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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附屬刑法所保護的對象係屬環境本身，那麼損害環境的行為即可予以認

定為環境刑法，反之保護的對象是在於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健康時，此

時損害環境或環境因子的行為，是否亦能認定是環境刑法或公害刑法，在邏輯結

構上將會是有所爭議的。本文將以風險社會的視角，定位行政罰與刑事罰之裁量

界線，並試圖尋找出合理之理由，對我國環境附屬刑法的存在價值，作出合於邏

輯之論證。在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的理論內涵上，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與非

人類中心主義的選擇性切割，既符合生態學上人與環境共存共榮的客觀規則，以

及人與自然環境在本質上，內在統一的必備和諧基礎，又因其與傳統屬人領域的

倫理正常銜接與適度超越，且具有可永續發展刑事政策目標為之支撐，將具有實

現的可能性。 

 

危險與風險係屬不同之概念，面對危險時我們可以明白知道它確切損害結

果，而依此結果發生前判別最低損害的防禦行為。然而，對於風險的組成因現有

知識或科技水準之侷限，並無法確切認知該原因所必然產生的結果狀態，因此我

們僅能依現有科技水準，去判別一個可能產生的結果，該結果將因為時間與環境

背景空間等等的變動，而產生另一個不確定的變動結果，且原因與原因之間常伴

隨著複雜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等不確定的原因機制，而產生更多不確定的可

能變動結果。 

 

環境法中涉及環境風險之管制，尚無須直接發動刑罰權之最後手段，亦能解

決環境問題的一種立法方式。我國現行環境法在無任何法益被破壞狀況下，仍存

有刑事之處遇，係無刑法之基礎而不當，亦即環境法中之刑事處遇，若僅以法益

為範疇時，應完全予以刪除為是。環境法之管理制度若能推動環境保護協議等制

度，則可能成為未來解決環保議題，消弭公害糾紛的新模式型態。亦即民眾可接

受健康風險上的補貼時，環境風險狀態的立法政策，應考慮將環境法中之刑事處

遇予以移除，而以行政立法之結構來強化環境管理，將是一個較為妥適之立法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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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what is protected by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s the environment itself, then any 

act that harms the environment may be deemed to be the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However, if what is protected is the life and health of unspecified 

person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 act that harms the environment or degrades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may then also be deemed to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will be open to dispute in terms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jurisprudence. Examining th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sk society, this 

paper will delineate the adjudicative boundari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nd 

criminal penalties, and will attempt to elucidat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those 

boundaries, in order to make a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as to what value derives 

from the existence of Taiwan’s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humankind’s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environment, this 

approach embodies a selec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anthropocentric and 

non-anthropocentric standpoints. Such a distinc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 

principle in ecological science of human dependenc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with 

the internally coherent basic found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kind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at is a prerequisite to human survival. It should also be 

practically feasible, due to a proper alignment with and appropria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thics, which is traditionally part of the human domain, and because it 

is underpinned by the policy ai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Danger and risk are different concepts. When confronted with danger, we can 

accurately recognize its potential harmful consequences, and, based on the foreseen 

outcomes, can identify mitigating actions to minimize harm, prior to the adverse event 

occurring. However, in the case of risk, because of our limited existing knowledge of 

the causes of risk and our limited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cannot 

accurately perceive what consequences must inevitably arise from such causes.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existing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can 

only identify likely outcom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with changes in 

environment, background, and location, those outcomes will give rise to other 

uncertain and variable outcomes; and because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ausal factors, typically involving complex and uncertain biological, chemical, and 

physical causal mechanisms, still further uncertain and variable outcomes may ensue. 

 

In environmental law, controls relating to environmental risk represent a legislative 

approach that can res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out the need to directly invok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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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sanction of criminal penalties. Taiwan’s existing environmental law provides 

for criminal sanctions even in situations where no legal interest has been encroached 

upon. This is inappropriate, as it has no basis in the jurisprudential theory of criminal 

law. If the scope of criminal sanctions should properly be restricted to violations of 

legal interests, then the criminal sanctions currently contained in our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ought to be repealed in their entirety. If, on the other hand, syst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eements could be promoted as part of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under our environmental law, they could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resolving futur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disputes. That is to say, in a time wh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accept subsidies in respect of health-related risks, 

legislative policy on environmental risk should consider removing criminal sanctions 

from environmental law, and use the legislative structur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o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would be a more appropriate legislativ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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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台灣地區地狹人稠，天然資源有限，政府與產業為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高利

潤的同時，常須策略性的使生產單位集中化、製程機械化…，諸多科學工業園區

及大型石化專區即因應而生，此舉將造成局部性的天然資源，過度的開發與利

用，污染物區域性大量集中之結果，由於區域性的環境空間，環境對於污染之涵

容能力有其極限，目前環境工程常以污染物集中處理的概念，雖然具有經濟上顯

著的效率與便利性，卻也造成該區域居民需承受環境上較高的健康風險。在工業

及商業迅速發展的台灣，環境意識伴隨著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居民逐漸意識到

自我的生活環境權益，且在確認自主環境權益的當下，逐件的發現此權益似乎正

持續被他人所減損。自然資源因商業活動肆無忌憚的開發而面臨枯竭、林地濫墾

濫伐、山坡地濫建導致水土保持失去原有的平衡、自然景觀遭受到極盡的破壞、

近海漁場生態因過度的捕撈而改變，造成漁民無魚可捕與慣性越界捕魚之窘境，

亦衍生出諸多國際漁權執法線爭端，此皆肇因於繁榮經濟且不當開發所造成的環

境耗損及傷害。處於媒體發達的台灣現今社會，環保議題已然成為生活中之一

環，且逐漸被居民所關注，而我國目前的環境法立法政策方向亦是朝著民眾環保

意識的擴張前進，祈以在各開發案運作前、中、後直接發揮環境保護的法治功能，

並間接促進社會和諧與經濟的穩定成長。 

 

目前我國環境法規範發動刑法的對象，並非著重於最大的污染來源，即移動

污染源與固定污染源，若是對於前者輕易的發動刑法權，標籤功能將崩毀而無所

依存；若對後者發動刑法權，則無異壓迫與侷限現有的經濟發展。居民在追求穩

定經濟成長與廉價的物質供應的同時，卻不期望污染源位於自家環境周圍的矛盾

衝突，例如住宅鄰近石化工業區的人，希望能有就近的優渥工作機會，卻又不希

望住在可能受有污染的園區環境、民眾都希望能有高效率的垃圾處理機制，卻又

積極反對焚化爐與煙囪在自家附近的興建與運作，諸如此類的社會矛盾現象，似

乎逐漸成為環境人權爭論的核心議題。  

 

環境附屬刑法的管制對象在客觀的思維下，是以環境為背景或環境因子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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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客體的行為，概略地認定此規範行為即是環境保護，而據以認為該規範就是

環境刑法。亦即環境附屬刑法所保護的對象係屬環境本身，那麼損害環境的行為

即可予以認定為環境刑法，反之保護的對象是在於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

健康時，此時損害環境或環境因子的行為，是否亦能認定是環境刑法或公害刑

法，在邏輯結構上將會是有所爭議的。本文將以風險社會的視角，定位行政罰與

刑事罰之裁量界線，並祈以充分之理由，對我國環境附屬刑法的存在價值，作出

合理的論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與與與與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將區分兩個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為討論風險架構下刑事不法與

行政不法的界線問題，第二部分為論證在我國現有的環境保護法規範架構下，帶

有風險性質的環境附屬刑法，相較於抽象危險犯以及帶有風險性質的刑事立法政

策差異性，並以兩者之關係建置環境刑事立法政策，並嘗試著以環境法之刑事立

法政策取代具爭議的風險刑法之法益爭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刑法權本身以國家統治的強制力作為依靠，對於法律明確規定犯罪行為發動

刑罰制裁功能，且具有法益保護目的。犯罪處罰與法益保護應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本於刑法謙抑性與刑法發動正當合理性所依憑之基礎所在。然而刑法在面對

環境議題上對於風險的刑事處罰，在認定的標準以及量測環境數據儀器設備的快

速發展，環境附屬刑法已面臨著存在適法性與妥適性問題。當行為人於某個行為

涉及環境附屬刑法議題時，是否應以行政處分為妥適處分，抑或是需裁以刑事裁

量為手段，始能符合立法政策管制之目的性，兩者之間的取捨有無理論依據，本

文認為應先予以瞭解刑事犯與行政犯之區分問題，並確認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之

內涵，並以現行國內學者的相關論述為核心，討論實務上運作機制狀況，並比照

兩者之間差異性，予以推論現有法規範對於環境刑事立法政策存在的事實狀態，

提出合理的解釋，並在環境法益尚未獲得明確的論證之前，充分的發揮環境附屬

刑法目前在我國環境法規範中，所強調的管制目的與手段間獲得衡平。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文將在環境法之附屬刑法、行政罰兩相交疊的區域或暫且稱之為模糊區

域，提出國家刑法權發動與否的意見。並依目前我國環境法以及其附屬刑法之架

構，討論現存於環境刑事立法政策的定位，另考量我國環境附屬刑罰與行政罰兩

者之間的關係，與憲法對於環境權的闡釋依據是否具有其核心價值，且行政管制

與刑事制裁的手段，兩者如何去架構與支撐環境管理政策，亦即對制裁行為的類

型劃分標準為何？關係為何？加以分析討論，從而綜合上開行政與刑事關係，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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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我國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是否與一般刑法同樣保持應保有謙抑思維，以及

討論是否能替代風險刑法存在之爭議與緩和環境附屬刑法之可能。 

 

另外本文將以風險社會的視角與架構下，討論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對於

刑罰權之發動將預先排除故意犯，係因故意犯本身已呈現法益破壞之狀態，將非

本文討論之核心重點，而將僅針對過失犯於章節中予以釐清。基於我國環境法制

度大部分皆援引美國南加州環境法規範，其中援引環境法管制手段所附隨之刑法

規範，亦已完整的融入我國人民生活之中，且與之接觸者無論是公、私法人、自

然人侵害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者案件者頗多，國家為維持社會秩序以法律、行政

命令等酌定相關規範，以彰顯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和諧關係，其中對於違反規定需

裁處刑法者，必須是侵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價值為限。考量刑法的制裁力量與效

力遠遠優於行政罰手段，刑法動輒剝奪人民自由、財產極具嚴厲性質，行政機關

是否為達成其行政目而忽略了刑法的謙抑性，一律對當事人裁以刑罰處遇？對此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思考的是，環境法上行政罰手段與目的及

效能之極限，刑罰權是否需為一種必要性的介入方式，始能達到其行政目的，抑

或是將其視為行政上的最後手段來探討其存在之意義。亦即以風險社會的視角予

以定位，行政罰與刑罰裁量的界線，並期能有足夠的理由對我國環境刑事立法政

策的價值作一合理的論證。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般而言研究方法分為兩個層次：為「方法論」的層次與「研究法」的層次。

所謂方法論，所討論的主要是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設、邏輯、原則，其所欲達

成之目的，探討科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徵，對此將偏重學理的論辯。而研究法，

則是從事研究工作所實際採用的程序或步驟，著重於實際應用的技術層面。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將以方法論層次為主軸，基本上屬於經驗科學的範疇，使

用歸納之方法，以「事實的歸納」為實質的推論。在討論實踐與應用的部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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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也作目的考量或價值之衡量判斷1。至於討論範圍將以「環境倫理」、「法律」、

「刑事不法」、「行政不法」、「刑事政策」等架構，再置入風險層面加以討論，著

重的重點在於認定主要對象的內涵與本質。並以關切重點如何做較為妥適，用以

探討與確認我國現存的環境附屬刑法，在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機能下，存在的

核心價值。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研究架研究架研究架研究架構構構構 

 

至於本文的架構共分為六章進行分析探討，架構內容如下各款說明：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敘明研究主題的範圍、目的、方法與架構。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 

 

本章之概念認為，欲推論環境法之保護客體，應先從環境倫理角度切入探討

環境倫理的相關基礎架構，所衍生出來的概念甚至是對人類社會的直接或間接的

影響，藉由相關文獻的思考邏輯面向，由理論的推導環境倫理並嘗試著建構出環

境刑法或公害刑法保護的客體的上位概念。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環境倫理基

礎之建構」，分別探討倫理道德與法律的內涵。第二節「環境倫理學說」，藉由倫

理學來說明系統的共同信念與共享的價值觀，藉由瞭解哲學倫理，人類能瞭解如

何去對人、事、物架構在時間變數上的評價與溝通，這些倫理概念賦予我們具有

能力參與環境議題的爭論。第三節「環境保護可能的核心價值」，環境保護的核

心價值為何？本節將以新的的思考點試著去推論較為可行且合理的環境倫理價

值。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環境風險環境風險環境風險環境風險」」」」 

 

                                                 
1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三民出版社，第 116頁，2010年 5月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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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概念亦逐漸的融入各行各業專業領域之中，並作為企業管理影響決策的

重要因素以及量化抽象風險的概念工具，一般民眾亦因接觸媒體文宣等報導，對

於健康、疾病、污染等所造成的風險概念而悄悄啟動了其內心的不安與焦慮，然

有疑問的是，民眾所接收到的風險訊息是實質的危害或危險概念嗎？相信這問題

是存有疑問的。本章節將以批判性的方式檢視環境風險的建構，以及將風險性質

與量化內涵作說明與討論，並嘗試的去確認環境風險，是否能與環境倫理、道德

意識作為接軌，進而尋求環境法益可能存在的脈絡。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環境刑法之刑事不法與環境刑法之刑事不法與環境刑法之刑事不法與環境刑法之刑事不法與行政不行政不行政不行政不法法法法」」」」 

 

本章將以行政罰與刑罰所欲保護之環境客體，探討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之界

線，以及行為本身違反秩序的質量差異，並嘗試著尋找出行政罰所追求的環境法

益（行政法益）與刑罰所欲展現的環境正義，是否能有妥適的連結，並藉由環境

行政罰與環境刑罰之間的關係，嘗試推論環境附屬刑法使用之範圍及界線。 

 

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 

 

本章節所要討論的將是承續上一章節所定義的環境法所包含的附屬刑法，國

家為達成立法政策上對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之目的性，立法者當然得以選擇行政

罰或刑罰為制裁為其執行手段，然而此立法政策下的環境刑法立法政策，是否真

實適用當下的社會環境氛圍，抑或是僅為立法者於立法上的行政的怠惰，抑或是

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囫圇吞棗般的，將不易管理且常具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全以刑

法或空白刑法為其設計規範，在此我們將確認環境附屬刑法在環境法中所扮演的

角色，以及此刑事立法政策功能是否有相衝突或競合之處，並予以推論環境附屬

刑法之立法政策以及在環境法中核心價值。 

 

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開各章節討論之重點，彙整環境倫理意識、環境風險、環境刑法之刑

事不法與行政不法，予以推論環境法之刑事立法政策存在的價值，是否具有合理

性以及目前各界爭議的「環境法益」甚至是風險刑法，是否能以「風險狀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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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政策」加以緩和目前刑事處遇，已建置在環境法內之事實，並提出可能為緩

和環境附屬刑法之機制與建議，以期達到我國目前環境附屬刑法，發動刑罰權的

妥適性與核心價值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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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環境倫理意識 

 
本章之概念認為，欲推論環境附屬刑法所欲保護之客體，應先從環境倫理角

度切入探討環境倫理的相關基礎架構，以及其所衍生出來的概念甚至是對人類社

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藉由相關文獻的思考邏輯面向、相關理論的推導環境倫

理，並嘗試著以該邏輯與理論建構出環境保護可能的上位概念。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環境倫理基礎之建構環境倫理基礎之建構環境倫理基礎之建構環境倫理基礎之建構 

 
倫理（Ethic）一詞源自希臘文 Ethos，係指品格(character)。道德一詞則出自

於拉丁文moralist，其內涵為習俗(custom)或禮儀(manner)，一般而言兩個名詞字

義上雖有些許的不同但在一般社會通念下，兩個詞彙乃被視為同義詞。倫理學乃

對道德問題及道德判斷所作出的一個思考行為，亦為哲學之一部，故倫理學又稱

為道德哲學2。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價值的定義價值的定義價值的定義價值的定義類別與等級類別與等級類別與等級類別與等級 

 

倫理學常以工具性價值、內在價值和固有的價值來判斷世間萬物是否具有道

德價值、是否與人類存有生活上的倫理關係。工具性的價值是指物本身的個別價

值，僅可作為工具來達到人所欲達成之目的。所謂的內在價值是人類因情感投射

到自然物體上，而產生出來的衍生價值，倫理學的內在價值永遠跟隨著人自我評

價而定，也將是人類情感所衍生的價值3。而固有價值乃是將價值投射於一個物

質，如認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考量該物質本身具有美感或是具有歷史上的重

要定位或為文化上的意義時，人們想把他保存下來4。有學者認為依照事務本身

的性質可以把價值分成物的價值、精神的價值、倫理價值5，其所謂的物的價值

為提供人類食、衣、住、行所需物質的價值，人類仰賴這些物質得以維持生命。

                                                 
2 林火旺，《倫理學》，五南圖書公司，頁 19，2004年 2 月 12日初版。 
3 轉註：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8，2011年 6 月。Rolston, Helems, 
Ⅲ. Environment Eth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p.113, 1988. 

4 轉註：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8，2011年 6 月。Tayler, P. W.,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73-74, 1986. 

5 王臣瑞，《倫理學》，台灣學生書店，頁 167-169，2005年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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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神上的價值包含著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及人類除了食、衣、住、行的物質

生活的同時亦需要宗教、文化、尊嚴等精神方面的生活，亦即人異於禽獸而不同，

除了基本的物質需求外，尚須滿足精神上的滿足。所謂的倫理價值又區分為主觀

與客觀部分，主觀上倫理價值是人在自己的行為上所表現出來的善，客觀上倫理

價值就是此行為本身所存在的價值，亦即真、善、美本來即具有的價值係屬主觀

價值之一環。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倫理價值的特性倫理價值的特性倫理價值的特性倫理價值的特性 

 

學者認為倫理之價值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絕對性、優越性6，客觀性為一

般所承認與接受的，不是因為人們喜歡它或是需要它，而是認同此善行。普遍性

如奉公守法、禮讓行人、尊師重道等為大多數人所認識的。絕對性為具有其一定

價值而要求我們去實踐它，此種要求是絕對不容許我們去忽視的潛在影響力，例

如一個人是否需要誠實？是否需對他人仁慈對待？是否需要濟弱扶傾？諸如此

類帶有人倫價值的行為，我們絕對要去實踐它並藉此影響他人。優越性為物之本

身具有的價值、精神價值。《論語‧里仁》所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亦有類似此優越性之比喻，此優越性亦類似具有階級狀態

的倫理優越感。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道德者與道德病體道德者與道德病體道德者與道德病體道德者與道德病體 

 

所謂的道德，類似傳統倫理學的道德主體概念，它指任何一種擁有某些能力

的存在物，並依照此種存在物，能做出道德與不道德之行為，進而能負起某些義

務與責任，並對其行為後果負責。此種道德能力包括判斷能力、權衡支持與反對，

為一種帶有選擇性的道德能力，並根據此權衡選擇所作出的決定行為之能力。因

此所謂的道德者，只有具有心理健全且具有一定理性的人才具備，亦稱為道德者。 

 

道德病體（moral patient）係指不能使用完整的理性去控制其行為的人，如

                                                 
6 王臣瑞，《倫理學》，台灣學生書店出版，頁 172-177，2005年 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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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者、受輔助宣告者。在一般社會正常機能架構下不能要求

道德病體去完整的理解道德行為的全部內涵，也無法要求其承擔行為所衍生出的

道德責任。道德者與道德病體都是道德組成的一份子，各自擁有其自身的利益、

善念與生活目的，其道德主體擁有自身的內在價值或固有價值，並接受道德全體

的道德關注。亦即道德包含完整與瑕疵的理性控制，且尚須包容瑕疵的一部分，

才稱得上是完整的道德社會。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道德地位與道德關懷道德地位與道德關懷道德地位與道德關懷道德地位與道德關懷 

 

所謂的道德地位係指一個存在物，在道德者的道德生活中所佔有的社會地

位，亦即一個存在物擁有道德的地位，並且僅依當下社會觀念所存在的價值所被

評價的道德地位。如在生活上接受政府指示的某項政策時，我們會從道德的角度

去考量這個行為或政策給該存在物所帶來的影響。亦即，當我們把某個存在物自

身的利益價值當作判斷或檢視該規則是否符合道德的一項要素時，該存在物即取

得了一個道德地位，成為道德共同體的成員適格。在道德共同體中所有的道德者

與道德病體都擁有同樣的道德地位。一個生物有機體的存在，是對道德者的一種

約束因子，它要求道德者必須使用道德來約束其擁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並做出

符合道德期待的行為7，亦即道德地位是具有相對性的，然而是否直接視為等價

的對待在此則仍有疑慮。 

 

而所謂的道德關懷，是從道德上關注具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而言，若將道德

者視為我們應該賦予客觀上承擔義務與責任的存在物，人們從道德的概念上予以

關懷道德者，意味著道德者不能僅僅把道德病體，視為一種工具性的存在物，而

應賦予它採取某些尊重的態度行為，亦即此物質尚不能滿足人類物質上或精神上

的需要，仍需要被予以尊重的保存在共同生活環境，擁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或是

道德主體，甚至是道德病體皆應獲得道德上之關懷。 

 

人類中心主義論者認為，所有人類都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應給予道德關

懷。非人類中心主義論者，則認為某些非人類存在物也擁有道德地位，並獲得道

                                                 
7 何懷宏，《倫理學是什麼》，揚智文化出版，頁 37，2002年 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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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的道德關懷。然而道德者若僅容認具有道德地位的非人類存在物，就容易落

入類似沙文主義或物種歧視主義的錯誤，此錯誤將明顯產生一種主觀且具有選擇

性的道德關懷，進而使道德秩序產生混亂的現象。 

 

歷史上，許多哲學家都否定自然物擁有道德地位，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植物

為動物而存在，其他動物為人類存在，馴服動物讓牠們為人類役用及食用。然而

對於野生動物而言，大多認為並非呈現所有野生動物能被利用或可用的方式，例

如用於製造衣著與工具，並非所有動物皆具有此功能，因此亞里斯多德認為我們

可以相信自然環境的存在狀態並無任何目的，自然只是為人類製造出各種東西而

已。康德認為只有人類具道德地位，基於此觀點只有自主性生物能做自由和理性

的行動即是道德生物，康德相信其他生物缺乏自由和理性行動之功能，牠們應排

除在道德考慮之外。迪卡兒認為所有真實性可簡化成兩種基本類型的物質，即心

智與身體，心智的領域包括思考、感覺與意識，身體的領域包括所有得物理與空

間的存在，在物理領域可視為純粹機械性與無意識性，迪卡兒雖然不否認動物是

活的，但是仍然認為牠們只是機械或無思想的無理性的獸類，不值得人類的道德

關懷。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環境倫理學說環境倫理學說環境倫理學說環境倫理學說 
 

倫理學說的部份貢獻乃是提供研究者的共同的語言，使用於討論與瞭解倫理

議題所爭議的範疇，由於環境倫理的特徵常涉及眾多的社會議題，善用倫理學之

基本概念如權力與責任間相互關係，即能提供人與環境認知與溝通的基礎評價。

倫理學說明確的說明與系統性的共同信念與共享的價值觀，藉由瞭解哲學倫理，

人類能瞭解如何去對人、事、物架構在時間變數上的評價與溝通概念，這些倫理

概念賦予我們具有能力參與環境議題的爭論。倫理學在人類社會中具有重要的功

能，他們反映人類大多數人的思想，藉由倫理學理論，我們可以更瞭解思考方式

與類型，眾人亦可得到一個價值觀點判斷基礎，並以此基礎檢視或瞭解爭論的議

題，並為自己提供辨識此倫理觀點所置身的立場為何8。瞭解倫理學說在辨識環

境議題已相形重要，因為這些學說的部分關鍵性說明已經嵌入了一些標準方法，

                                                 
8 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18，2011年 6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而這些已經反映了我們目前的環境問題，實踐環境倫理以及向倫理學學說提出挑

戰，雖有爭論論及學說本身即是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實踐環境倫理應包括檢驗有

關倫理的哲學理論9。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自然法自然法自然法自然法 

 

所謂的自然法是一種學術思想，其基本理念在於強調法的價值取向，強調法

的公平正義、理性的思維，強調人定法應服從自然法，服從公平、正義等根本理

念10。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西西西西元前元前元前元前 384～～～～322）））） 

 

認為自然法係指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法則，如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係、父與

子之間的關係、夫與妻之間的關係就是自然秩序，應該由自然法予以調和。自然

法實質上是自然的，體現了自然正義的要求，其內容應普遍適用而且屬於永恆不

變狀態。自然法是人定法的依據，它的地位高於人定法，然而人定法並非屬於自

然存在的規則，而是人為予以制定的，且源自於自然法的脈動。無論是自然法還

是人定法，其基本原則都是必須服從正義，它們的基本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人類幸

福的追求。亞里斯多德目的論11的架構可用於所有的自然物體，亦即包括人類在

內。自然萬物皆有其自主的自然活動與功能，當它們完成自身的功能或實現它們

的潛能時，我們可以直接認為它們在既有的型態下與功能下都是完善的狀態。亞

里斯多德認為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的目的，植物的存在是為動物提供食物，而

動物的存在是為了給人提供食物，而野生動物為它們提供食物和其他便利，諸如

衣服與各種工具的被充分使用，此即為亞里斯多德的自然目的論。 

                                                 
9 林官民．楊愛民譯，Joseph R Des Jardins著，《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導論》(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200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三版，頁 6-7，2002。 
10 林官民．楊愛民譯，Joseph R Des Jardins著，《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導論》(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200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三版，頁 24-28，
2002。 

11 目的論：在亞里斯多德所認為的所有事物，都有自然的別於他物的行為，此種行為的目的即

為它要做什麼，在希臘的詞彙中叫做該物體的目的（telos）。承上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就被稱

為目的論（teleological）。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20，2011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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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阿逵那阿逵那阿逵那阿逵那（（（（Thomas Aquinas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225-1274）））） 

 

利用基督教神學思想，綜合亞里斯多德的科學與倫理概念，將亞里斯多德的

科學和倫理目的解釋為，在本體論證明的重要證據，認為所有客體的特徵和行為

都來自於上帝，是上帝的構想。由於上帝在基督教神學思想上被假設為絕對的

善，自然界所發現的目的即是屬於上帝的目的，自然秩序就是等同於道德秩序，

自然本身有其目的其中亦包括著和諧之功能。當代許多環境主義即是以此倫理作

延續，以某些生態學者發現為基礎，部分的環境主義即是假設自然主義系統本身

是具有其秩序的、和諧的。每一個生物體在這環境中皆扮演著明確的角色，並在

未受人類干擾的狀態下以自己的方式貢獻於該自然秩序，並藉由此不受干擾的倫

理態度概念成就了保護主義的相關政策。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格羅蘇格羅蘇格羅蘇格羅蘇（（（（Hugo Grotius 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583-1645）））） 

 

其認為自然法是正當的理性準則，他指示任何與我們理性和社會性相一致

的行為，即是道義上公正的行為，相反的狀況即是兩者發生不一致的行為，亦即

係屬道義上罪惡之行為，此種行為如果不是創造人類理性的上帝所讚許的，就必

然是上帝祂所禁止的12。格羅蘇認為自然法有兩種特徵：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自然法是凌駕於人定法之上自然法是凌駕於人定法之上自然法是凌駕於人定法之上自然法是凌駕於人定法之上：：：： 

 

自然法是最基本的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且永恆不變的，所展現的公平與

正義原則亦普遍的被適用。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目目目目 自然法是以人的理性為基礎自然法是以人的理性為基礎自然法是以人的理性為基礎自然法是以人的理性為基礎：：：： 

 

認為上帝的自由意識也是產生自然法的淵源，羅格蘇更強調在上帝指

導下的人所產生的理性主義即為自然法本身。羅格蘇所認為的從人類理性

                                                 
12 鄂振輝，《自然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第 1版，頁 69-70，2005年 10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 
 

出發的自然法包括： 

一、不侵犯他人財產權利。 

二、把不屬於自己的物以及該物所派生之收益，歸還原主。 

三、應賠償由於自己的過錯所引起之損失 

四、應履行自己的諾言與遵守契約。 

五、違法犯罪應受到處罰。 

諸如此類從人類理性出發的自然法的概念，亦已完整的運作在現今社

會所制定的法律。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德斯賈丁斯德斯賈丁斯德斯賈丁斯德斯賈丁斯（（（（Joseph R. Desjardins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993））））13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其不承認所有自然物其不承認所有自然物其不承認所有自然物其不承認所有自然物具具具具有明確的目的有明確的目的有明確的目的有明確的目的性性性性 

 

某些物體本身具有特定的目的，例如人體器官或工具，各自獨特的具

有其主要功能與存在目的，但這需要在具有完整的供給需要的架構下，才

能發揮其目的性與功能性。德斯賈丁斯亦間接的說明萬物的存在並不具有

其目的性，係因其目的來源建立於供給與需求之關係，現代的科學家認為

它們能徹底的瞭解和解釋自然，而不用假設一些自然目的或計畫框架，係

因由需要與被需關係的論理下要所建立的思維，然而是否真的如科學家所

認知的對自然的瞭解並能予以解釋，則是建立在自我設定的假設邏輯之

下，逕自以認定自然而用以解釋自然，所產生一種似是而非的概念。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無法從自然一條就總結出什麼是好的無法從自然一條就總結出什麼是好的無法從自然一條就總結出什麼是好的無法從自然一條就總結出什麼是好的 

 

部分的自然之發生，客觀上看去可能是屬於邪惡的狀態，如死亡、疾

病、災害，除了將他解釋為自然外，還得有其他的原因來解釋為什麼某些

事物是好的。在傳統自然法則中對自然與美好的聯繫，最常用的解釋是「他

是神的計畫」，對於無宗教信仰或不信仰至高無上的造物主的人來說，這

解釋將完全不具合理成分。 

                                                 
13 轉註：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23，2011年 6 月。Desjardins, 

J. R., Environmental Ethic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p15,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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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以演化論而言在自以演化論而言在自以演化論而言在自以演化論而言在自然選擇的過程中並無偏好目標或目的然選擇的過程中並無偏好目標或目的然選擇的過程中並無偏好目標或目的然選擇的過程中並無偏好目標或目的 

 

此表明自然秩序並非神之計畫，而是源自於各物種適應其生存環境的

過程，通常此過程係經由隨機的變異或自然的選擇，舉例來說；生物的特

徵演化係屬隨著環境需求而隨機演化的結果，各項特徵之間並無所謂的好

與壞的感受。 

 

    若以現在生態學的觀點檢視德斯賈丁斯所謂的邪惡，疾病、死亡、災

害等，似乎並不是那麼恰當，在生態圈中死亡係屬新陳代謝所呈現必然的

現象，亦為環境自我控制之一環，環境藉由疾病與自然災害的發生來酌減

控制生物族群之數量，是對整體生態環境或其他生物種之利益，具有正義

的善，而並非絕對屬於邪惡的。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康德康德康德康德道義學道義學道義學道義學(Immanuel Kant，，，，西元西元西元西元 1724-1804 ) 

 

依康德道義學之內涵認為，人出於慾望的作為與出於道德義務的作為，是兩

種不同的情境範疇，若僅基於本能或喜好行為，是不具有道德價值表現的行為，

反之若基於理性所賦予的義務感所發動的行為，始具有道德價值內涵表現。康德

認為人有理性判斷能力，且以自我本身存在為目的，「自律是人以及一切有理性

者所有尊嚴的根據」。故人道原則乃是人道主義或思想，所依據的思考法則或準

則，康德此處所指的「自律」係認為，只有當我們遵守道德規範時，我們的本體

才是處於自由的型態，因為我們遵守的規範，是屬於自己制定的道德準則，如果

只是基於本能或喜好想做而做的行為，則稱不上是自由的行為，並且將被各種事

物所奴役。因此康德定義之自由乃架構在「自律」以及遵守道德規範上。 

 

康德認為人的行為係基於理性的原理所決定，行為意圖是區分倫理上正確性

與非正確性的指標，倫理責任則是依此理性之判斷，建立起基本的倫理責任，亦

即倫理責任是一種對待他人富含理性的目的行為，而非僅是工具性的機械行為，

因此人將產生基於理性的對待他人且互相為因果關係，並藉由該關係所產生義務

上的互相對待。依此原理出發，傳統的倫理將主要價值，置於尊重他人並且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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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平等與自由的權力客觀所表現，此種權力都源自於人的本質，亦即我們是具

有自由與理性行為的生物。 

 

若從康德的權力與責任理論予以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功利主義的缺點，如果

硬是執著於強調行為之結果，功利主義者將忽視道德原理運用在倫理決定時的重

要性，依康德所謂的原理行動，就是遵循著基於理性的決定行為而互相對待，公

平性的要求我們尊重他人權力。而功利主義要求我們在最大化狀態下，所呈現出

整體善的結果時，來履行我對他人的責任及尊重他人的權力。此時功利主義者在

康德的思維中並無法獲得公平的概念，因為通常狀態下，人只有在能得到好處時

才去履行義務和尊重別人的權力，是有違行為基於理性的互相對待情狀。此觀念

已經深刻的影響西方倫理與政治思想，他亦反映出今日自由民主的中心思想，如

果倫理忽視每個人的尊嚴，亦即屬於自由的理性者時，在哲學上將無法站在一個

互相理性對待的立場上做任何辯護。部分評論道義倫理學並無明確說明善與惡

14，認為此種倫理學說係屬剛性的人類中心偏見，如果對待他人是因為他的理性

而產生的平等互相對待，而非理性的僅將其視為一種工具，此種傳統學說缺乏立

論基礎，亦即把其他生物和環境作為工具，予以達成我們的目的也是合理的倫理

行為，觀此，即產生與道德倫理互相衝突的矛盾。 

 

若從康德的「可普遍化原理」15去判定一項行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

在不符合條件的行為狀態時，就將其視為是違背道德的行為。康德舉出四個例子

來說明可普遍化原理，一是不可以自殺、二是不可作虛偽承諾、三是不能不發展

自己的才能、四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不能不幫助別人。前面兩個可視為完全義

務，後面兩個可視為不完全義務，在自殺的例子，如果拿普遍化程式來說，康德

認為在絕望時自殺是不可以普遍的，因為如果自然界的法則，是藉著由推動生命

進展為其物種特性，又以自身的物種特性毀滅生命本身，這個自然界將產生自相

矛盾的結果而不存在。其真實意思為，可普遍化的原則將與自然法則一致，如果

自然的法則是延續生命的話，可普遍化後的結果應該是不可自殺的，因此可以自

                                                 
14 轉註：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23，2011年 6 月。Desjardins, 

J. R., Environmental Ethic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pp.29-33, 1993. 
15 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科學》，沈孰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 391頁，2004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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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是不可普遍化的，那反過來問，為什麼人需要去普遍化他的行為規則，且與自

然環境合為一致呢？考量自然界的生物或許無自殺的念頭16，但人是有理性的動

物亦有選擇之自由，人為什麼不能去選擇自殺？若以生命是屬於自己所擁有的，

今天不去殺人侵害他人，因為是屬於他人的生命，那自我結束生命有何不可？如

果不可殺人為可普遍化的規律，那自己也是人，所以當然也不能殺自己。或許可

以推論人有一種想維護生命的規則，這規則是可普遍化的，而自殺卻違反了這個

規則。但又反過來說有些行為是可以普遍化的，如每天定時睡覺、定時工作…諸

如此類的食、衣、住、行…普遍行為，是否亦具有道德的價值？在此仍是具有所

疑問的。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效益主義效益主義效益主義效益主義）））） 

 

有學者認為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應翻譯成效益主義較為妥當17，然本質的

理論上並無影響，功利主義的倫理學源自於 18世紀末與 19世紀初英國哲學家兼

經濟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與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9-1873）
18。是以產生的整體結果來決定行為的正當性，亦即一個道德上的對的行為，其

結果能產生最大量的善或是最小量的惡，而所謂的錯誤行為就其結果不能產生最

大量的善或是最小量的惡行為。    

 

邊沁認為一個行為的善與惡，不論是個人行為或是國家行為，在於他是否增

進或減少社會福利或功利。而功利主義就是推廣這些優點，同時並設法阻止或消

除與這些優點所產生的相反性缺點，他的大原則就是謀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這個原則簡稱為功利主義19。彌爾為邊沁之學生，因此受到邊沁思想影響，認為

功利主義追求的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不但注重幸福的量也注重

                                                 
16 雅虎網路新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動物組組長鄭錫奇表示野生動物

界應無「自我意識性」的自殺行為，而是人類主觀予以認定，包括有時候鯨豚集體在沙灘上

暴斃，也是人類冠上「自殺」這個名詞。

http://tw.news.yahoo.com/%E9%BE%9C%E6%AE%BC%E8%8A%B1%E8%A2%AB%E6%8D%95-%E7%96%91

%E6%B3%A8%E6%AF%92-%E8%87%AA%E7%9B%A1-221620778.html。最後瀏覽日：2014年 05月 02
日。 

17 林火旺，《倫理學》，五南圖書公司，頁 15-27，2004年 2月 12日初版。 
18 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28，2011年 6月。 
19 王臣瑞，《倫理學》，台灣學生書店，頁 218，2005年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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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質，不但注重物質亦注重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觀察近代在效益主

義的傳統經濟學、公共行政和政府立法等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此功利

主義在環境政策方面亦具有相當影響力20。資本主義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亦考量利

潤效率，亦即所花費的時間成本、社會成本…達到最低，回饋利潤效能發揮到最

大的那條效益曲線，即是功利主義追求的目標曲線。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倫理道德相對性倫理道德相對性倫理道德相對性倫理道德相對性 

 

道德係屬人類文化架構下的產物，學者將倫理道德區分為「共同道德」與「特

定道德」。共同道德是任何人都應遵守的的道德，適用於人類所有的社會，舉凡

誠實、公正、勇敢、謙虛…。特定道德只適用在人類某一特定區域或某一特定社

會，例如中國古代的三從四德、部分回教社會的一夫多妻制度，皆被普遍的認為

符合道德的要求。倫理道德的相對性係指道德之規範，為一種契約或協議，依人

之意志而移轉，呈現出主觀的任意性與自由的選擇性。共同道德與社會變異上並

無顯著差異，無論社會如何變異，人類的共同信守的道德準則卻始終如一，如禮

貌、義氣、廉恥的德行在傳統社會中延續與留存。而特定道德，係屬在該社會所

存在的時間與空間的容許下，所產生的特定道德規範，例如台灣民智未開前的原

住民狩獵野生動物是被容許且不被質疑的，但現在卻是不道德且違法的行為。 

 

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     社會公正社會公正社會公正社會公正 

 

柏拉圖（Plato）將公正與整個國家的階級制度聯繫起來，公正就是每一個社

會成員都應按照其性格專職於一事，各安其所、各盡其責，不能身兼數職或互相

逾越。希臘的伊壁鳩魯（Epicurus,公元前342-270）認為公正沒有獨立存在，而

是互相約定而來，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只要有存在防範造成彼此傷害的相互

約定，公正就成立了。一般認為公正是同等的利害交換的行為，是相對等的利弊

分配表現。公正思考的概念基礎是權利與義務的交換，亦即社會對每一個人的權

利與義務進行分配依據，係取決於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度，依此機制所衍生的社

會公正原則是一種「平等」概念。每個人因具體貢獻的不平等，而應享有相對應

                                                 
20 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30，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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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無關基本權利、亦無涉人權權利，亦即人們所享有的非基本權利、非人

權權利的不平等，將與自己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所派生的不平等比例，在結構

上應該是完全平等的狀態，此即所謂的比例平等，亦即此平等原則是社會公正根

本原則21。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環境倫理環境倫理環境倫理環境倫理可能可能可能可能的核心價值的核心價值的核心價值的核心價值 
 

在現在環境保護科技與資訊發達的社會中，環境保護的價值為何，似乎呈現

出來的訊息是明確且容易予以理解的狀態，但卻又存在著似是而非的概念展現在

生活中，到底環境保護的核心價值為何？本節將以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非人類中

心主義思想的觀點，去理解人類與環境和諧雙贏的立足點，並試著去推論較為可

行，且合理的環境倫理價值。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人類中心主義思想 

 

人類中心主義是在眾多的主觀認知，並匯集此多數的主觀認知下，認為客觀

的生態危機，並視現狀環境為人與自然關係正處於緊張之狀態，並由現代環境倫

理學者批判與反思人類文化演進的過程，以環境問題產生的過程狀態下所觀察到

的癥結點作為其立論22。 

 

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思想概念為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則的唯一相關因素，

在設計與選擇某一項道德原則時，我們只需要看到它是否使人的需要或利益得到

滿足與實現。二、人是道德的唯一代理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顧客，只有人才有資

格獲得道德關懷。三、人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都僅具有工

具性的價值，大自然的價值只是人的情感所投射出來的一種產物23。在此理論之

下，人類與其他生物或物種被加以做出區別，人類自我評價為萬物之靈，從而自

我認為人類與其他生物不同，人類只需要考慮自我的內心感受度，對於其他生物

                                                 
21 王海明，《倫理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91，2001年 8月初版。 
22 轉註：呂新，《環境刑法之立法反思與完善-以環境倫理為視角》，法律出版社，頁 31，2012

年第 1版；孫道進，《環境倫理學的哲學困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43-44，2007年版。 
23 王海明，《倫理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91，2001年 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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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考量間接義務而無直接義務，因此人類中心主義強調倫理僅能適用於人類

24。若強調人與自然區別分離的世界觀，在觀念上將人視為萬物的主宰者，人可

以任意的支配自然，一切非人存在物都僅是供人類使役的工具或是人類開採與利

用的資源，並且在科技快速成長的社會下，將這些概念化為生活事實，人類發揮

接近神的本領，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肆無忌憚的消耗環境，已經逐漸使得我們賴

以為生的生存環境，變得千瘡百孔而不堪負荷。對於人類中心主義可能為我們帶

來災難性的未來，美國物理學家25曾經描述過，如果我們依照機械理論將世界視

為眾多微小的單位組成，我們將努力開發每一個最基本的單位，那人類也將因地

球的人類自我毀滅而宣告結束。若我們繼續保持著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人類必然

傾向把自身利益、民族、國家等局部利益置於整體環境、生態利益之上，從而不

可能真正有效的保護環境生態，並建立起穩定的生態平衡結構，也無從達到所謂

的與人與自然和諧生活狀態。人類中心主義固守傳統的屬人領域倫理，認為我們

需要做的是，更加徹底執行人類已經完全習慣的傳統倫理，即使不把倫理與關懷

的對象擴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物，也能夠維持生態體系的平衡。但以現代的角度看

來，傳統以人類為中心倫理思維，似乎無法解決現實存在的環境危機。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 

 

作為西方現代環境倫理主流思潮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它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

思考徹底的跳脫人類自我的界線，以一個全新的視角平等看待所有的自然存在

物，並將論理的視野拓展到人類以外的自然世界。由於人類的內心良知，激發起

人類對於自然的尊重與感激之情，並對於保護環境生態平衡提供一種理想的美德

倫理。然而在非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與自然的平衡時，卻忽視了人與其他生物自

然存在具有無法改變的相對差異性。人類作為自然界的獨特一員，就是因為人類

所擁有其他生物無可匹敵的智能優勢，若否認這點將激發起人類悲觀情緒，使人

類在地球環境演變的過程中突然感受到無所作為，只能聽天由命26。對於非人類

                                                 
24 王從恕，「西方環境倫理概要」，科學教育期刊，第 241 期，臺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

教育中心，頁 29，2001年。 
25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耿建新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頁 45，2006

年出版。David Bohm, Science, Spirituality, and the Present World Crisi, ReVison, 15; 4, (Spring 
1993), pp.148-149. 

26 呂新，《環境刑法之立法反思與完善-以環境倫理為視角》，法律出版社，頁 37，2012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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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義所賦予自然的權利與內在價值，有學者認為權利並非被給予的，對於沒

有要求其主體的存在權利，是不可能被成立的論述，而非人類中心主義承認自然

有其固有價值，僅是此價值建構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上27。 

 

非人類中心主義企圖通過放棄人類主體地位，來取得人與自然的和諧假象，

不僅陷入了為保護自然而保護自然的迷思，而陷入難以解脫的倫理困境，因為作

為人類又要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概念，此說法似乎極為矛盾。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人與環境和諧雙贏論證人與環境和諧雙贏論證人與環境和諧雙贏論證人與環境和諧雙贏論證 

 

若要解決我國環境附屬刑法，因為缺乏倫理基礎所帶來的困境，就應當衡平

環境倫理的利弊得失為其基礎，建構一種可以解決現實環境問題又符合群眾利益

的倫理基礎，並且試著融入現有的環境附屬刑法，架構上所能接受的環境倫理。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人與環境和諧的內涵人與環境和諧的內涵人與環境和諧的內涵人與環境和諧的內涵 

 

尾關周二曾試著揚棄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的部分內容，以人類與

自然「互利共生」概念下和平共存的理念，若以共生的角度發展將徹底的克服物

種的互相干涉、互相對立所，達到具有相互依存的共存狀態28。其提及之共生概

念，即包含著自然中存在者間所有的不同生存模式，因為物種本身的差異與生存

競爭，而具有相互矛盾與鬥爭關係，亦即在對立的基礎上達到一定的平衡狀態為

其主要的共生理想概念，檢視尾關周二的共生理想架構如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需要保護需要保護需要保護需要保護的的的的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生態環境 

 

承認非人類的其他生物，具有與人類同樣持有生存發展與平等地位之

資格，僅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種平等並非絕對，而僅是遵守生物圈物質

循環與能量流動規律的基礎，亦即為稱為相對平等。同時又突出人類在自

然環境演化中的主觀動能與主導作用，既避免了人類中心主義對於人的理

                                                 
27 岩佐茂，《環境的思想》，韓立新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98-104，1997年版。 
28 尾關周二，《共生的理想》，卞崇道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136，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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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主體地位認知上的唯我獨尊，又不全然排擠非人類中心主義，將人類

與其他生物一樣同等對待，在自然面前一樣無所作為。然而共生架構更重

要的是，藉由人類中心主義對於人類主體地位的認識，同時以互利共生的

意涵傳達人類需要保護自我生態環境、維護人與環境和諧並負擔其責任。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環境利益的立足點環境利益的立足點環境利益的立足點環境利益的立足點 

 

環境本身所展現出來的利益，當然是需要在有利於人類與環境整體和

諧的意義上受到保護，而非僅是對人有用或有利的狀態下才需要受到保

護，因為環境利益並非僅是屬於短暫的價值，應是更具有包括人類在內的

生態共同主體價值，亦即接近為互相仰賴的長久價值關係。我們若採此互

相仰賴的價值，作為環境保護本身所能獲取的利益為理由，既不會如人類

中心主義那樣僅剩工具價值，且有別於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自然具有內在

價值，僅是為了保護環境而保護環境，並無合理的保護立足點，作為保護

基礎迷思。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環境政策之永續發展環境政策之永續發展環境政策之永續發展環境政策之永續發展 

 

因為人類與自然存在相同維度的道德共同體內，非人類的存在物，是

人類這種道德行為主體所應當予以照護的道德顧客，如老子《道德經》第

三十六章29：「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概念。換言之，將其轉換成共生環

境概念時，若要取用環境中某項物種時，必先使該物種保持在充盈之狀

態，始能保持該物種常態性的價值利益，亦即供源源不絕的能量供自然循

環，此亦為現代環境政策永續發展概念。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環境生態的互利共生環境生態的互利共生環境生態的互利共生環境生態的互利共生 

 

人為此共生結構系統之中心，將人類的利益與非人類的利益都包括在

整體利益架構之內，亦即人為生態環境中之一員，且與該環境生態物種互

                                                 
29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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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生於同一時間與空間之中，其原因為人擁有高度智慧，對於自身生態

環境之穩定度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然而我們可將此控制力用另一個說

法，即為環境政策。 

 

第五目第五目第五目第五目 共生系統共生系統共生系統共生系統 

 

共生關係將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此和諧亦關注著人與人之間的

和諧關係，肇因於所有的人群都在此共生系統之內。人類本於生態環境中

智能之優勢，即具有相當責任需要對自我的生存環境，負擔起應有的環境

控制責任。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人與環境如何共榮人與環境如何共榮人與環境如何共榮人與環境如何共榮與與與與永續永續永續永續 

 

人類在生態食物鏈中扮演著高級消費者，與其他生物不同之處，乃在於人具

有主觀能量動態與能量攝取的選擇性，而環境以其固有基本個體之組成，並以其

相互間能量流動循環而生生不息，由於人類主觀行為能量攝取需求，而介入該共

生體系中的能量循環。因生態環境中能量係屬有限資源，而造成人類排擠與制約

其他生物體對於環境能量攝取，因人類的主觀能量需求而介入之行為，在生物圈

共生架構中具有一定程度之衝擊性，人若能以具有高度智慧且為食物鏈上位者之

姿態，將自身設置於共生環境中心位置而進行環境控制，且稟持著保存生物多樣

性的共生系統之結構思維，此共生結構將因生物多樣性而顯得更為強健。由於生

態結構越複雜，能量循環系統將更具有替代性，食物鏈下位者弱勢族群更能因其

它數量多數的食物鏈下位者，替代性的提供能量需求，原先可能被滅絕攝取的弱

勢族群因而被機率性的保存，並隨著時間流動而獲得生息滋養後，再度循環成為

優勢族群而恢復成為能量提供者，此亦顯現出共生系統具有永續經營之理念。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確立為環境刑法倫理基礎之合理性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確立為環境刑法倫理基礎之合理性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確立為環境刑法倫理基礎之合理性人與環境和諧共生確立為環境刑法倫理基礎之合理性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法律與道德之內在關係辨識法律與道德之內在關係辨識法律與道德之內在關係辨識法律與道德之內在關係辨識：：：： 

 

法律與道德的關係，交織著法理學、法哲學長久以來解不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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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可否認的不管以何角度來理解及闡釋兩者之間的關係，都無法否認法

律與道德的內在關聯性。羅斯科‧龐德從歷史的視角將法律與道德的起源

發展為四個階段30： 

一、 最初起源階段： 

前法律階段或原始法階段，宗教、道德與法律都具有共同的起源為習

慣，只是後來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貌合神離。 

二、 嚴格法階段： 

道德超越了習慣，獲得了更大的發展，而法律主要關注在程序性的規

則，規範粗糙、僵硬且範圍狹窄，法律並無法擁有足夠的發展空間，

並無與道德同步獲得發展，因而與道德分離。 

三、 衡平法與自然法階段： 

所有的法律體系特徵為法律之制定，必須完全符合道德的傾向，而這

正是法律與道德共同成長的階段，而造就了近代法規範體系。 

四、 法律成熟階段： 

法律已經實現了國家因憲法而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但是法律並無與道

德脫離的跡象，在司法中透過法律實現正義的努力，往往都是通過規

避法律的方式，亦即係屬運用倫理道德而非法律來解決糾紛31，此種

情形推動法律權利、法律規則趨向公正將有深刻的影響。 

 

從人類的歷史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始終不曾間斷

過，即使在羅斯科‧龐德所稱的嚴格法階段，法律為了脫胎換骨取得自身

獨立的地位而與道德暫時分離，也是為了往下一個更穩健的立足階段前

進，嗣後兩者再度以各自獨立的狀態重新磨合。若基於此種理解將法律的

發展歷史稱為「法律的道德歷程」認為法律最終的歸宿是道德，相對於此

理想終極狀態的思維而言，從“法律源於道德”到“法律獨立化”再發展

至“法律超越道德”32。由上述歷史發展的理解，法律與道德具有內在關

                                                 
30 羅斯科龐德，《法律與道德》，陳林林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 37-49，2003年版。 
31 正義的實現並非在於應報，如有合理的補償將是實現正義最好的方式，如「修復式刑法」的

概念。參酌何賴傑、李聖傑、陳志輝、楊雲驊、謝如媛、政治大學法學院刑事法學中心，《刑

事法學的新視野》，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71以下，2011年 5 月版；謝如媛，「夢想或現實？

由紐西蘭經驗看修復式司法之可能性-以法院轉介之修復式司法方案為中心」，成大法學，第

14期，頁 121-166，2007年 11月。 
32 胡旭晟，《法的道德歷程》，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180，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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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我們可從這種關聯性，歸納為道德與法律在起源上具有同質性，在

內容上稱之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亦即法律規範的內容應當以相

牽連的道德規範為基礎，且透過合法程序而成為法律的管制內容。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人類與環境和諧共生刑法化的人類與環境和諧共生刑法化的人類與環境和諧共生刑法化的人類與環境和諧共生刑法化的實現可能性實現可能性實現可能性實現可能性 

 

如前述，當道德與法律具有內在關聯性，法律是以一定的道德規範為

基礎，是道德法律化的結果，法律更成為道德生活的見證與正義實現的客

觀情狀保證33。若以刑法的角度觀之，在多數情況下刑法所規範的罪是一

種道德的惡，且皆應該受到道義上的譴責，若以環境附屬刑法所規範的環

境犯罪來說，社會倫理是否已經發展到，能夠規範人與自然依存程度？我

們尚欠缺相關環境倫理之論證作為基礎，因此也導致了環境刑法本身的不

完善與執行上的困難。因此，倘若將環境附屬刑法確立在倫理基礎之架構

上，將可能有機會得以論證出環境法益的存在，然而在眾多環境倫理學說

中，究竟何種環境倫理學說才能成為環境刑法的倫理基礎，並從此基礎為

出發點去確認為環境刑法之法益保護範疇？ 

 

由於法律與道德兩者發生作用的時空背景範圍上並非完整重疊，法律

本身所具有的強制性質，作用於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只能將有限的道德

予以法律化，在擁有憲法之國家中，只有將社會倫理原則列為憲法核心部

分時，才會落入法律保護之範疇，亦即是對最基本的價值予以保護，從另

一個方面思考，只有在最根本的法益價值受到破壞時始予以保護。能夠被

法律化的有限道德，只能稱作是一種義務道德，即從最低限度出發而被確

立的一種義務道德，進而使得有秩序的社會得以實現，或是使有秩序的社

會得以達到特定政策目標。然而富勒認為34在一個特定社會中能夠被法律

化的「義務道德」與作為道德理想境界，而以此理想去追求「願望道德」，

很難給予一套合適的道德衡量標準。 

 

                                                 
33 呂新，《環境刑法之立法反思與完善-以環境倫理為視角》，法律出版社，頁 60，2012年第 1

版。 
34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鄭戈譯，商務印書館，頁 8，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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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若從康德的「可普遍化原理」，似乎可以尋找到義務道德的

原則性標準，並依可普遍化原理去判定，一項行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

性，若不符合條件的行為就是違背道德35。不可否認的人與環境和諧共生

作為一種新型態的環境倫理，可為一種普遍化的義務道德，具有可以法律

化的可能性，又是一種可操作性的道德規範，且具有可法律化與實現之可

能。就義務道德而言，人與環境共生的生態圈道德規範，並非捨棄自身的

利益追求而保護其他生命體的利益，其真意乃在保障人類利益的同時，亦

包括其他生物在內的生態整體生存價值利益，因為其他生物存在所產生的

生物多樣性利益，將間接的對人產生額外的永續利益36（循環利益）。因

此保障共生環境系統中所有的生命體，係屬可以被認同的義務道德，而且

是可遵行的義務道德。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的理論在內涵上，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

中心主義的選擇性切割，既符合生態學上人與環境共存共榮的客觀規則，以及人

與自然環境在本質上，內在統一的必備和諧基礎，又因其與傳統屬人領域的倫理

正常銜接與適度超越，且具有可永續發展之刑事政策目標為支撐，因此具有實現

的可能性。若將人與環境的和諧共生作為一種可普遍化的義務道德，將產生具有

法律化可能，而作為一種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並遵行的義務道德規範，將具有法律

規範的實現可能。 

 

在共生系統的永續利益思維架構下，義務性的道德內容，將可能成為環境法

之行政規範或是被環境附屬刑法所內化之道德內容，而成為環境法益保護的規

範，因此人與環境和諧共生作為環境刑法的倫理基礎，即具有充分正當的合理性。 

 

考量環境倫理在人類文化的演進時，是屬於一種非恆定的倫理價值狀態，亦

                                                 
35 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科學》，沈孰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 391，2004年版。 
36 永續利益（循環利益）：此係指人類存在一個共生的環境系統中，藉由該環境之生物多樣性所

產生強健的生態系統產出的能量，可供人類或其他生命體直接、間接的互相攝取能量，並藉

由生物多樣性所帶來強健的環境結構特質，侷限能量在生物圈中保持穩定的方式互相傳遞，

進而達到該生物群體循環利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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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義務道德的價值是隨著人類發展的文化、習慣、科技…等緩慢的改變，跟隨著

人類發展逐漸演化成，吻合當下社會的義務道德情狀。如果我們假設完整的義務

道德的實現，具有多項社會變因存在，而這些變因的改變皆來自當下文化、科技、

習慣…等變動，那麼「風險社會」37架構下所面臨的環境風險，在一個完整的義

務道德中，必然扮演著一項決定性的倫理價值變因，在此將以第三章風險社會的

架構下，論述環境整體風險來加以說明。 

                                                 
37 由 Ulrich Beck著《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依循著作者對於風險社會之思維，在

共生的環境系統中，風險社會如何左右我們所追求的共生系統中的永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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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風險一詞在 21世紀的現代思維，已然成社會普遍之概念且蔚為風潮，風險

概念亦逐漸的融入各行各業專業領域之中，並作為企業管理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

以及量化抽象風險的概念工具，一般民眾亦因接觸媒體文宣等報導，對於健康、

疾病、污染等所造成的風險概念而悄悄啟動了其內心的不安與焦慮，然有疑問的

是，民眾所接收到的風險訊息是實質的危害概念嗎？相信這問題是一直存在民眾

心中長久的疑問。本章節將以批判性的方式檢視環境風險的建構，以及將風險性

質與量之內涵作說明與討論，並嘗試的去確認環境風險，是否能與環境倫理、道

德作一接軌動作，進而尋求環境法益是否存在的脈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風險的風險的風險的風險的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風險」一詞的出現始於 16、17世紀航海時代，發展於西班牙、葡萄牙探

險家，為了減低船隻航行於地圖尚未標明的水域可能遭遇的經濟損失38，探險家

與投資該次航行之股東，依出資之比例進行危險分攤與獲利分層，此行為後來更

發展出股份有限公司、保險等機制等社會運作機制，例如西元 1600年由英國女

王伊利莎白給予皇家特許狀（Royal Charter）的東印度公司39（The East India 

Company），此機制與近年來行政法上之行政契約 BOO（Build-Own-Operate）操

作機制亦有些許概念上的相似處。 

 

由於現代的社會越來越關心所謂的不確定性，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

產業、工會、甚至是民眾所稱的「風險社群」等，風險概念因此而逐漸蓬勃發展

40。若從風險社群的角度觀察，此所謂的風險似乎涵蓋了所有人口結構，風險存

在既定的環境結構之中，只要個人或團體組織等出現在具有已知的不確定影響、

可界定的實體媒介之前，風險就伴隨而有所存在。同樣在特殊的環境中、特殊的

危險被察覺後，亦可發現風險存在的軌跡，無論是都會區的環境污染或是偏遠荒

                                                 
38 David Denney，《面對風險社會》，呂奕欣、鄭佩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9，2009年版。 
39 East India Company, The Register of Letters, &c: Of the Governou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 1600-1619, B. Quaritch, 1893. 
40 轉註：David Denney，《面對風險社會》，呂奕欣、鄭佩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0，2009

年版。（MCQuaid, 1998; Beck, in Adam et al., 2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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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突發意外狀況，風險都將如影隨行。此外只要社會活動與特定疾病的可接受

度具有其不確定性，風險一樣也會存在，例如嚼食檳榔、抽煙、飲酒等，亦可謂

是風險一環。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危險與風險概念區別危險與風險概念區別危險與風險概念區別危險與風險概念區別 

 

法律學者41曾經藉由核能發電來說明危險（德文 Gefahr）與風險（德文 Risiko）

的不同，認為兩者之區分是基於不同的因果關係以及時間觀念思考而來。其認為

危險的概念架構在傳統的線性因果關係上42，亦即行為人做了某項損害他人的行

為後所發生的損害結果。換句話說即是該行為對法益的損害，是源自於一個可得

確定的原因所造成之結果，從而我們要求國家或個人不作該行為之原因，以避免

該危險之結果。而風險的概念卻否定了這種直接可得的確定因果關係，認為對法

益的損害可能觸發於多種原因，抑或是所交錯產生的一個結果，而且在生活當下

並無法確認該行為是否會造成一個確定損害結果。若回到風險最原始的意義上，

風險係指隨著時間流動，在未來產生不同於現在的可能結果，此結果無關更好或

更壞的比較，只要改變了該結果即是風險。如果我們可以完全的掌握到對於因果

關係的完美科技與知識，理想上就可以控制與調整各種因果關係，並予以達成一

定目的性，亦即掌握完全明確的因果關係變因，就能直接認定該原因與結果為線

性因果關係。因此，不同於風險，所謂危險概念已經預設了對於損害發生的因果

關係所有明確認識，並且可以從此關係中明白瞭解損害的發生應該由誰來加以負

責；換句話說，因為對於該因果關係已完整認識時，我們就可以採取一定的行為

措施來防禦危險。 

 

承上所述，危險與風險係屬不同之概念，兩者文意上雖然皆顯示抽象之意

義，但實質使用上確有明顯不同，因此面對危險時我們可以明白知道它確切損害

結果，而依此結果發生前判別最低損害的防禦行為。然而，對於風險的組成因現

                                                 
41 葛克昌，「風險社會下的人權保障與法律調換」，國科會計畫期末報告，計畫編號：

NSC88-2414-H002-010，頁 4，2000年。 
42 區分因果關系為線性或非線性，在因果關係明確的稱之為「線性因果關係」；而對於因果關係

複雜而不太明確的稱為「非線性因果關係」，例如，抽煙與罹患癌症兩者之關係為非線性的因

果關係，肇因於並非抽煙必定得癌症之結果、輻射暴露與癌症發生機率為非隨機效應亦可稱

為非線性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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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識或科技水準之侷限，並無法確切認知該原因所必然產生的結果狀態，因此

我們僅能依現有科技水準，去判別一個可能產生的結果，該結果將因為時間與環

境背景空間等等的變動，而產生另一個不確定的變動結果，且原因與原因之間常

伴隨著複雜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等不確定的原因機制，而產生更多不確定的

可能變動結果。 

 

對於環境保護、人體健康維護概念上，很多疾病與環境的破壞都是屬於非線

性因果關係，因此我們處理自然環境保護或者是攸關人體健康的環境污染以及人

體接觸的暴露議題上，皆採取可能所造成的風險態樣，予以推估該原因行為所造

成可能之結果。 

 

屬於非線性因果關係的風險概念已如上述，考量科技水準尚未明確之前，對

於可能產生的損害疑慮尚處於風險狀態，然此非線性因果關係是否可直接置入刑

事法益的破壞概念？仍尚有討論空間。以毒澱粉新聞一例說明：某高中化學老師

自述民國 60年代其以造福人群理念為出發點，研發順丁烯二酸（Maleic acid），

在現代民眾對於健康概念的議題關注下，卻變成熱門的毒澱粉新聞事件，被指稱

使用製造化學澱粉技術43，製造供人食用之澱粉以增加食品的產量並提昇人體口

感味覺的接受度，係屬缺乏道德概念的產品。根據科學文獻資料顯示，順丁烯二

酸之急毒性低，對於人類並不具有生殖發育、基因等毒性，且亦無致癌性。依據

歐盟評估資料成人的每公斤體重每天可耐受劑量為 0.5mg，若以 60公斤的成人

計算，則可忍受劑量為每日 30mg。衛生局呼籲，只要是適量飲食，並不會造成

健康上的危害44。由於此事件之健康減損，係屬非線性的因果關係，順丁烯二酸

添加於食品中能增加食物嚼食之彈性以及食品黏稠度（聚合性），但另一方面而

言該產品其實真正的用途是在工業油漆之添加，根本不能直接予以食用，食品摻

入廉價的順丁烯二酸，並增加澱粉後製食品的口感，由於當下食品衛生管理法

中，亦無明確的禁止規範與罰則，相信此事件是否涉及刑事仍有爭議。然而藉由

                                                 
43  聯合新聞網，莊宗勳等記者報導：毒澱粉發明人？王老師：應該是沒有毒啦！

http://tw.news.yahoo.com/%E6%AF%92%E6%BE%B1%E7%B2%89%E7%99%BC%E6%98%8
E%E4%BA%BA-%E7%8E%8B%E8%80%81%E5%B8%AB-%E6%87%89%E8%A9%B2%E6%
98%AF%E6%B2%92%E6%9C%89%E6%AF%92%E5%95%A6-060627569.html，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44

 聯合報，詹建富報導：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2/7923739.shtml，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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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可明白確認風險與危險的差異性，對於產品製造與生產上市過程中，常因

缺乏公共衛生的實證研究，而導致損害僅可能落在非線性因果關係之風險級別，

當事件爆發並經由媒體大幅報導後，風險概念所產生的恐慌是否真實的逾越了危

險等級？亦是值得思考的重點議題。且當主管機關欲追究供應廠商之責任時，卻

發現無法證實確切危險損害結果之窘境。考量諸如此類的食品案件頻頻發生，是

否非線性因果關係的風險亦應納入刑法之制裁？對此，本文尚採取保留之看法，

雖然科技的發展常使健康危害研究腳步望塵莫及，然而是否可以因為危險尚未被

證實而直接認定僅為風險程度，亦即尚未達到危險的範疇而無法益之破壞？對此

本文亦採取保留態度，將待下一節之「健康風險」作一討論予以確認。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社會社會社會社會 

 

在風險理論的領域之中，具有深遠影響力的學者就是貝克（Ulrich Beck），

其所撰寫的《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sm, 1992），風險社會一詞反映出過去幾十年來，傳統社會所發生的變遷

與轉變，以及所謂的「後現代」或者是稱為「後傳統社會」。社會發展的過程中

一定會在某些時期，通常狀態下會出現反思的概念，然而在整體發展的過程中很

多社會化歷程是屬於無意義的，當舊有標的模範不再具有主導權的同時，傳統社

會中所謂的價值觀即開始出現紛歧，專業與一般民眾的常模（常態模型）知識區

分，即處於不鮮明的狀態，且政府機關在計算風險時建立所謂的專家群，亦常無

法得到共識，甚至是提供了錯誤的訊息而誘導民眾，並以誇張數據與手法尋求群

眾對於其學術研究之支持，並以片段性的訊息揭露其研究結果，造成新的社會爭

議。然而，不置可否的，民眾認識到科技工業的發展為他們帶來便利，也帶來了

隱藏在便利之後的風險。 

 

貝克認為科技進步與現代化，破壞了最初現代性的基礎，且在資本主義與新

的全球秩序下，加速了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帶來了計量風險與不可計量風險的落

差，亦即新科技無法預測或明確的加以說明，其所可能帶來的實質風險態樣，甚

至是可能危害環境或生命的實質型態。科技蓬勃發展技術的研究創新無所不在，

亦呈現日新月異之狀態，所產生的風險科技化，係指在風險社會中民眾期待著更

新的科技發展，以彌補前一次創新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在此貝克提到氮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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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評估例子說明45。然而現代在環境工程領域中，已知由化學肥料所產生的「有

機氮」將在環境中隨著時間轉變，由氨氮轉為亞硝酸鹽再轉變為硝酸鹽，氨氮是

生物活動及含氮的有機物（肥料）分解所產生，若在地下水體中偵測到氨氮的存

在，幾乎是硝酸鹽所還原而成46。亦即顯示科技的進步不僅是在增加風險，環境

工程學、公共衛生學界也在科技進步之虞，確認該科技所帶來的風險。然而這都

僅僅是對於科技發展與追求創新所帶來的豐厚利潤後，對環境損害行為結果的確

認與事後彌補作為，此常態的模式為：行為結果之利潤已大量產生，而損害之結

果一時無法被確認。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風險量化風險量化風險量化風險量化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風險評估倚賴著實證科學及數據量化之結果，從統計學、自然科學、物理、

化學、生物學…都能發現預估風險存在的證據47。風險量化的觀念立論為，此風

險是可以經由計算而得知的，並將風險放置在特定的環境背景中，並以假設的背

景自行定義影響風險值之變項，並估算在該環境背景下所獲得之結果。亦即將風

險值擬定在一定的信賴水平下，對於一個行為延續期間內，所產生的最大可能損

失加以預測，以及在不同主觀行為意識下進行狀態假設以及參數運用，進而估算

出風險等級數值。若未將行為過程可能發生狀態作一個有效且正確的假設，所估

計出來的風險值將會產生不精確的問題。以下簡要的介紹部分風險量化之方法：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歷史模擬法歷史模擬法歷史模擬法歷史模擬法(Historical Simulation) 

 

歷史模擬法為較常見的估算風險值的方式，它直接利用歷史資料評估、假設

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實狀態，即假設行為中可能發生的結果會在未來重複出現。歷

                                                 
45 Ulrich Beck，《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汪浩譯，巨流圖書出版，頁 23，2007年版。

由專家委員會證實，經由氮肥所形成的硝酸鹽濃度在土壤、水體內幾乎測量不到，或是根本

沒有滲透到我們的飲用水或地下水之中，將們將會在地表底層就分解掉。但是我們卻不知道

這是如何作用的，而且不知道他以何種型態在環境中維持其化學機轉。我們有充裕的理由去

相信，地表保護層的過濾作用並不是毫無保留的可以如此繼續下去，亦即在數年或數十年後

將會到達更深的地下水層，換句話說定時炸彈倒數開始了，換句話說風險及意味著一個需要

防堵的未來。 
46 林健三，《環境保護概論》，鼎茂圖書出版，頁 2-7，1999年 4版。 
47 David Denney，《面對風險社會》，呂奕欣、鄭佩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9，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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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模擬法毋須事先得知行為主觀的意思表示，可以避免行為假設錯誤的風險，也

可以較精確反應客觀的風險因子機率分配特性，例如一個行為可能產生多項可能

結果，行為偏離的現象就可能透過歷史模擬法來表現出來。但此方法隱含著未來

風險因子的變動會與過去表現呈現相同的假設，事實上真實主觀行為變化亦有可

能不遵循過去之路徑。而選取資料時，資料庫提供可參考的行為次數要充裕，模

擬推估後所產生之結果才能具有代表性，但反之若使用過多久遠的資料，亦將喪

失其預測能力而與真實狀態背離，若過少的時間資料又可能會遺失過去曾發生過

的重要訊息，兩者在極端情況下都會使歷史模擬法，得所到的風險值可信度產生

偏低現象，因此歷史模擬法，常使用在股票市場、匯率市場等中短期即可取得大

量變動數據的模擬預估。    

 

由於環境污染擴散常為短暫的、臨時性的、非常態的動態數據，因此若採用

歷史模擬似乎在通常情況下，皆會造成極端之結果發生，而無法正確去判定所做

出來的模擬結果，是否貼近真實之污染擴散狀態。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變異數變異數變異數變異數-共變異數法共變異數法共變異數法共變異數法 (Variance-Covariance Approach) 

 

變異數-共變異數法，又稱為 Delta Normal法。其特色在於假設個別行為結

果將符合常態分配，而且具有序列獨立的特性。由行為過程與結果所呈現的線性

組合一定會服從常態分配的概念，並藉由常態分配性質，估計假設條件下評估期

間與信賴水準下的風險值。但變異數-共變異數法，並無法描述行為與結果之間

若發生特殊狀態的非常態現象，因為極端結果損失事件的發生，對於結果異常偏

離所產生的衝擊，將無法由常態分配來評估，且對非線性狀態的行為的預估誤差

將可能失真。此方法常運用在化學儀器分析概念中，對於類似或假設相同的背景

環境下，對於線性推估模擬再現性的預估，精確度仍很高。如儀器分析前必須確

認此儀器之標準品回收率計算，用以確認此儀器所做出來的數據結果之精確度與

可信賴度。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蒙地卡羅模擬法蒙地卡羅模擬法蒙地卡羅模擬法蒙地卡羅模擬法 (Monte Carlo Simulation) 

 

蒙地卡羅模擬法係假設行為過程的變動，服從某種隨機過程的型態，藉由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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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模擬產生數次可能呈現的狀態路徑，並依此建構行為與結果的狀態分配情況，

進而估計其風險值，是一種基於大數法則的實證方法，當實驗的次數越多，它的

平均值也就會越趨近於理論值。蒙地卡羅模擬法最能涵蓋該行為的各種風險因

子，特別是針對一些難以進行估算的非線性行為過程，例如空氣污染大氣傳輸現

象、水污染流佈等。然而，此法最主要的缺點就是電腦資源需求高以及需要大量

重複抽樣，因此計算耗費時間顯著較長，然而在電腦科技發達的現代，此法已經

在環境風險領域扮演著風險評估的重要角色。惟若代表變動背景模型選擇不當

48，則會有導致模型風險的可能，亦即背景值之選擇亦將左右風險評估量化之數

值，進而我們所推估出來的量化風險僅為一參考數據，即所呈現的風險評估之結

果亦為風險並非危險概念。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的的的的揭露揭露揭露揭露 

 

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1908～1970)，認為人類行為之所以呈現複雜的

面貌，乃是由於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由低至高共分

成五個階段；生理上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

實現的需求。人類生命存在環境且持續活動的過程中，即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存

續，此風險包括疾病、損害、殘缺、死亡等，且為一個確定存在的事實。目前我

國行政管制對於人民之健康權、環境權等，較為抽象之權益保護仍有一定規範，

但在執行落實方面則尚有待補強。 

 

以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探討人類在確認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對於安全的

需求，仍顯示為人類安全需求層次仍處於較為基礎之階段。然而此處的安全需求

僅限於危險層次，且是屬於較直接客觀之安全概念，亦即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上並

無直接考量風險的存在。然而對於生存環境安全與否，個人主觀認知上仍具有層

次上的不同，而此主觀的「安全意識」來自於個人主觀的「安全風險」認知，而

「安全風險」的認知，則來自於生存環境安全的「風險揭露」是否完整。因此環

境安全風險的揭露，與馬斯洛的第二階段「安全的需求」仍然具有因果關係，因

                                                 
48 所謂的背景選擇不當，以空氣污染暴露風險評估為例，依空氣品質監測站內亦設有氣象監測

數據測站：風向、風速、溫度、雨量，取其最近一年之氣象資料為背景模型，一般狀態下欲

評估之地點，若在海邊風險評估的模擬背景會選擇距離海邊較近之梧棲或東港等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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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類期望在生理需求得到滿足後，仍然可以獲得安全的環境供其穩定生存與發

展，因此環境風險之揭露，將決定個人主觀意識對於生存環境安全與否的評價。

然而肇因於個人主觀的生存環境安全評價，環境安全與否，將具有主觀上層度感

受差異，亦即每個人對於環境品質的忍受度亦有所不同。國家立法者考量人類生

存環境品質規劃與管制願景，需達到多數民眾生存環境安全之確保與經濟發展之

兼籌並顧，則須將人類生存環境品質管制加以標準化、量化，並設定一定的容許

標準，而此量化與管制的目標數值，則是隨著科技偵測儀器的進步發展以及環境

因子項目而有不同，如噪音管制係以一般人健康平均損害程度作為管制標準、空

氣污染則是以是否直接造成農作物、建築物等對於物質上的損害（物權）或呼吸

系統之健康損害（健康權）為基準。諸如此類的標準制定，係依流行病學統計分

析後予以確認量化之數據，主管機關再加上一定緩衝係數予以統一管制，並藉由

法律空白授權予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或行政命令為其管制目標。 

 

一般民眾因瞭解行政機關在行政管制的量化下，對於環境品質管制之數據內

容，主觀的以其量化的標準來確認自身的生存環境是否為安全或舒適。然而行政

上對於生存環境風險揭露，並非全然的擴及生活範圍之全部，亦即部分法規與制

度落實上仍是有所缺漏的，舉凡「食品衛生管理法」中第五章「食品標示及廣告

管理」明確的規範應揭露事項，以 2013年 10月「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

出產之橄欖油混以棉籽油為例49說明；棉籽油是一種從棉花屬植物種子提煉的食

用油，棉花樹種植用途在取得棉質纖維、作動物飼料、粹取油脂。棉籽與其他油

籽提煉之產品化學結構，類似如葵花子油等化學結構。棉籽油使用在沙拉油、沙

拉醬、美乃滋、或洋芋片等零食，因為它味道安定並且不會掩蓋原味，且植物油

遇熱不易起油煙…，然而在此民眾所關心的是，棉籽油中所含的天然毒素棉酚

50，是否會增加人體食用後之健康風險？棉花的確不是糧食作物，但棉籽油卻是

                                                 
49 中國時報，大統沙拉油也淪陷，A1頭版要聞，2013年 10月 22日；中國時報，大統造假矇混

CMP過關，A1頭版要聞，2013年 10月 21日；聯合報，暴利無良商人，A1頭版要聞，2013
年 10月 22日。 

50 棉酚(gossypol)具生殖毒性，攝取過量可能男性睪丸萎縮、精蟲數量及活動力減少；女性經期

混亂、子宮縮小、卵巢萎縮。藥物機能上，因具有增殖抑制活性機能，具有抗腫瘤機制。現

在之油脂純化技術可去除大部分的棉酚物質，但仍會有些許殘留。1998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認為棉酚用於男性避孕將造成不可逆現象，就算停用也無法回復

精蟲數量，因此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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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農糧組織」所認可之食用油51，亦有文獻指出棉「籽酚」在加熱的過程

或濕熱的化學處理後，也容易失去其毒性52。對於棉籽油是否會真實的帶來健康

危險抑或是風險，在一般民眾面對自我環境風險認知尚屬缺乏的同時，政府權責

部門在食品法所規範之風險揭露，亦僅停留在標示及廣告管理層面，面對展示架

上銷售產品數量之眾，行政管制人力幾乎不足以完整查核，即便是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所認證之公司廠商，受頒發優良標章之廠商仍免不了將廉價油品，混充

販售予以增添獲利。民眾對於風險揭露不完整之產品所抱持的態度是，信賴行政

機關管制下的合法產物，但此認知卻因行政資源的不足而無法被完整落實，進而

行政管制功能出現失靈的狀態，民眾對政府的行政管制信賴逐漸滅失，將產生更

多的社會爭議。此歸咎於市售產品上架時已缺乏完整風險揭露，在事後安全風險

被動的被揭露時，民眾始發現信賴行政機關所提供的安全風險訊息認識，係屬錯

誤判斷。因此在健康風險訊息揭露與馬斯洛的安全需求階段，對於風險的解釋上

仍可歸納為，民眾對於風險訊息的正確獲得乃安全需求階段之一部。行政機關在

環境保護政策方面，為了確認所量化的健康安全訊息，被適當的予以揭露，且容

易為一般民眾所理解其內容。隨著民眾對生活中之環境保護、食品健康等風險意

識提昇，行政機關為因應新的社會需求，係提出風險評估等相關技術規範，並實

施相關風險評估且公布其結果，以便於一般民眾對於風險量化數據予以理解認

識，並期以緩解民眾對行政機關信賴的消逝。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由於風險評估為近年來所發展出來的量化統計方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亦於

100年 7月 20日修正發布「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53，其目的系為使開發單位

                                                 
51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是由
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建立，以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確保食

品貿易公平為宗旨的一個制定國際食品標準的政府間組織。 CAC 官 方網站：

http://www.codexalimentarius.org/ 。棉花的確不是糧食作物，但棉籽油卻是 FAO 所認可之食用

油，http://www.codexalimentarius.net/pestres/data/commodities/details.html?id=225 ，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52 Boatner, C.H. In Cottonseed and Cottonseed Products., edited by A. E. Bailey, Chap.6.Interscience 

Publishers, New York (1948); R. J. Hron Sr., S. P. Koltun, J. Pominski, G. Abraham., The Potential 
Commercial Aspects of Gossypo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il Chemists' Society September 1987, 
Volume 64, Issue 9, pp 1315-1319. 

53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20日環署綜字第 1000060206號令修正發布「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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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危害性化學物質之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時，能有一致之操作步驟與方法，特訂

定此作業規範。亦即將眾多的模式評估方法加以彙整，將風險訊息討論等基準線

確立，以避免同一種風險量化作業方式，產生多樣判定解讀，進而造成風險評估

訊息溝通上的紊亂。本節所要表述的並非風險評估工具的方法操作，而是依風險

評估背後所傳達的實質意義，藉由風險評估所產生之結果，來解析與確認風險評

估在風險社會發展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及運用於行政法令規範中甚至是刑法權之

發動是否具有合理性之分析。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風險的認知風險的認知風險的認知風險的認知 

 

考量在整體生活環境中，對於風險的感受並非靜態或者是無法量化的，以個

人或團體在面對健康暴露的議題上，風險的感受乃持續處於不斷變動狀態，個人

風險的建構通常是靠著生活作息所遭遇的一連串事實所組成，對於身體健康的知

識以及對於健康文化的經驗與制度上認知，派生出異於他人的主觀風險概念。由

於社會組成的每一個體，皆來自於不同的教育背景與不同的生活環境，主觀上所

感知的風險概念亦有所差異。以飲食為例，一般人擔心食用某些食品會為我們健

康帶來風險，認為食品製造商添加了更多令人類五官更為舒適的添加物，一般人

在食用上所感受到的感受，係屬色香味俱全的食品，且無所顧忌的大量食用而增

加了個人暴露的風險，然而在一般情狀下而言，無論任何物質，過量的食用或攝

取皆會造成身體健康上的負擔，換句話說皆會造成健康風險的變動，例如飲水過

量之水中毒、脂肪攝取過量造成三酸甘油脂過高，增加心臟動脈血管阻塞等風

險。亦即每一物質本身的存在，對人體都是風險，而風險高低的決定，將是取決

於人體對於該物質之暴露劑量。 

 

以現代社會所呈現的生活水準來說，生活需要達到一定的品質水準才更顯現

得出生命存在的價值或意義，如安寧病房正接受著化學治療、氣切、插管等醫療

行為之病患，甚至是已呈植物人症狀的病患來說，在客觀上其生活是缺乏品質

的。一般人在憂患健康走到盡頭時，所呈現出盡是缺乏品質的生活情狀，因此為

了避免因某項疾病到達無法完全被治療而等待死亡那一刻出現，民眾常積極於食

療養生、進行身體健康檢查等行為，期待能以現有的醫療技術提早發現疾病與早

期治療，此時身體健康檢查即為量化健康風險之一環，並以所檢查出之數據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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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置身的風險概況。然而觀測此風險數據所呈現出的不良狀態，是否已代表著危

險態樣？對此一般民眾可能仍有所疑慮，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確認此數據僅是連結

風險並非直指危險等級，亦如肝指數 GDP、GOP過高所呈現出來的統計數據是

肝功能異常，在常態分布下將有肝臟疾病風險，並非絕對的一定產生危險，因此

風險在此呈現著與危險不同的客觀樣貌。 

 

若以抽煙為例，此行為係屬行為人的主觀意願而為之，由於長期吸煙行為下

菸焦油積存於肺部，造成肺臟肺泡氧氣置換功能降低之結果，氣管、支氣管常態

性發炎等症狀出現。在身體主觀感受上，似乎在尼古丁的化學作用下精神為之提

振，但因香菸本身燃燒的化學氧化反應，逸散出其他有礙人體健康物質一併被人

體所吸收，健康風險將隨著抽煙頻率與暴露於菸害環境的時間而遞增。然而在流

行病學研究上，抽煙者罹患肺癌的比例卻遠低於不抽煙家庭主婦，歸咎原因可能

為經常性的置身於廚房炒菜所產生的油煙與居家二手煙所產生的加成效應54，對

此結果之產生，顯示抽煙風險增加不僅是自己健康的風險增加，亦是對其他人的

健康風險的增加。依「煙害防制法」55之罰則規範內容觀察，從立法到最近的修

法過程觀之，皆以行政處罰為其手段，對於涉及違反吸菸場所之限制者僅以罰鍰

處罰，在此似乎顯現出涉及他人之健康風險，仍僅適用於行政罰鍰之立法態樣。

另參酌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164號判例「於他人居住區域發出超越一般人社

會生活所能容忍之噪音，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益，如情節重大，

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 195條第 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56。依上開判例

解釋說明，對於提昇他人之健康風險者，應屬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法

益，對於情節重大尚可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在此我們可以觀察對於提昇他人健康

風險者，僅有民事損害賠償之機制、或公法上之行政處分，對他人健康「風險」

提昇與對他人致生「危險」兩者，在現行法規秩序下已可明確區分不同層次的損

害賠償機制，並顯示行政罰現階段仍應用於處理風險範疇之爭議。而對於致生危

險的管制規範，係屬刑事罰對於抽象危險犯管制範疇，本文將對於抽象危險於後

                                                 
54華 人 健 康 網 ， http://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93 ； 聯 合 新 聞 網 ， 健 康 醫 藥 ，

http://mag.udn.com/mag/life/storypage.jsp?f_ART_ID=356629 ，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55 中華民國 96年 3月 19日總統（86）華總（一）義字第 8600065390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0條。

最近之修法為中華民國 98年 1 月 2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6541號令修正公布第 4、
35條條文。 

56 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164號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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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章節中進行釐清。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與傷害原則與傷害原則與傷害原則與傷害原則 

 

台灣從 80年代以來由傳統的輕工業污染模式延續，到 90年代極盛一時之高

科技電子製造污染，直至現在 21世紀初已發展出各種全球化跨境污染或科技風

險，較具代表性者有基因改造食品57、環境賀爾蒙、重金屬魚類、戴奧辛毒鴨蛋

58、狂牛症(Mad cow disease)59、蔬菜農藥過量、封閉性水域生物體內抗生素之殘

餘、溫室氣體造成之全球性氣候變遷、電器設施之電磁波、奈米微粒等高科技風

險，似乎都顯示出環境風險無處不在，亦即科技進步所帶來之危險研究，對社會

發展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必要性。 

 

綜觀社會發展過程中，正嘗試著發展更多更便利的產品、改良更具競爭力的

農作物等以確保人類生活品質之提升，然而生活品質內涵是否達到真正的提升，

在此仍是有所疑慮的，科技先驅努力的研發與創新，其研發背後動力來源常是追

求著高利潤、高報酬，一項新產品的出現，民眾所看見的是華麗的功能或效能光

環，卻常忽略了此光環的背後隱藏了不為人知的製造程序或使用上後遺症，姑且

不論此後遺症係屬隨機效應或非隨機效應，抑或是次世代的遺傳效應，人們現在

所面對的，是一場看不見的風險戰爭。社會大眾對於產品整體資訊處於不完整狀

態，但由於產品的客觀表徵效能與效益顯著，掌聲似乎已超乎一切隱憂，唯有隱

                                                 
57 蘆田嘉之，高詹燦、黃正由譯，《生物科技一本就讀懂》，瑞昇文化事業初版，頁 142-146，2013

年 3月。 
58 2005年 6 月台灣衛生署發現彰化縣線西鄉所產鴨蛋含戴奧辛，並通報台灣環保署處理，牽扯

出台灣環保署早已在 2 月就已經知情，當時台灣環保署僅提出報告給予台灣農委會，卻沒有

第一時間下令銷毀鴨蛋，也讓媒體懷疑部份鴨蛋已流入市面上，甚至已讓消費者吃下肚。同

年 9 月位於伸港鄉的養殖場也爆發戴奧辛污染，伸港鄉緊鄰線西鄉，因此環保署認為受害的

養殖場可能不止於此。台灣環保署針對事發養殖場環境評估，然而許多學者將元凶指向位於

受害養殖場附近的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但當時環保局推翻學者此看法，並表示「戴奧辛

具生物累積性，生物體內戴奧辛含量近九成是經由食物進入體內，由呼吸進入的量小於 10%；

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排放的戴奧辛指紋特徵與遭汙染的鴨肉、鴨蛋、鴨農並不相同，無法

直接認定台灣鋼聯公司是唯一污染源」。嗣後更衍生出地方主管機關與業者簽訂環保協定等議

題。 
59 狂牛症(Mad cow disease)學名係為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BSE)，意思是「牛的海

綿樣腦病變」，係由傳染因子引起的牛的一種進行性神經系統的傳染性疾病之海綿狀腦病。該

疾病的主要特徵是牛腦發生海綿狀病變，並使之伴隨大腦功能產生退化，在臨床表現為神經

錯亂、運動神經失調、痴呆症狀與死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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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憂慮被放大或重新被檢視、新的衍生疑問被提出，人們才會開始重視科技發

展所衍生的風險代價。 

 

然而在這場風險看不見的風險中，執政者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無論鼓勵科技

研發抑或是新科技所衍生的危險防堵，我們關心的是何種管制手段是值得民眾所

信賴或信服的，然而此手段是否被信服，將取決於執政者對於此風險後果之承擔

能力而定，而非民眾對此健康風險內容所產生之疑慮予以論斷；亦即執政者考量

既有的行政工具如行政法、刑法，何種管制工具最能達到管制目的，又不違背憲

法對人民基本權利之干預，即為執政者應優先考量之行政管制工具。執政者對於

環境風險管理與控制之結果呈現，將是影響該執政者在選民心目中政治處置與應

變能力。在科技發展過程中常面臨的管理風險，係為產品創造者的道德認知是否

符合社會發展現狀，倘若產品開發者之倫理道德無法符合時代潮流，行政管制亦

無法符合民眾期待時，以現存的法規管制工具，立法者是否得以將刑罰建構在風

險架構上；亦即將風險可能造成之危險，以前置化危險防堵的角度予以納入管

制，考量諸如此類非線性因果關係的風險，如納入刑法之考量，似乎可以快速的

解決問題，但風險刑法對於人民基本權益之干涉，似乎又嫌負擔過於嚴苛。 

 

在此為了嘗試解決此問題，以美國哲學家芬伯格 (Joel Feinberg, 1926-2004)

曾提出之傷害原則論述，「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理論家，都不會否定傷害原則的

有效性。只是自由主義更傾向以傷害原則為界線，否定國家干預的任何有效性基

礎60」。芬伯格認為在法律議題上承認污染係屬公害、風險之一環，而非一種傷

害，揆諸我國現行之刑法規範，業已經將「傷害」置入其中，亦呈現其對法益破

壞處罰之合理性做出判斷。若將此傷害之觀點置入產品生命週期內，亦即產品從

製造產出到被廢棄消滅階段，在考量健康風險的層次上，其所支配之型態似乎是

以一種不恰當且免於法律關注的狀態呈現，現行的法律規範架構已間接的將風險

可能造成的傷害結果合理化，且意圖摒除在規範之外。除了已得到相關研究之實

證結果，確切的認識傷害的真實存在，行為人義無反顧的決意行之而產生法益破

                                                 
60 轉註：Jan Hancock，《人類與環境的權利，權利、倫理與法律》，國立編譯館、謝明珊譯，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22，2009年 11月。 Jan Hancock,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Power, 
Ethics and Low, p.14,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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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進而刑罰始能加以處罰61。然而我們所關注的是此風險「傷害的界定」的層

次，由芬伯格主張個體對他人之傷害，是「透過侵犯、阻礙或耽擱他人利益的實

現」62，依其所表述之理念認為，現行法律規範對於傷害之定義將完全未考量生

態理性的觀點，且認為既存的傷害僅架構於個人利益之上，在資本主義所採用的

價值體系，完全將注意力放在經濟價值與財產權上，以避免環境污染必然構成傷

害結果之論述，此經濟上權利似乎剛好符合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且被利益或價

值所支撐，因此在法律上我們尋找風險架構下的環境法益，其輪廓依然呈現模糊

狀態。 

 

當一個經濟體成長動能被詮釋為經濟成長之基礎，其執政者之政策方向以犧

牲環境利益為原則導向時，民眾免於有害物質暴露的環境權利，就會與經濟發展

產生相互抵觸。在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私人利益與經濟發展之重要性的同時，常態

的污染造成健康風險的增加，居民處於一個不穩定且為常態性誘發疾病的風險背

景中。表面上似乎不見危險的形成，然而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上觀察，該區域的某

項疾病死亡率顯著增加時，似乎又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說明，處於該環境背景下

的是，具有死亡風險增加的結果。然而因大部分的民眾知識水準有限，對於該疾

病死亡率增加結果並無明確的認識，且逐漸成為該區域文化上的特徵，隨著時間

的推進而被民眾所習慣與接受。在我國立法層次上，基於傷害認定原則之推論內

容，似乎已明確的將風險排除在外，受害者在無明確且直接的傷害時，將被視為

無法益破壞的，進而導致風險架構下之環境法益，尚無法直接以刑罰權之介入予

以管制。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結果的可避免性與風險升高結果的可避免性與風險升高結果的可避免性與風險升高結果的可避免性與風險升高 

 

若一個污染事件結果發生且可歸責於該行為人，理由在於行為人有必要且有

能力去改變此結果之發生，亦即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此危險結果之發生，具有可能

                                                 
61 此處所謂之刑法處罰，係屬例舉違反環境法相關法規範而受到刑法之非難，如「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 21條：開發單位不遵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開發行為之命令者，係屬

違反環評法認為開發具高度風險者。如違反「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二章危害評估及預防

之處罰，皆是針對風險所可能造成的傷害做出防禦之規範。 
62 轉註：Jan Hancock，《人類與環境的權利，權利、倫理與法律》，國立編譯館、謝明珊譯，韋

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22，2009年 11月。Jan Hancock,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Power, Ethics 
and Low, p.14,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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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期待可能性，否則法律要求人民作為或不作為即無任何意義可言。是以不

論環境污染事件的事實係屬故意或過失，其結果之歸責與否皆需以結果具有可避

免性為其要件，在此故意犯的型態特別顯著將不贅述。至於過失犯，行為人不為

行為而結果即可避免，在此狀況下即無意義63。是以在過失犯強調結果的可避免

性，是指行為人若已經盡到法律上之注意義務，則結果之發生係屬可以避免，就

因為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結果始發生，此時結果才能歸責於行為人。 

 

在所謂的「風險升高原則」認為只要行為人之行為提高了結果發生的風險，

並且這個風險是超越法規命令下的容許風險範圍，那麼此結果之發生對於行為人

而言都是可歸責的。亦即，在此原則下認為無須具備有結果的可避免性，結果才

能歸責，只要行為提升風險，結果即可歸責。在此我們可以舉個例子：在化學工

廠因製程之異常爆炸而將有害氣體洩放於大氣之中，此時某居民因肺部疾病在家

中安養等待死亡，因為化工廠突發異常排放空氣污染，而造成該居民提早死亡之

結果，在此狀況下即使化學工廠善盡法律所規範之製程緊急排放程序，而對環境

無所污染時，該居民死亡結果一樣會發生，因此主張結果必須具有可避免性之看

法認為，化學工廠不必負責。然而以風險提高理論的角度觀察，此一結論並不確

切。若以化學工廠的突發異常事故，已經提高發生結果的風險，並且該風險是超

越容許風險的範圍，該化學工廠還是不能免責為是。 

 

依上述之例子主張風險升高之理論強調，實害總是透過風險行為來實現，實

害的預防也是透過風險行為的迴避來達成，因此只需要有提高風險的行為，而且

此行為超過法定容許的風險範圍就可以加以歸責。然有學者64提出兩點質疑加以

反對，第一點質疑；風險升高理論係利用百分比程度上的差異（超越容許風險），

來取代從零到壹之間的因果關係概念（因果關係只有無或有之狀態概念），事實

上已經架空因果關係作為不法構成要件的實質意義。第二點質疑；風險升高理

論，就純粹行為不法的意義而言是沒問題的，係因人對於事實的支配能力有限，

基於此，討論預防實害的技術，超過容許風險行為的迴避，的確是預防實害的唯

一方法。問題是對於此種行為不法歸責，正是刑法規定處罰未遂犯的用意之所

                                                 
63 此無意義係指，我們不能要求工廠不排放污染、汽機車不排放廢氣，以避免環境污染增加間

接的影響民眾暴露的風險，以避免該區域流行病學上死亡率之增加。 
64 黃榮堅，《基礎刑法（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74-276，2012年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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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果按照風險升高理論之主張內容，以風險提高概念取代因果關係概念，無

異把法理上的未遂犯轉化為既遂犯內涵，進而抵觸現實刑法的犯罪構成體系。  

 

亦有學者認為，風險升高理論並非完全與通說之結論相反65，如果行為人遵

守規範而結果仍然會發生，則行為人依然不可歸責，然而行為人遵守規範而結果

之發生與否並不確定時，此時應限制「罪疑唯輕」原則之適用範圍，亦即罪疑唯

輕原則僅適用於實際發生事件，並不適用於未發生之假設事實（即案例中化工廠

事前已克盡一切之能事預防事故之發生），因此行為人未盡到事故之預防顯然已

逾越了該容許界線，且死亡風險之提高亦為明確，其結果應可歸於行為人。 

 

依上述相關案例說明，在結果的可避免性與風險升高似乎可以嗅出，環境保

護對於行為人之過失造成他人生命身體法益之破壞，具有結果的可歸責性，然對

於風險升高而沒有破壞他人生命身體法益之行為，是否亦能發動刑罰權加以苛

責？換句話說，亦即行為人增加了他人生活上環境污染暴露風險，而此風險之增

加在尚無造成他人生命或身體的法益破壞時，是否能發動刑罰權加以苛責是有疑

問的。觀此，似乎說服我們風險須與造成法益破壞之情況有所區隔，亦即風險之

增加尚無刑罰權發動之絕對必要性。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媒體的風險傳遞媒體的風險傳遞媒體的風險傳遞媒體的風險傳遞 
 

以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認為媒體或許可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此媒體把

資本主義所帶來得風險描述成雲淡風清，而陳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利益卻是如此

美好66。然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媒體在描述風險議題時，是否刻意的在描述報導者

之主觀意思表示，而忽略了媒體本身應有的客觀與公正性，顯然在資本主義社會

結構下，媒體之收視率與報紙銷售量以及企業獲利，將是媒體業者的第一考量。

民眾在接收風險訊息時雖非蓋然性的全盤接受，對於具有訊息絕對優勢利益之大

眾媒體產業，所建構出的訊息亦並非照單全收。本節將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所隱

藏的風險軌跡，與消費者訊息接收之間所產生的互動場域，作為風險訊息傳遞工

                                                 
65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作者自版，頁 161-163，2006年。 
66 轉註：David Denney，面對風險社會，呂奕欣、鄭佩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08，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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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所衍生的問題，並釐清媒體對於風險描述與民眾訊息接收之間所呈現的競爭態

樣。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訊息的競爭與排斥訊息的競爭與排斥訊息的競爭與排斥訊息的競爭與排斥 

 

媒體對於風險概念的描述所傳達的訊息，對所有民眾來說並非完全相同，所

產生出來的訊息接收差異，會反映出社會中對於風險性質的定義與抗爭，在風險

溝通的領域中，David Denney認為競爭主要集中在四個過程；一、訊息出現之時

機與可見度控制；二、風險報導可信度與權威性；三、風險內容之強化與信賴；

四、情境議題之主導與優先性。媒體所報導的內容將受到專家評估所界定的風險

影響，但對於新聞價值卻是一般民眾無法去完整定義的項目，然而在現今社會，

媒體工具已無處不在，民眾因在滿足了基本生存需求後，亦開始對環境保護議題

投注關懷的眼神，其所認知的環境即是生活的一部分，儼然已成為一般民眾首要

關注的新聞重點。無論是食品安全衛生、環境污染暴露、核能發電風險…等訊息，

似乎距離民眾非常遙遠，但透過媒體的風險訊息傳遞後，民眾發現自己身處其中

且屬於無法切割的一分子。 

 

若將風險從統計數字上所產生的風險意識觀察，並非全部的風險評估所量化

出來的風險數值，都呈現具有顯著意義的狀態，在通常情況下在實質低度風險事

實，被媒體渲染強化後其所產生的風險概念，經過媒體先入為主的大幅報導後常

誤導民眾將風險概念危險化，例如食品風險「順丁烯二酸」毒澱粉事件報導，此

事件本身之事實狀態係屬低度風險性質，但透過媒體報導後民眾產生不理智且惶

恐之心態，政府機關亦因媒體報導的驅動下動作頻頻，嚴格取締、增加食品添加

相關法規立院修法...民眾甚至質疑如此惡劣之行為，為何無刑法加以管制而義憤

填膺。因此媒體可被認為是對健康風險結果的最初揭露者，也是最初的定義者，

對於該事件報導後政府機關代表、民間企業亦因媒體的報導，相對的急於做出反

映，在某些情況下將使民眾不再信任政府機構或是產品供應廠商，因此媒體具有

風險強化或是弱化之能力係屬不可否認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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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評估的評估的評估的評估的溝通工具溝通工具溝通工具溝通工具 

 

檢視風險語言可能有助於我們瞭解媒體在建構風險一詞時，背後所賦予之意

義，如「致癌風險值」一詞其背後所涵蓋的不僅單一數值意義，係屬風險評估後

的結果呈現，其中該結果包含風險評估過程中四項內涵定量及風險特性描述：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危害辨識危害辨識危害辨識危害辨識（（（（Hazard Identification）））） 

 

風險評估的第一個步驟是危害辨識，美國國家科學院將其定義為「決定某一

物質是否會增加某種健康狀態（如癌症、遺傳缺陷等）之發生率進程」。危害的

種類可以是來自於物理性、化學性或生物性67，並且當人體累積足夠的暴露劑量

時，所產生之傷害、疾病或死亡情形，藉由該有害物在人體及實驗室動物健康效

應相關的研究，並且經由具有影響力之相關文獻回顧驗證，以瞭解該物質的客觀

特性結果，並鑑別所可能產生的健康症狀，明確的說明其統計上或生物上顯著的

毒性機轉。若有人體直接暴露於危害物質的研究機會，將可直接提供最佳的毒理

學資料，但由於一般狀態下化學品推陳出新，很少有人體暴露資料可提供直接性

的證據，因此動物實驗、試管內之體外試驗，化學結構、活性交互作用等關係，

常間接的被用來估計人體暴露所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劑量反應評估劑量反應評估劑量反應評估劑量反應評估（（（（Dose-Response Assessment）））） 

 

毒理學有一個重要信條：「劑量決定毒性」（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68，

舉臨床藥物使用例子來說，某藥物劑量的高低可以決定該藥物為適當的治療，或

是可能達致命風險之毒藥。大部分健康效應的資料來源是基於動物實驗，其劑量

通常比人類從環境暴露高很多；因此由動物暴露劑量推測人體可能可承受之暴露

劑量常使用之方法為「外推法」69，亦即由動物暴露劑量推測到人類暴露劑量，

藉由高劑量推測至低劑量暴露來估計潛在的人體健康效應。亦即毒理學上常使用

                                                 
67 陳健民，《環境毒物學》，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7，2007年 2版。 
68 陳健民，《環境毒物學》，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15，2007年 2版。 
69 所謂「外推法」係利用過去與現在已知的規律動態統計數列，預測未來可能的延伸方法。在

定量分析中的外推法，主要是指時間序列預測法。此方法的基本概念是將時間序列作為一隨

機變數序列的一個樣本，應用機率統計的方法儘可能減少偶發因素的外部影響，作出在統計

意義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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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致死劑量（lethal dose, 50% LD50）、最低作用值（lowest-observed-effect level, 

LOEL）、閾值（threshold values）70…等劑量表示方式。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暴露評估暴露評估暴露評估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無論化學物質的毒性或危害程度如何，如果沒有暴露就沒有風險。暴露評估

係屬風險評估的第三步驟，定義為「測量或估計人體暴露到目前存在於環境中物

質的程度、頻率和持續暴露時間或估計化學物進入環境中所可能引起的假設性暴

露之過程」71。其中人體暴露途徑主要包括經由食入、吸入（氣狀、粒狀）、經

皮膚、黏膜吸收及臨床上藥物的注射，不同的暴露部位可能會有不同的人體吸收

與代謝方式。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風險特風險特風險特風險特徵徵徵徵描述描述描述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風險評估的最後步驟為風險特徵描述，在暴露評估中所描述的人體暴露狀況

之下，估計健康效應與發生率之過程，藉著結合暴露評估及劑量反應評估來進

行，先前步驟之不確定性的綜合效應，在此步驟中則需加以說明。風險特性描述，

不僅是風險評估的最後步驟，也可視為後續進行風險管理的第一步驟。風險特性

描述應整合先前風險評估三個步驟資訊內容提出總結，並且必須討論風險評估過

程的主要假設、科學判斷，及其他不確定性等因素。媒體在傳達風險評估訊息時

常跳過假設情境步驟，探究其原因可能此步驟將明確表示此健康風險數值之背景

意義，若此風險數值建立在特殊生物族群基礎上，跳過此步驟民眾可能將其解讀

成自我之族群描述，並具統計學上之意義，此即為媒體偏頗訊息之風險強化功

能，容易造成民眾誤解與焦慮產生。 

 

由上述風險評估所呈現之程序步驟顯示，媒體提供民眾資訊時可能將風險評

估報告，斷章取義的擷取其某一步驟，並呈現該片段的數據意義傳達民眾知悉，

而非以該風險特徵描述結果呈現報導其內容，媒體是否常以非風險評估專業概

                                                 
70 陳健民，《環境毒物學》，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25，2007年 2版。 
71 NA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process, 1983. http://www.nasonline.org/ 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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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構自我的健康風險概念，進而傳達給民眾媒體主觀風險訊息，藉此表達我

們都暴露在此環境風險中。或許此所謂的媒體就是攝影機或記者當下現狀之視野

呈現，且民眾常態性的處於媒體將風險強化下接收該訊息，將嚴重考驗民眾對風

險的正確判斷能力。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媒體與風險媒體與風險媒體與風險媒體與風險敘述敘述敘述敘述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媒體呈現風險狀態的一種可能結果，是企圖營造民眾焦慮與不安，並挾以民

眾焦慮與不安擴張為媒體自我資源或籌碼，此種可能常以主題方式報導，指出民

眾日常生活中所暴露的風險，所有媒體接收者都是此報導中的組成份子，且無一

倖免，在此媒體會主觀的認為，使民眾提高注意為媒體服務之一環為其理由，說

明其陳述仍具有一定之價值。為了更明確說明，以下將舉例毒性化學物質、致癌

物質之內涵來描述媒體是如何將風險強化，與強化風險後的結果是否合理作說

明。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毒化物分類毒化物分類毒化物分類毒化物分類 

 

依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三條72名詞解釋之毒化物分類共分四種，

依民眾對風險之見解「毒性化學物質」一詞及代表有毒，食品業者為何仍將毒性

化學物質添加於食品中，並製造產出食品供人食用？依我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將第四類毒化物認定為「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即

此類毒性化學物質在毒理學上是否具有毒性仍有疑慮，主管機關為確保毒化物的

有效管理將其歸類為第四類，並依製造該毒化物廠商所提供之「物質安全資料表」

73在暴露劑量與症狀上加以說明，亦即非名稱列為為毒化物之化學品，即確定指

其本質為有毒，一般狀態下毒化物的暴露劑量將是影響人體健康的重要因素。且

                                                 
72 毒化物分類：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

毒性符合下列分類規定並公告者。其分類如下：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在環境中不

易分解或因生物蓄積、生物濃縮、生物轉化等作用，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者。第二類

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致腫瘤、生育能力受損、畸胎、遺傳因子突變或其他慢性疾病等

作用者。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經暴露，將立即危害人體健康或生物生命者。第四

類毒性化學物質：化學物質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73 物質安全資料表(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MSDS)，又被稱為化學物質的身分證；它能提供化

學物質重要的安全衛生特性資料，是職業環境安全衛生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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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可供食品業者直接或間接的添加於食品洗滌、消毒製程中，惟依食品相關

管制化學品之標準下，得以檢出之劑量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並非名稱為化學品

抑或是毒化物即全然認定必危害人體健康之警訊。媒體常遇到此相似之案件，善

用其功能而大肆報導，業者於食品製造程序中使用多種毒性化學物質…，媒體即

達到營造民眾焦慮與不安之目的。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致癌物質分類致癌物質分類致癌物質分類致癌物質分類 

 

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74將致癌物質按照危險程度分為 4級：1級致癌物、 2A級致癌

物、2B級致癌物、3級致癌物、4級致癌物。在 IARC的 88項第一級致癌物中，

包含了藥物、化學物、病毒感染、放射性物質、及特定工作環境暴露等，並非全

部與環境相關。 

 

環境中之致癌物似乎數量頗多，但其中大多與職業以及高劑量攝取或長時間

的曝露有密切關係(如矽結晶體、鎳、鉻、苯…等之職業性環境暴露)。至於一般

的生活環境微量曝露，雖然有可能會因此吸收部分之致癌物，但人體有對外來的

毒化物產生正常的防衛解毒機轉，因此並非一接觸致癌物，就必然會導致癌症之

結果。因此要防範環境污染物導致癌症最重要的工作，乃是要先瞭解各種致癌物

的主要可能曝露來源及劑量反應關係(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亦即需多少化學

物劑量曝露，才會導致癌症)；其次應瞭解致癌物導致癌症的機率風險量化(如百

萬分之一的致癌健康風險，與萬分之一的致癌風險即有所差距，兩者雖然都會導

致癌症，但兩者之致癌之健康風險卻差了 100 倍)；並評估減少曝露來源可能產

                                                 
74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http://www.iarc.fr/。是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一個跨政府機構。該機

構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和促進對癌症病因的研究，也進行世界範圍內的癌症的流行病學調查和

研究工作。第一級(Group 1)致癌物：現有 88類物質(如前述的馬兜鈴酸、苯、黃麴毒素、放射

性物質、石綿、戴奧辛等)，對人類為確定之致癌物。第二級 A 類(Group 2A)致癌物：現有 64
類物質(如前述的氯黴素、甲醛、多氯聯苯、丁二烯、硫酸二甲酯、環氧氯丙烷、苯乙烯、三

氯乙烯、四氯乙烯、柴油引擎廢氣等)，對人類為很可能致癌物，對動物則為確定之致癌物。

第二級 B 類(Group 2B)致癌物：現有 236類物質(如黃樟素、四氯化碳、電磁波、抗甲狀腺藥

物 propylthiouracil、二異氰酸甲苯、抗愛滋病藥物 zidovudine、汽油引擎廢氣、乾洗業等)，對
人類為有可能致癌物，對動物為很可能也是致癌物。第三級(Group 3)致癌物：現有 496類物

質(如前述的 furazolidone、咖啡因、食用色素等)，目前尚無足夠的動物或人體的資料，以供

分類該物質是否為人類致癌物。第四級(Group 4)致癌物：現有 1 類物質(caprolactam，為一種

化學原料)，根據已有的資料，足以認為該物質並非致癌物。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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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害處(如不使用塑化容器產品、減少攝取動物性脂肪食品以降低戴奧辛的曝

露)，再採取適當且必要的防範措施。民眾常一聽到媒體報導「某物質會致癌」

的消息，便感到恐慌與產品排斥、因毒化物充斥於食品之中而拒食(如魚肉中含

有微量有毒藥物，便不吃魚肉；肉類含有萊克多巴胺75，便拒絕與其接觸)。健康

風險學者76曾指出，台灣現行「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所規範的百萬分之一

（10-6）的終生（70年）致癌風險，係引用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上限值作為規範，

美國環保署所規範的上限值，係為一萬分之一至百萬分之一（10-4～10-6）台灣

所定的風險值亦高於美國各洲所定的風險中間值（10-5）。其甚至提及台灣人一生

致癌機率是每二到三人即有一人致癌，此為我們所面對的實際背景風險，若以數

字表達為 1/3~1/2或 0.3～0.5，若經由該經濟投資建設所提昇致癌風險增加百萬

分之一，亦如健康風險作業準則所規範 10-6評估風險，亦僅為 0.300001（0.3背

景風險值＋0.000001行為人提昇風險值），換言之此風險增加乃微不足道的概念。 

 

基上，媒體在傳達健康風險之概念，並無一完整健康風險架構，礙於新聞報

導的時間限制與民眾所受教育程度而展現出不同的健康風險概念，並非健康風險

不存在而是媒體為了迎合大眾，創造出較具吸引力與戲劇張力的新聞事件，用以

加深健康風險輪廓特徵的狀態描述，民眾亦因身處其所報導的內容中，而感同身

受，此種擴張健康風險的新聞將更容易挑動民眾不安之情緒。因此媒體亦為環境

健康風險之一環，在實質健康風險危害尚未到達之前，媒體已先給予了民眾可能

遭受損害的最大可能性預告，因此媒體的訊息傳遞在健康風險中亦屬重要之一

環。由於個人風險的感受度，常與最容易獲得的訊息、最容易回憶起的資訊有關，

                                                 
75 萊克多巴胺（Ractopamine）瘦肉精的一種，可以被用來作為動物飼料添加物，用以助長豬、

牛、火雞生出肌肉（俗稱瘦肉），減少體脂肪。其肉品殘留毒性遠低於具有相同功能的其他瘦

肉精添加物，在由美國制定的容許殘留量下合法使用，將不會對人類造成中毒或短期危害。

但目前的實驗數據無法確定是否對人體會產生其他副作用，人體長期攝取殘留的萊克多巴胺

是否會造成健康問題也尚不清楚，因此仍然存在爭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

為在安全殘留量內的安全性通過了科學檢驗，因此允許在飼料中添加使用，但不得直接使用

於人體。除美國外，全世界核准於牛隻飼料中添加萊克多巴胺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

印尼等三國。台灣於 2012年礙於與美國經貿協議談判等議題，在無確切實驗佐證機制下罔顧

民眾利益而批准使用。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認為這些科學檢驗數據，其中人體實驗的樣

本數太少（只有六例，且其中一人出現心悸現象，中止實驗），而且所有數據都由負責製造萊

克多巴胺的美國愛蘭可公司（Elanco）提供，缺乏可靠性，認定此藥物在科學上無法確保安全

無虞，因此禁用。除歐盟外，國際社會的多數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目前仍然禁用此類

添加物。 
76 溫啟邦，高標的台灣環評「健康風險評估」，刊載於工商時報 A6 版，2013年 1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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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風險犯罪的感知可能有錯誤或誇大的傾向，民眾因此而感受到焦慮與恐慌的

現象亦可能因此而膨脹77。 

 

邇來國內如疑似爆發重大疫情，許多名嘴一夜之間全成為防疫專家，透過媒

體危言聳聽。依「傳染病防治法部份條文修正案」顯示，媒體如果散布錯誤、不

實傳染病疫情，以及防治措施訊息，將處以新台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 2013

年 H7N9、H5N1為例，國內只要出現重大流感疫情，部分媒體報導常擴大延伸，

引發民眾恐慌。為此，立法院院會於 2012年三讀通過「傳染病防治法部份條文

修正案」，從 2013年 7月 1日起開始實施。78國人應該尊重媒體的言論自由，但

並不能放縱媒體所帶來的民眾恐慌情境，以 H7N9為例，部分媒體以誇大恐嚇方

式的報導加以渲染，對於防疫的事實是缺乏實質幫助的，適得其反的將影響到政

府組織防疫工作之進程。參酌立法院修正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案，新版傳染病

防治法在 2013年 6月 19日修正公布，已針對傳播媒體發表錯誤、不實之防疫措

施，應配合主管機關予以更正79。 

 

另考量媒體報導對於犯罪的報導，常是以犯罪手法與犯罪結果作概略性描

述，在一般的環境犯罪報導中，民眾不一定皆能清楚看到犯罪所造成的損害或傷

害結果，然而媒體上對於諸如此類的犯罪手法報導越詳細，報導案件數量越多，

民眾所感受到的風險感知也將越為強烈，亦即媒體在傳遞民眾風險感知的同時，

使民眾模糊了風險與危險的邊界，也模糊了政府應採取的管制手段。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本章風險描述概念之下，我們可以明確的感受到危險與風險兩者概念是截

然不同的狀態，行為人做了損害他人的行為後所發生的損害結果，即是該行為對

法益的破壞，是來自於一個可得確定的原因所造成之結果，從而我們要求國家或

                                                 
77 David Denney，《面對風險社會》，呂奕欣、鄭佩嵐譯，韋伯文化國際出版，頁 128，2009年版。 
78 「傳染病防治法」於民國 33年 12月 6 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 35 條。民國 102年 6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3981號令修正公布第 4、9、27、32、39、46、50、59、62、67、
69 條條文。 

79  雅虎網路新聞： http://tw.news.yahoo.com/媒體如誇大報導疫情 - 最高重罰 50 萬元
-005500869.html，最後瀏覽日 2014年 05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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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作該行為之原因以避免該危險之結果。而風險的概念卻否定了這種直接可

得的確定因果關係，認為對法益的損害可能觸發於多種原因所交錯產生得一個結

果，而且在生活當下並無法確知該行為是否會造成一個確定損害之結果。不同於

風險，危險概念已經預設了對於損害發生的因果關係所有明確認識，並且可以從

此關係中明白的瞭解損害發生應由誰來負責；亦即，因為對於該因果關係完整的

認識時，我們就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來防禦危險。 

 

然而我們想像在一般科學技術，常使用的健康風險模擬工具下，是否也一樣

能確認危險與風險的不同，答案是肯定的。肇因於模擬工具的參數假設，風險模

擬前的變動背景模型若選擇不當，常會有導致模型本身產生風險評估錯誤的可

能，亦即背景值選擇亦將左右風險評估量化之數值，進而我們所推估出來的量化

風險僅為一參考數據，即所呈現的風險評估之結果，亦為風險並非危險概念。 

 

在本章中我們探討媒體對於風險訊息的傳遞與強化，是否有能力將風險扭轉

為危險的概念，在此答案將是肯定的，然而此媒體所陳述的危險，尚僅停留在訊

息概念上的危險，並非事實或本質上的危險狀態。猶如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認為媒

體或許可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此媒體把資本主義所帶來得風險描述成雲

淡風清，而陳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利益卻是如此美好。其所傳達的媒體概念乃在

於對事實之包裝，此包裝後之訊息可能展現其華麗外觀亦可能令民眾感到驚悚，

然而媒體報導所呈現的危險之本質終究是風險，並非危險之一部。媒體將風險之

統計數字所產生的風險意識，表達於危險概念上，常是媒體主觀意識或具其他目

的。在實質的、低度的環境風險事實經過媒體渲染且大幅報導後，常誘導民眾將

風險概念危險化，然此處媒體所強化的訊息內容亦無關於危險本質，亦即媒體所

呈現的風險並非事實本質的危險。 

 

雖然環境風險在此尚無法依危險概念，予以說明環境風險法益的存在，那我

們可能可以試著從行為人之「行為」角度去探討「不法」與「違法」概念，依刑

事不法與行政不法的角度觀察環境法益是否能真實存在。在此，我們將從下一章

節嘗試著以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所表現的內涵，解析環境法益可能呈現的軌跡，

並藉由刑罰與行政罰規範意義與機能，以及質、量本身之差異，論證風險架構下

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是否能有環境法益或風險法益立足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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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環境法刑事不法與環境法刑事不法與環境法刑事不法與環境法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 
 

在現實生活中侵害公眾利益或個人利益的情狀很多，國家體制為了維持社會

秩序之穩定以各種法律約束人民之行為，其中包括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等，

其中又以刑法需要加以處罰者，必須是以侵害刑法規範所保護的法益與價值為

限，刑法之制裁乃國家體制維持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動輒剝奪人之生命、自由、

財產。刑法之發動，必然是國家約束人民與法制序之最後手段，國家體制對於破

壞環境之行為人，在刑罰最後手段前仍有行政罰之手段可維持社會秩序，我們所

關心的是行政處罰於環境利益上，是否仍有其極限而導致行政規範仍有不足，尚

須刑法最後手段加以支撐其整體法制序？ 

 

本章將以行政罰與刑罰所欲保護之環境客體，探討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之界

線，以及行為本身違反秩序的質量差異，並嘗試著尋找出行政罰所追求的環境法

益與刑罰所欲展現的環境正義，是否能有妥適的連結，並藉由環境行政罰與環境

刑罰之間的關係，嘗試推論環境附屬刑法使用之範圍及界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罰與刑罰的意義與機能行政罰與刑罰的意義與機能行政罰與刑罰的意義與機能行政罰與刑罰的意義與機能 

 
對於「法益」一詞在德文稱之為「Rechtsgut」，係由法「Recht」與有價值之

物「Gut」兩相結合而成，泛稱為「法律上有價值之物」或稱之為「法律上所肯

認之價值」。80在社會中人與人的互動關係都存在著利益，然而並非所有的互動

利益都必須以法律加以約束與保護的，只有需要以法律保障的利益才能被稱得上

是「法益」。但並非所有的「法益」都是刑法所保障之範疇，刑法僅有針對重大

法益破壞或侵害，可能導致社會秩序破壞之情況下，非以刑法保護不足以達到保

護目的時，始為刑法所保護之對象。 

 

刑罰存在的正當性，起源於法益的侵害或破壞，在行政罰領域亦有「法益」

的保護概念，但在行政體系上法益的影響力尚不如刑法深入與明確。行政罰的目

的乃在於維持行政秩序、達成行政目的，我們可以稱行政罰所要保護的「法益」

                                                 
80 張明凱，《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 20-21，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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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行政法益」81之一環，行政法益（利益）尚包含著抽象的行政目的在內，

因此行政法中有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

則、依法行政原則…等諸多原則，在行政法領域之地位猶如「法益」置於刑法領

域一般。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行行行行政罰政罰政罰政罰概念及性質概念及性質概念及性質概念及性質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行政罰之概念行政罰之概念行政罰之概念行政罰之概念 

 

國家機關為了維持行政秩序，達成行政目的，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者所科處

之各種制裁行為，該制裁行為可通稱為「行政罰」或「行政制裁」82。在此意義

之下，行政罰可以包括秩序罰（狹義的行政罰）、行政刑罰、執行罰及懲戒罰83。 

然而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人，所科處之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

金、褫奪公權及沒入等刑名制裁，係由法院適用刑法總則之規定，以刑事訴訟程

序判決為之。此等應由法院科處刑名制裁之不法行為，較一般由行政機關以行政

程序科處非刑名制裁之違法行為，通常是反道德或反倫理之程度較高，且為一般

行政法迴避討論之對象。 

 

行政法對於違反行政義務之人，課以財產上之不利益，甚至是拘束其人身自

由迫使其履行義務，此等「強制方法」著重於，促使義務人履行其義務，而非追

究其過去行為所違反之義務責任84。因此，所謂的行政罰，在一般行政法法律關

係內，對於違反行政義務之人民，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

所科處之非刑名制裁。由於行政罰之科處，係為維持行政秩序，而對違反行政法

義務者所為之制裁，故亦可稱之為「秩序罰」，對於秩序罰之要素如下說明。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 

                                                 
81 此「行政法益」，亦可稱之為「公共利益」，亦即公益與私益兩者兼顧之概念。 
82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三民出版社，頁 326，2011年 10月版。 
83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687，2011年，第 7版。 
84 行政執行科以怠金（強制金），義務人已履行其義務者，科處怠金之目的業已達成，原所科處

之怠金在法理上得不予以徵收。此類之行政執行手段，雖習慣稱之為「執行罰」，本質上實非

行政罰，應自行政罰之概念及討論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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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為達成一定之行政目的，規定人民各種行政義務，其中應有積極

作為者，亦有應消極不作為或容忍義務。如果人民違反行政義務，即無以

達成行政目的，因此必須對違反行政義務之人民科處行政制裁，除作為該

違反義務行為之報應及抵償外，亦可防止行為人再度違反，以及依其制裁

行為供其他人民之借鏡與警惕之可能。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違反義務者須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違反義務者須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違反義務者須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違反義務者須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  

 

人民與公行政間，除成立人民應服從行政公權力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

外，有時具有特殊身份之人民（如會計師、醫師、律師…等專技人員），

與公行政間建立超過一般情形之特別密切之法律關係，形成「特別法律關

係」或「特別權力關係」85。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特別權力關係之理論

日漸式微，並有部分已被廢除。除監獄關係以及學校關係外，一般已不再

視為特別權力關係86。因此除了在特別法律關係內，應服從行政之公權力

者，如違反亦有制裁，惟此制裁之種類、程序與一般法律關係內違反義務

之制裁有所不同，在特別法律關係內稱為「懲戒罰」而非行政罰之範疇。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須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而科處須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而科處須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而科處須依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而科處 

 

基於依法行政原則，在設定人民行政義務，限制其自由權力時須有法

律之明確規定始得為之，亦即人民在違反義務時之制裁，其有關之構成要

件及處罰方式或程度，亦應有法律之明確規定，始得以為之。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程序科處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程序科處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程序科處原則上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程序科處 

 

行政罰乃是為了達成行政目的而對違反行政義務者之制裁行為，因此

                                                 
85 「特別權力關係」係與「一般權力關係」相對之概念。依傳統之行政法理論，特別權力關係

係，指在特定的行政領域內，為達成行政目的，由人民與國家所建立，並加強人民對國家從

屬性之關係。在特別權力關係中，人民被吸收進入行政體制內部，不再適用一般情形所具有

之基本權利、法律保留以及權利保護等，形成法律欠缺之空間，亦構成法治國家之漏洞。 
86 吳更，《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出版社，頁 206，2012年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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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為行使行政權之事項，自應由行政主管機關為處罰之決定。惟因限

制違反義務人，涉及人身自由干涉重大事項，例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之拘

留，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45條第 1項，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所設置之

簡易庭裁定之。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行政罰之行政罰之行政罰之行政罰之性性性性質質質質 

 

如以「行政罰」泛稱對違反行政法之行為制裁，則該違反行政法行為者即為

所謂的「行政犯」，依傳統之行政犯與刑事犯之區分理論，行政犯係違反行政法

義務或違反行政秩序之行為，該行為所以應予以處罰乃因法律有所規定，而非行

為本質違反倫理或道德，因此亦稱之為「法定犯」。相反的「刑事犯」則是因為

本質上違反道德或倫理之行為，無待法律之規定，即具有可非難性，故亦稱之為

「自然犯」87，因此依傳統之見解，行政犯與刑事犯本質上仍有所不同。 

 

然而對於行政罰制裁行為，並非全無道德或倫理內涵之可非難性，例如「廢

棄物處理法」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水土保持法」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

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森林法」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

殖…等涉及環境法之規範，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道德或倫理違反。然而如上述環境

法規範，原本純為法律規定之義務，長期實行後已深植民心，亦可能是我們所認

知，類似民眾環保意識抬頭，逐漸轉變為道德或倫理要求的原因。刑事犯固然有

較高之反道德性及反倫理性，對社會足以產生較大損害或危險，典型行政犯則有

較低的反道德性或反倫理性，對社會產生之損害或危險亦較微弱。兩者並非本質

上的絕對不同，立法者面對特定行為需加以規定處罰時，應以科處行為人刑罰或

行政罰，常出於當時立法政策之裁量，而非本於一定之法律原理88。 

 

                                                 
87 史尚寬，「行政罰與刑罰」，軍法專刊，第 2卷第 2期，1952年 12月；陳敏，《行政法總論》，

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697，2011年 9月第 7版。 
88 就立法政策而言，對特定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應科處刑罰制裁或行政罰，立法者固有較

大的立法裁量空間，但仍應受比例原則之限制。司法院大法官對立法裁量向來採取寬鬆態度，

如釋字第 204、337號解釋，並未依比例原則檢驗制定繫爭法律規定之立法裁量。但在釋字第

517號解釋理由書「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採行政罰或刑事罰，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

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苟未逾越比

例原則，要不能據指其為違憲。」已明確說明，政策之立法仍須有比例原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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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行政處罰與秩序行政處罰與秩序行政處罰與秩序行政處罰與秩序違反違反違反違反 

 

依「行政罰法」第 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

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因此，行

政罰法共通適用於各種行政罰規定，屬於行政類別上統一性及綜合性法典。在此

將先行討論有關處罰規定及違反秩序行為等事項，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依法應以

科處行政罰之行為，在此統稱為「違反秩序行為」，與依法應以科處以刑名制裁

之「犯罪行為」互相區別，以方便於本章節中釐清兩者之差異性。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法律保留與處罰法定原則法律保留與處罰法定原則法律保留與處罰法定原則法律保留與處罰法定原則 

 

行政罰，係對違反行政法義務者所科處之行政制裁，人民之行政法義務有直

接出於法律規定者，亦有由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而定之者。基於干涉之法律保

留，行政機關固須有法律或法律所授權之法規命令或自治條例為依據，始得對人

民設定適法義務。對違反行政法義務之人民科處行政罰，若是屬於限制其自由權

利者，自須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或自治規章為其依據，始得為之，此即

是處罰法定原則之要求89，至於性質上屬於行政管理上單純不利益之行政處分，

本質上並不屬於行政罰90，自然無需以法律或地方自治條例明文為之。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法律授權明確性與空白處罰規定法律授權明確性與空白處罰規定法律授權明確性與空白處罰規定法律授權明確性與空白處罰規定 

 

考量行政罰干涉人民自由權利不僅需有法律依據，仍要符合法律明確性原

則。對於行政罰構成要件及處罰程度，法律可以授權制定法規命令或自治條例，

惟授權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白。若依「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觀之「相對法律保

                                                 
89 依行政罰法第 4條即明文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已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

文規定者為限。」行政機關對於違反行政義務之人民，科處以罰鍰、沒入等行政罰時，應有

法律規定為其依據。對違反行政義務之行為，採取撤銷資格或證照、停止使用、勒令歇業、

斷水、斷電等裁罰性行政處分，亦須有法律依據。 
90 依台北市政府民國 94年發布「台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作為許可藝人於公共

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之依據，該辦法第 9條第 6款規定違反該辦法或相關法規規定行為者，得

廢止其許可之全部或一部，此有關之廢止，性質應屬於行政管理上之單純不利益行政處分，

而非裁罰性不利益行政處分，自無需以法律或自治條例明文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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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內涵說明，非屬自由權利限制，例如干預行政、特別公課91及重大公益之給

付行政，則可授權行政機關以命令定之，屬於相對法律保留，但須符合授權明確

性原則。然干預行政如何始為合乎授權明確性原則，觀察大法官釋字第 392、

402、426、510、522、538號等解釋內容，曾予以細緻化說明，如涉及裁罰性，

其審查標準應相較為嚴苛，須自授權之法律規定中得預見其存在，方合乎授權明

確性原則。 

 

在行政法律體系關係內，人民所負擔之行政上義務，為能配合實務與技術之

需要，有時須依授權公行政部門以法規命令規定之。為確保人民履行該法規命令

之義務，對違反該義務者，法律又規定科處行政罰，即構成所謂之「空白處罰規

定」在此種情形，如已制定應履行設定義務之法規命令時，人民有違反者，即依

該處罰規定制裁。相反的，如尚未制定設定義務之法規命令，則不生處罰問題。 

 

若授權以法規命令規定構成要件事實屬於空白處罰規定，如能符合法律明確

性之要求，人民根據該授權規定及處罰條文本身，即可預見法規命令所規定應受

處罰之行為者，尚無憲法上之疑慮；反之如非經配合所制定之法規命令，不能預

見應受處罰行為者，則不符合法治國家法律明確性之要求92。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行政處罰規定之競合行政處罰規定之競合行政處罰規定之競合行政處罰規定之競合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法規競合之概念法規競合之概念法規競合之概念法規競合之概念 

 

數個處罰規定所保護之法益或所欲達成之法律目的相同時，形成所謂

的「法規競合」。在法規競合時，應選擇相競合法規之其一予以優先適用。

因此一行為雖實現數相競合時處罰規定之構成要件，亦僅得適用其中應優

先適用之規定，不生行政罰法第 24條所規定從一重處罰問題。當處罰規

定相競合時，應優先適用之規定，其處罰雖較其他規定為輕，仍優先適用

                                                 
91 大法官解釋第 426號解釋文：「…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係主管機關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十條授權訂定，依此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性質上屬於特別公課，與稅捐有別。」亦即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非屬對人民之自由權利限制。 
92 洪家殷，「行政秩序罰法上空白構成要件之探討」，載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

紀念論文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1刷，頁 619，2004年 5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8 
 

之。惟本應優先適用之處罰規定，因有一定事由而依法不予以適用時，其

他規定仍得適用之。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法規競合之型態法規競合之型態法規競合之型態法規競合之型態 

 

法規競合之形態區分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吸收關係等，考量本章

節所著重之行政罰與後續討論刑罰關係，在此僅摘要敘述如下部分，行政

罰法規之競合型態： 

一、 特別關係 

對同一事項併存多數法律規定，依其規範之對象、地域及時間相比

較，其範圍較大或時間較長者，為普通法；其範圍較小或時間較短

者為特別法，特別法應優先於普通法而適用93。倘若行為人一行為

違反二以上之行政法義務規定，而規定間存有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

時，不論特別法規定之處罰是否相較於普通法處罰為輕，皆應依中

央標準法第 16條適用特別法之規定，即無再適用行政罰法第 24條

第 1項，一行為不二罰並重一重處罰鍰之規定。 

二、 補充關係 

對同一事項有多數處罰規定時，其中一項處罰規定，依立法意旨本

應優先適用，而其他處罰規定則僅於前者不適用時，使予以補充適

用，則該二處罰規定間成立補充關係。補充關係可普遍存在於，處

罰規定對所有其他處罰規定間，亦可以存在一處罰規定對某一特定

其他處罰規定間。 

三、 吸收關係 

處罰規定依其性質或精神，吸收另一非用以補充該規定之處罰規

定，而不再適用該被吸收規定，此時兩個處罰規定間，即存在有吸

收關係，在法理上處罰實害行為之規定，吸收處罰危險行為之規

定、處罰後階段行為之規定，吸收處罰前階段行為之規定、處罰較

重行為之規定，吸收處罰較輕之規定。 

 
                                                 
93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規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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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處罰規定之變更處罰規定之變更處罰規定之變更處罰規定之變更 

 

依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

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

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知規定。」本條文所採行者，係為從新從輕原則94。然而本

條文所應適用者為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而非「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

其理由在於避免遭受處罰者僅因期待法規未來有利變更，而任意提起救濟。然而

在非於嗣後法規果然作有利變更時，進而使用適用較為有利之新規定處罰，自為

行政罰行政救濟之所許95。另為避免原裁處之合法性改依裁處後之法規判斷，基

於法律或自治條例授權規定，用以補充義務規定或處罰規定之法規命令或自治條

例，為處罰規範之一部分，如有足以影響行政罰裁處之變更，亦應屬行政罰法第

5 條所屬之變更96。亦如法規之處罰規定，以主管機關明文公告之事項為構成要

件禁止內容，而行為時原屬公告之事項內容，於裁處時已公告修正且無再列入成

構成要件時，為法規有利之變更，應依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不予以處罰為是。 

 

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     行政處罰之想像競合與從一重處斷行政處罰之想像競合與從一重處斷行政處罰之想像競合與從一重處斷行政處罰之想像競合與從一重處斷 

 

當一行為同時該當數行政罰構成要件，而有關之各處罰規定，所保護之法益

或所欲達成之目的不同時，構成法理上所謂之想像競合。亦即此一行為除該當行

政罰構成要件外，並同時該當刑事罰、懲戒罰或所謂的執行罰構成要件，其所保

護之法益或與欲達成之目不同時，亦將產生相同問題。基於憲法比例原則之要

求，在案件發生想像競合之情形時，應不得重複處罰97。法規上要求行為人行不

同之作為義務，行為人雖然在相同之時間內不作為，則為法律上之數行為。除了

                                                 
94 刑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

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顯示，採從舊從輕原則。 
95 桃園地方法院 93年度交聲字第 11號交通事件裁定：行政罰法第 5條所定「裁處時」，應以最

有利於行為人之解釋，以目的性擴張之方法，使之包括「訴願及行政訴訟之決定或判決」時。

蓋處罰人民之（實體）法律嗣後如有變更，而較有利於人民，基於「從優原則」，自仍應適用

修正後有利於人民之法律，此項原則，即使於行政救濟（訴願程序）及司法救濟（行政訴訟

程序），亦同有適用；最高行政法院 89年 9 月 13日 89年度 9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解釋捐稽徵法第 48條之 3之「裁處時」，亦同此見解。 
96 法務部 95年 3 月 8日法律字第 0950700184號函。 
97 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2項乃明文規定：「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

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處罰已足

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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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之自然舉動外，尚有由多數自然舉動構成自然之一行為、法律之一行為，簡

單敘述如下98： 

一、 自然之一行為： 

係指時間上及空間上緊密連接，並且具有內在關聯之多數舉動，而在

客觀上以自然之方式觀察，其整體可視為一個統一行為者，但仍須出

於同一之主觀意思。 

二、 法律之一行為： 

係由多數自然意義之舉動結合而成之單一行為，在法律上僅構成單一

之違法，亦即法律僅得對其為一次之處罰。 

 

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     行政罰與刑法之競合行政罰與刑法之競合行政罰與刑法之競合行政罰與刑法之競合 

 

我國行政罰所處罰者，為處罰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其目的在於維持行政

秩序之和諧；刑罰所處罰者為反社會、反道德行為，其目的在於發揮社會防禦及

感化犯罪人。因此行政罰與刑事罰兩者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因此不發生從一重處

斷或吸收問題，因此同一事實同時構成違反秩序行為及犯罪行為時，除法律有特

別規定，或性質上不能重複處分者外，可分別依照有關之規定，施以刑罰及行政

罰。惟行政罰與刑事罰未必有本質上差異，行政罰與刑事罰同樣屬於對不法行為

之制裁僅有層次差異，刑事罰為較高度之制裁行為，其處罰手段亦較行政罰為之

嚴厲，一行為同時違反刑事罰及行政罰規定時，科處刑法應足以產生警惕作用，

毋須再科處行政罰99。如廢棄物清除處理法第 64 條規定「依本法處罰鍰案件，

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之。」行為人除了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裁處以刑罰來

達到嚇阻再犯之效果，並由主管機關負責清除處理剩餘之行政業務，在此並不生

違反義務之行為人由行政機關代履行問題，亦即科處刑法應足以產生警惕作用，

毋須再科處行政罰。 

 

 

 

                                                 
98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710，2011年 9 月第 7 版。 
99 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

事法律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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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違反秩序之行為違反秩序之行為違反秩序之行為違反秩序之行為 

 

法律規範就應該科處行政罰所為之規定，為行政罰之構成要件。惟此行為乃

係由主體表現於外部的客觀且有意識之舉止動靜，因此除應該有實現構成要件之

行為外，尚須該行為在法律上之價值判斷為不法狀態，且該行為主體仍具有可非

難性，因此在違反秩序之行為乃實現法定構成要件，應科處行政罰之違法及可非

難行為，除具有阻卻違法之事由者外，即具有違法性。在德國法律用語，秩序違

反法之 vorwerfbar（可非難性），與刑法之 schuldhaft（有責）意義相同，惟刑法

之有責與社會倫理之否定相結合。因此秩序法採用 vorwerfbar（可非難性）之用

語以資區別，我國行政罰法以「可非難性」取代有責，若採有責之用語則應注意

行政罰不涉及社會倫理之特性100。亦即刑法中所討論的「有責性」已包括了對於

社會倫理違反概念，而行政可非難性則不涉及社會倫理。然對於環境法中之附屬

刑法係屬有責性抑或是可非難性，即進入了此附屬刑法所涉及範疇係屬刑法抑或

是行政法之一環，其行政罰與刑事罰兩者之關係是特別關係？互補關係抑或是吸

收關係？在此將對於違反秩序之行為，嘗試著藉由環境法中行政罰與刑罰相互的

存在事實狀態，予以窺探環境法益是否隱藏於其中。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環境法中行政罰與附屬刑法之關係環境法中行政罰與附屬刑法之關係環境法中行政罰與附屬刑法之關係環境法中行政罰與附屬刑法之關係 

 

若認為環境法中所屬之附屬刑法兩者為「特別關係」，即是認同在環境法中，

對同一事項併存多數法律規定，並依其所規範之對象、地域及時間相比較，其範

圍較大或時間較長者，為普通法；其範圍較小或時間較短者為特別法，特別法應

優先於普通法而適用。然而行政法與刑法在環境法中之地位，受規範者乃為同

一，並無可資區分之對象、地域、時間可相互比較，因此若以特別關係來認定兩

者並不明顯。 

 

倘以環境法中所屬之附屬刑法為「補充關係」，審酌環境法對於同一規定、

同一事項有多數之處罰規定，其中某一處罰規定，依立法意旨本應優先適用，而

其他處罰規定則僅於前者不適用時，始予以補充適用，則該二處罰規定間成立補

                                                 
100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720，2011年 9 月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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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關係。然而在環境法中之刑事罰與行政罰皆處於獨立地位，亦即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人裁以行政罰，對於涉及違反義務且該義務涉及社會倫理者，則裁以

刑事罰，因此環境法中之附屬刑法與行政罰，乃處於各自獨立之地位並不產生補

充關係。 

 

若以「吸收關係」檢視之，附屬刑法於處罰時依其性質或精神，吸收行政罰

之處罰規定，兩者存有吸收關係，在法理上附屬刑罰之功能應以處罰實害行為之

規定為其目的，並予以吸收裁處行政罰管制規定。「附屬刑法處罰行為後之行為，

吸收行政罰對於前階段管制行為」、「附屬刑法屬於處罰較重之行為，吸收處罰較

輕之行政罰規定」。且考量一行為同時違反刑事罰及行政罰規定時，科處刑法應

足以產生警惕作用，具有毋須再科處行政罰之理由。因此，對於環境法中之附屬

刑法與該環境法中行政罰兩者之關係，似乎有可能為吸收關係。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違反秩序之行為既遂違反秩序之行為既遂違反秩序之行為既遂違反秩序之行為既遂與未遂與未遂與未遂與未遂 

 

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在行為人出現該行為時即予以處罰，毋須發生如

何之結果，此為所謂的行為犯。反之除違反義務之行為外，尚須發生具體危險或

損害結果始予以處罰，則為所謂之結果犯。在此違反義務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

係，亦為成立違反秩序行為之構成要件要素，違反行政法義務而科以行政罰之違

反秩序行為，且多數為行為犯。既然行為犯為一但發生違反義務行為，即應給予

處罰，毋須發生如何之結果，因此並無既遂或未遂問題，反之在結果犯，除了具

有違反義務之行為外，尚須發生具體之危險或損害結果始予以處罰，因此違反秩

序行為在完成後，發生該結果者為既遂，對於未發生該結果者為未遂。依刑法總

則第 25條第 2項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

刑減輕之。」然我國行政罰及個別行政法規並無相似之規定，以環境法相關法規

範罰則檢視之，對於「空氣污染防制法」、「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制法」…

等，大部分附屬刑法之主體，皆以發生具體危險或損害結果後，始給予刑事罰處

罰，在此即為結果犯。然在「環境影響評估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土壤

及地下污染水整治法」…等，則以一發生違反義務之行為即給予刑罰之處罰，為

行為犯。亦即我國環境法中附屬刑法對於犯罪行為，不僅包括了行為犯，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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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結果犯101。我國環境法規定現狀，若僅探討「空氣污染防制法」、「廢棄物清理

法」、「水污染防制法」…等，尚無未遂犯可討論空間，僅在「環境影響評估法」、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土壤及地下污染水整治法」…等所規範之行為犯，且

涉及風險概念則具有深入討論之空間。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刑罰之刑罰之刑罰之刑罰之意義與機能意義與機能意義與機能意義與機能 

 

人類生活乃具有群居性質，且在共同生活環境中互動，具有生物學上共同生

活之顯著表徵，由於個人為該群居社會之基本組成且具有相互學習與模仿能力，

然而環境資源有限，族群個體必然會盡其最大能力，在有限的道德範圍與法秩序

規範間取得其最大權利資源之使用，因此在利益或權利的邊緣難免出現侵害或侵

擾他人利益之情事，進而使得社會秩序呈現不安定的狀態。一個法制社會為了確

保個人利益與秩序維持，規律個人行為將具有其必要性，一個嚴重違反道德、破

壞法秩序之行為被認為是「犯罪」行為，並透過該國家法律所規範的相關制裁手

段加以規範之。 

 

刑法是規範犯罪與刑罰之法律，在現實社會中因個人行為犯罪而須給予刑罰

制裁，因此犯罪為刑罰前提要件，刑罰則是該犯罪應獲得之結果。因此在刑法學

之範疇可將其大致分類為「犯罪論」及「刑罰論」。典型的刑罰包括死刑、無期

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沒收、褫奪公權等，如我國刑法第 33條、34條

規定「刑」之種類。然而現代刑法所規範的犯罪法律效果，除了刑法外尚有保安

處分，以資作為補充或替代刑法功能，因此刑法亦可解釋為規範犯罪、刑罰、保

安處分的法律。亦即，行為人只要違反刑法所明訂的犯罪行為，經由刑事法院依

據刑事程序法規定而進行刑事追訴程序，方能對相對人科處以刑罰。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刑法之任務刑法之任務刑法之任務刑法之任務與機能與機能與機能與機能 

 

                                                 
10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37號解釋，認為科處行政罰之規定，以一定之結果為構成要件者，自

應以發生該結果，始充分實現該構成要件，成立應處罰之違反秩序之行為。未遂之行為，尚

未實現構成要件，法律如無特別規定時，並不得處罰，對於未遂犯之處罰僅限於法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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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為規範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機制且具有保護性質，其所保護對象為個人

或是團體之法益，以現代刑法的功能觀之，亦與其他法律相同，主要為規範人與

人之關係，並確保共同生活結構下社會價值利益最大化的實現，以建立個體與個

體之間共同生活所不能或缺的和平與秩序102。因此，我們可以說刑法的首要任務

為法益之保護。 

 

國家以刑罰權發動來完成法益保護並維持法制序之緩和，亦應依據現代刑法

思維及理論所詮釋演繹出的基本原則貫徹之，並以此基本原則來決定刑罰權界線

以及各種犯罪行為態樣。在刑罰的基本原則中，首重為責任原則，其內涵包括：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無罪責即無刑罰原則無罪責即無刑罰原則無罪責即無刑罰原則無罪責即無刑罰原則 

 

責任為刑罰發動之前提，有責任之歸屬方有刑罰，此乃基於對無罪責

的保護所發展出來。行為若非基於故意、過失或行為人無責任能力、無期

待可能性等情狀，國家刑罰權尚不得加諸其身。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罪刑相當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罪刑相當原則 

 

刑罰的種類與內容應該與罪責程度相當，強調罪責平衡以防制國家統

治機器的濫權，而成為政治權利鬥爭工具，從此角度出發可發現刑法亦保

障人權的任務，特別是承受刑罰效果之人。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 

 

若從刑法的目的思想觀之，國家機器刑罰發動之制裁手段，所代表的意義及

目的為何？對於制度下處罰犯罪人之思維，隨著犯罪存在乃古今亦然，然而刑罰

為國家機器所專屬權限，其經由時間的累進追尋著社會倫理道德不斷的演變過程

中，所思考的無不圍繞在對於犯罪人如何施以最有效之處罰103。隨著刑罰制度遵

循著現實社會人群互動情況，為部分學者諸多討論之重點，相關理論大致可區分

                                                 
102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6-30，2008年增訂 10版。 
103 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490，2005年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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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種。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應報應報應報應報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早期的刑罰思想，係建立在對行為人罪責衡平的正義基礎上，認為刑

罰係對於犯罪惡害的公正報應下所實現的公平正義理念，又稱之為正義理

論。由於刑罰之公正報應，犯罪人因而得以獲得贖罪之後，與社會重新建

立起良好之關係，故又稱之為贖罪理論。在此觀念下，刑罰即是目的之所

在，乃是對於犯罪行為進行等價之應報，因此刑罰必須在處罰的輕重與期

間的長短上，完全與行為人所犯之罪責相當。在此應報理論思想中最具代

表者為康德(Immanuel Kant，西元 1724-1804 )、黑格爾（G. W. F. Hegel，

西元 1770-1831）。104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預防理論預防理論預防理論預防理論 

 

此理論又稱為相對理論，認為刑罰不應是報應犯罪，而是藉由刑罰的

威嚇與刑罰之執行，以影響社會一般大眾，使其瞭解法規範所禁止為何，

而達到遠離觸犯法律的作用，因具有預防犯罪的目的性，因此又稱之為目

的理論。此理論思想其源自於哲學家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西元前

460-370 ）、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西元前 384-322）、格勞秀斯（Hugo 

Grotius，西元 1583-1645）等人所主張，具有對社會大眾達到一般預防效

果。直到德國刑法學家封‧費爾巴哈（Paul Johann Anselm v. Feuerbach，

西元 1775-1833）將一般預防構想予以體系化105。體系化後之刑罰犯罪預

防重點可分為兩類： 

一、 一般預防理論： 

認為刑罰的目的在於公正的應報行為人之罪責，並以刑罰之公正應

報威嚇社會大眾，而產生嚇阻犯罪的預防功能。 

二、 特別預防理論： 

認為刑罰的意義與目的是在善用執行刑罰的機會，從事受刑人之矯

                                                 
104 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491，2005年 1版。 
105 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494-495，2005年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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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與再社會化之工作，使犯罪行為人接受矯正後能再度適應社會與

其共同生活而不再犯。其認為刑罰乃是教育犯人或使其再社會化之

有效手段。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綜合理論綜合理論綜合理論綜合理論 

 

綜合理論乃調和應報思維與預防思想之主張，認為刑罰之意義與目

的，除了公正應報外尚在威嚇社會大眾以及教化犯罪人。 

 

依刑法目的理論發展與實務上刑事立法以及刑事司法的立場與尺

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會受到互相影響。我們從刑法目的理論的闡述可觀察

出，刑法具有保護法益的功能，具體言之，刑法是落實保障人權、壓制與

預防犯罪、矯治犯罪人、給予犯罪人贖罪之機會等任務，此即刑法之機能

所在。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違法性與不法違法性與不法違法性與不法違法性與不法 
 

在刑事法的架構下，犯罪一詞係指行為人的行為偏離國家所規制之倫理道

德，進而由國家發動刑罰權加以責難及制裁。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刑法制裁內涵

已由報復、應報、預防等理論思維，逐漸的融入人類社會體系中，並且直接反映

在當下刑事政策及法律條文內，特別在歷經 19～20世紀科學主義興盛的年代，

刑罰制度已逐漸脫離報復手段的原始狀態，並逐漸建構在理性與科學基礎上。近

代刑法學所描述的犯罪定義與本質，加注了人權意識概念已成為常態，並且隨之

發展出違法性概念，成為辨識行為是否犯罪的重要標準，此亦間接說明了文明社

會刑法發展的方向，乃具有濃厚的屬人特質，而對於人所居住的周遭環境，是否

亦表達出刑法可加以追訴之狀態？在現今的人類社會體系上是否已呈現出倫理

進展到刑事法律約束面向，本文認為參酌我國現有行政法規範內容，似乎有跡可

尋，惟是否融入刑事追訴之法律情境，則尚須具有更深刻完整的理由來啟動此刑

法追訴機制，因此我們需要討論行政不法及刑事不法的內涵，並加以確認兩者之

間的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7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違法與不法違法與不法違法與不法違法與不法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德國學者李斯特（Franz von Liszt，西元 1851-1919）提倡特別預防理論，認

為刑法應具有教化功能，透過教育及感化矯正治療犯罪者，使其具有再社會化能

力。其認為刑罰不但具有一般預防的功能，更具有特別預防犯罪功能，並將犯罪

區分為「偶發犯」及「情況犯」兩種類型，對於偶發犯係因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致使犯罪人在偶然情狀下決意犯罪，而情況犯則是由犯罪行為人本身人格特質因

素所造成，對於情況犯又可區分為「具矯治可能性」、「無矯治可能性」兩種。因

此對於偶發犯只需要以刑罰加以威嚇即可足以產生警惕作用；而具矯治可能性之

情況犯，則予以刑法責難並加以矯治、教化、療育；無矯治可能性之情況犯則是

以刑罰使其與社會隔離106。 

 

貝林（Ernst Beling，西元 1866-1932）主張判斷某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區分

為三步驟程序進行之，即「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罪責」。構成要件該

當性與違法性係屬行為人內心主觀以外的客觀事實，屬於客觀要件、罪責係屬行

為人內心的主觀意思，屬於主觀要件。因此犯罪行為內涵為：一、構成要件並非

屬於價值判斷，行為是否該當構成要件僅就行為客觀上所表現狀態判斷之，毋須

從行為人主觀意思之價值判斷。二、違法性係指客觀發生的事實與法律規範，兩

者在形式上的矛盾與衝突之現象。三、罪責概念係以行為人內心的意思與行為的

關係作為判斷依據，其中責任能力為罪責要件，故意與過失乃兩種不同的罪責方

式呈現。基上，犯罪行為係指一個構成要件該當、具違法性且有責107。 

 

威爾采（Han Welzel，西元 1904-1977）提出「目的行為論」後刑法學界逐

漸區隔「違法」、「不法」。所謂的不法，係指透過行為而顯現於客觀可見且與法

規範有所抵觸，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本身。不法一詞所指的是與法律

對抗的行為本身，所考慮的係屬違法內涵，本質上帶有輕重、高低區別，不僅是

有或無的問題，且含有「層昇概念」的程度不同，並依據法律規範內容的不同，

呈現出輕重不一的違法內涵，亦顯示具有輕重程度之差異108。 

                                                 
106 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出版，頁 72-76，1993年版。 
107 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出版，頁 76-80，1993年版。 
108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83-85，2008年增訂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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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性，係指行為與法規範內容呈現對立本質，亦即以整體法規範價值觀評

價此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經此價值判斷而可認定，該行為顯然與整體法規範呈

現對立與衝突，則稱該行為具有違法性，而有構成犯罪之可能。相反的，構成要

件該當行為經此價值判斷，則可認定該行為符合法規範而不產生對立與衝突，而

認定無構成犯罪109。依三階層犯罪論體系的檢驗程序觀察，一個行為構成法益之

侵害卻未必具有違法性，若具有違法性則該行為即屬不法。違法性不具層昇之概

念，其乃顯示行為與法律之間對立衝突關係的有無，並不具有模擬兩可的灰色判

斷空間，因違法性係屬二擇一之判斷，且不具程度上之差別。 

 

行為人之行為只要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時，即可認定具有構成要件該當違法性

存在，因此，構成要件可稱為違法性的客觀表現。構成要件該當行為若不涉及刑

法總則第 21條至 24條所規範之阻卻違法事由，則該行為在客觀表現上即具有違

法性，此種違法性係屬單純就刑法所規範構成要件而為之刑式判斷，因此可稱之

為「形式違法性」。亦即行為人若符合刑法所規範任何一種不法構成要件，而不

具有法定之阻卻違法事由者，該行為即具有形式違法性存在。然而在犯罪的判斷

上，若以行為僅具有形式違法性，尚不足完全確認其構成犯罪，仍須依整體法規

範的價值體系觀察其行為實質違法內涵，倘若在對於法規範所保護之法益造成實

際損害或危險，並且真實違背當下社會倫理與道德，始構成犯罪行為，依此認定

方式則稱之為「實質違法性」110。形式違法性與實質違法性並非相對立之概念，

實際情狀不可能出現欠缺形式違法性，而仍然具有實質違法性之狀況，僅可能出

現欠缺實質違法性但仍有形式違法性之狀況，亦即實質違法性具有補充形式違法

性之功能，以彌補形式違法性對於違法性判斷可能不足之處，且透過實質違法性

可緩和法律明文規範構成要件之效力，因而實質違法性理論會對犯罪行為人產生

較為有利狀態111。 

 
                                                 
109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193-195，2008年增訂 10版。 
110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00-202，2008年增訂 10版。 
111 此所謂產生較為有利之狀態，係指一行為在刑法上具有違法性，但在其他法領域如公法、民

法等其行為係屬法律所允許之行為，在刑法違法性之判斷上，亦將不至於被評價成違法行為；

黃長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新學林出版，頁 61，2009年 1 月版。稱此為「違

法性之整體判斷」，唯有法體系之整體判斷始能發揮法規範之完整功能，而呈現出不互相矛盾

的法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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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刑事不法刑事不法刑事不法刑事不法 

 

所謂的不法係指經由行為表現於客觀，而為法規範所否定之狀態或結果，亦

即抵觸法規範、具有違法性的構成要件該當行為。而刑事不法，則是指觸犯刑事

法規範之內容，經國家公權力施以法定追訴程序評價後，認為應施予刑罰的構成

要件該當行為。此處所稱為刑事法規，係指本國規定犯罪及刑罰的公法範疇，狹

義的刑事法規包括普通刑法、特別刑法；廣義的刑事法規則是指一切規定犯罪與

刑罰法規，亦即行政類法規範中具有規範犯罪與刑罰在內相關特別法亦屬之。 

 

依據刑法總則第 33條及第 34條的規定，刑之種類有死刑、徒刑、拘役、罰

金、褫奪公權、沒收等，行為人只有在違反刑事法規所明訂的犯罪行為，經由檢

調單位依據刑事程序法規定而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方得科處刑罰制裁。在此，

無論係屬狹義的刑事法規所制裁的不法行為，或是廣義的刑法中以刑事罰所制裁

的不法行為，理論上都應該是具有刑事不法內涵的犯罪行為。從刑法犯罪理論觀

之，其所制裁的犯罪行為是指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罪責要素，而應予

以科處以刑罰的刑事制裁。然而，行政機關對於犯罪行為，僅位於刑事訴訟法上

所規範告發人之地位，向檢察官告發，並經由檢察官啟動偵察後，並確認為犯罪

時而予以提起公訴。國家機關對於犯罪人刑事追訴與刑罰制裁具有階段性與程序

性，且其行為均透過國家機器效能運作之行政行為。因此，在環境刑法範疇中被

認定為犯罪行為時，亦需經過國家機器之追訴，並經由刑事法確認行為人犯罪行

為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罪責」，在此環境刑法與一般刑法在行

政執行機關運作程序上並無不同。 

 

惟在環境刑法所規範的具體內容，應屬行政法上欲求之規範效力，在窮極一

切行政法之手段後而不能達其行政目的者，且所欲規範之目的涉及法益侵擾者，

始有發動刑罰權之必要，亦即在環境特別法中涉及刑事部分者，亦需要其行為具

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或結果之實現，始有啟動刑法追訴的必要。然而，有所爭議的

是此處環境「法益」範疇與邊界為何，可能與我們一般傳統的社會思維，抑或是

稱為倫理道德價值觀結構不同，所認知的環境法益內涵有所差異，進而影響環境

法中之刑事規範的存在是否為必要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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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 

 

本文此處行政不法，將僅針對違反秩序行為與違反行政義務行為作討論，且

此部分行政不法行為，在社會上雖然僅止於妨礙社會秩序亦也侵害行政法益，但

就社會倫理的苛責程度觀之，顯然與刑事不法所侵害法益行為，具有較低程度的

不法內涵與可非難性，然而國家機器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手段，使用上仍具有程度

上差異，對於違反行政秩序或行政義務行為人，國家機器認為尚無須以發動刑法

手段加以制裁即可達到其目的。立法者僅以行政罰的法律效果加諸此類違法行

為，而非使用刑事罰處以行為人刑罰，國家機器透過不同的行政手段來達到其所

欲保護之法益（行政法益、刑事法益），使得實質上不法行為得以區分秩序違反

行政裁處，抑或是侵害法益程度較為嚴重者之刑事處罰，兩者因而得以區分112。 

 

行政不法因具有不法程度內涵，較刑事不法程度為低，因此行政不法經由法

律授權行政機關加以裁處，不必經由法院依訴訟程序為之。僅有事後行政救濟手

段，如陳述意見、行政訴願、行政訴訟等機制等，然而基於實質秩序之違反行為

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若比照刑事犯罪行為加以追訴，追訴之行政機關將不

堪負荷如此龐大的行政措施下所衍生的行政追訴行為，因此將行政處分交由中央

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以行政程序加以處理，非但能減輕行政機關業務負擔，

亦可避免依通常刑事追訴程序所造成的當事人壓力。 

 

然而基於人權考量之下，行政不法行為並非全部委由行政機關處理，在部分

行政法之手段涉及剝奪人民權利者，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6條規定：「應以法

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依大法官釋字第 44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我

國對於法律保留原則之理論，係採「重要性理論」。所謂重要性理論：除涉及干

預人民自由、財產權利事項屬於法律保留範圍外，其他國家事務若屬「重要性事

項」，亦屬法律保留的範圍。亦即在踐行保障人權考量下，則需交由法院審理，

如社會秩序維護法中之拘留、限制出境等手段，則須由地方法院簡易庭加以審理

後決議是否為之。 

 

                                                 
112 林山田，《刑罰學》，臺灣商務出版，頁 29-34，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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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刑事不法與刑事不法與刑事不法與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行政不法制裁手段制裁手段制裁手段制裁手段 
 

早期法概念對於刑事犯乃著重於倫理侵害，行政不法則著重於行政秩序的角

度，兩者在本質上具有「質」上的區別，亦為部分學說及判例所肯定。立法者在

處理違反環境法規範義務行為的因應手段，大致上可區分為制裁類型、付費類型

113兩種，行政機關對於制裁類型的執行手段，以行政罰或刑罰方式為之。行政罰

手段乃適用於行政不法行為，在此亦有學者將其稱為行政犯；刑罰則是適用於刑

事不法行為，亦有學者稱之為刑事犯114，兩者之區分之爭議已存在多年，亦有學

者認為此問題產生將「導致法學者的絕望」115，現階段我國多數見解認為「量」

的區別說架構，討論立法者對於面對環境問題時，為選擇制裁手段時所應遵循的

執法界線。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質與量之價值差異質與量之價值差異質與量之價值差異質與量之價值差異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質區分說質區分說質區分說質區分說 

 

一般依照性質區分說見解，刑事犯或行政犯係指具有特定法益侵害行為，

而行政犯則指對於行政作用秩序的維持，違反服從義務的行為而言，亦即行政犯

思考的範疇，乃侷限於「行政利益」的侵害，而非純粹法益層面上之侵害。因此

行政秩序的處罰目的，係指一種義務違反的警告，與刑法具有倫理、社會道德可

非難性質不同116。若我們從兩者價值立場區分刑事犯罪所牽涉的法益，係屬個人

權益或當下社會文化的價值損害或侵擾，亦即刑事犯為考量正義之價值，而行政

犯則是具有特別性質的社會損害，諸如行政規範之義務違反等，其架構在行政目

的維持秩序之上，亦可稱行政犯為侵擾社會固有價值之行為。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量區分說量區分說量區分說量區分說 
                                                 
113 葉俊榮，「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刑罰與其他因應措施的比較選擇」，台大法學論叢，第 20
卷第 2期，頁 13，1991年 6 月。 

114 林山田，「行政刑法與行政犯辯正」，法令月刊，第 40卷第 9期，頁 19-21，1989年 9月。 
115 韓忠謨，「行政犯之法律性質及其理論基礎」，台大法學論叢，第 10卷第 1期，頁 3，1980

年 12月。 
116 蘇俊雄，「刑事犯與行政犯之區別理論對現代刑事立法的作用」，刑事法雜誌，第 37卷第 1

期，頁 27，199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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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之質區別理論逐漸與當下社會發展意識脫軌，法規範上對於行政犯

罪與刑事犯罪交界模糊區域，所呈現的法定犯罪（行政刑法或附屬刑法）範圍逐

漸的擴大，使得質的區別理論逐漸產生動搖。在量的區分說內涵係認為，行政罰

與刑罰只是量的不同而非具有質之差異。行政罰與刑罰都屬於對人民不法行為之

處罰，而行政秩序是針對較輕微的違反行為處罰，主要在補充刑法之不足。刑罰

則是以較重大的法規範之違反為其對象，兩只僅在量的差異上有所不同，其性質

是否涉及社會倫理的可非難性無關，至於何種狀態行為應受到行政秩序罰或刑罰

規範，係由立法者本於立法政策上的需要來決定117。若依照上述說法，立法者將

可能在擁有多數民意基礎下，為了選票與當下隨著社會媒體的氛圍擾動，將刑事

不法或行政不法兩者界線恣意擺動？是否可能成為民意公審，將較輕微之秩序違

反，裁處拘束人身自由等手段，似乎可能與刑法做為最後手段法理原則有所違背。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質量區分說質量區分說質量區分說質量區分說 

 

係質的區別說以及量的區別說兩者之綜合見解。此說認為刑事不法與行政不

法兩者不僅在行為的量與質上均有所差異。刑事不法行為在質上顯然具有較深度

的倫理非價內容與社會倫理的非難性層度，而且在具有較高的損害性與社會危險

性；相對的，行政不法行為在質的區分上具有較低的倫理可責性，或者不具有社

會倫理非價的行為內容，而且其在量上亦不具存重大的損害性與杜會危險性118。

對於一個不法行為的評價，當然應該質與量兼顧，否則可能顧此失彼，而無法明

確而妥善的加以區分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在質與量兩者兼顧之情形下，從事不

法行為的評價時，應可依據下述四個標準加以決定：119 

一、不法或違法行為在倫理道德上之可非難性，此乃對於不法行為本身的價

值進行判斷。 

二、不法或違法行為所破壞的法益價值與程度，此乃對於不法行為所生的結

果價值進行判斷。通常法益的價值乃依法益在杜會秩序與杜會共同生活

                                                 
117 吳更，《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出版社，頁 365，2012年 12版；韓忠謨，行政犯之法律

性質及其理論基礎，臺大法學論叢，第 10卷第 1期，頁 50，1980年 12月。 
118 林山田，「論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刑事法雜誌第 20卷第 2期，頁 38-39，1976年 4月。 
119 鄭善印，「刑事犯與行政犯之區別-德、日學說比較」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45，

1990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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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重要性來加以決定，例如生命法益高於財產法益。  

三、不法或違法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險性，此即是以國家對於該不法行為加

以制止的必要性。 

四、該行為的刑罰無可避免性。 

 

依據前述的四個標準而認定某一不法行為具有較高度的社會倫理可歸責，且

自其所侵害的法益具有重大的損害性與社會危險性。因而，必須深具倫理上的可

非難性時，以刑罰作為最後手段，冀求有效地防止此不法行為。在此情況下不法

行為即具有刑罰無可避免性質。某些不法行為雖然倫理對其非難之程度並不高，

但卻可能造成甚為嚴重的後果，產生對於社會共同生活條件具有高度的危險性，

如經濟上活動而違反之行為，基於經濟穩定的秩序維護必要，而賦予此等不法行

為刑罰的法律效果，則此等不法行為即具有刑罰的無可避免性。 

 

行政犯與刑事犯之區別，似可採質量區別說。即在判斷違法行為時，似乎加

入社會論理價值之因素，打破所謂「核心領域」及「邊界地帶」之界限，成為由

刑罰到行政秩序罰之間的光譜式之型態。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司法實務見解司法實務見解司法實務見解司法實務見解 

 

我國司法實務及行政法院的見解係採「質」的區別說120，如走私案例，普通

司法機關援用刑法將私運貨物諭知沒收，係科處從刑之一種；海關係依海關緝私

條例，將私運貨物處分沒收，則屬行政法上之制裁，兩者性質不同（42 年判字

第 42號判例參照）。若彼此之間縱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與連續關係，違法行為

並非一個，課予處罰之對象一為包庇行為，一為持偽造（變造）文件申請，損害

國家利益，兩者性質不同（75年判字第 560號判決參照）。行政刑罰與行政罰，

二者性質有別，不容混淆，然行政刑罰若未能完全達其功能，自非不得再加行政

罰予以併罰之（最高法院 89年台非字第 87號判決要旨參照）。依我國早期受到

當時政治風氣的影響行政權過於強大，因此皆採行政罰與刑罰為質的區別說，可

使行政機關在使用行政秩序處罰時，毋須受到如刑罰般嚴格限制，此有利於行政

                                                 
120 最高行政法院 42年判字第 16號判例、42年判字第 42號判例、司法院 54年 12.10(54)院台(參)
字第 803號函、75年判字第 560號判決、最高法院 89年台非字第 87號判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4 
 

權的快速施展，因此質的區別說，在早期威權時代有其背景因素而受到重視121。 

 

邇來我國刑法受到德國、日本法制的影響逐漸傾向認為，此一議題是刑事政

策面的問題，依大法官會議解釋，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制裁，究係採行政罰抑

或是刑事罰，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

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之權限，苟未逾越比例原則，要不能據指其為違憲

（2000年 11月 10日大法官釋字第 517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國家對於個人刑罰，

屬不得已之強制手段，選擇以何種刑罰處罰個人之反社會性行為，乃立法自由形

成之範圍。就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之特別罪刑，尚與憲法第 23條所要求之

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者，即無乖於比例原則（2002年 5

月 17日大法官釋字第 544號解釋理由書參照）。亦即我國司法實務已逐漸確認，

行政罰與刑事罰之區別，係屬立法政策之思考範疇。 

 

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第五款     量差量差量差量差與與與與質質質質變變變變 

 

若我們從行政法的思考邏輯的核心領域觀察，在諸多行政法規範中，部分的

行政秩序之維護，亦是屬於是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的非難表現，差別僅在於行為對

於侵害性的高低程度而已，因此正視刑法的謙抑性與最後手段的基本原則，行政

罰將負擔起對行為的否定功能，此時行為的處罰不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道德倫

理上的非難行為。因刑法獨特的謙抑性與最後手段的概念，突顯出刑法與行政法

在立法者的角度而言，兩者仍有期待程度的不同。刑法為一種被用來否定的規範

工具，然而並即表示否定的行為必然需以刑罰作為法律效果，刑法本身具有獨特

的痛苦性質，若是將非必要的刑罰法律效果置換成行政法的法律效果時，將可發

現兩者侵害性即具有高度與低度之差異，換句話說，刑法與行政法的規範本質並

非只有量的區隔。 

 

以刑名作為區分行政罰與刑罰的標準乃受多數學者所肯定，亦即只要以刑名

作為法律效果之規範，該規範之性質即是刑法法規之一種，僅有包裝上具有差異

而並不影響其功能性。亦即無論該規定所處之位置為何、以何種名義加以呈現，

                                                 
121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出版社，頁 386，2012年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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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具備刑法的基本性質是無法被忽略的。因此刑法既有規範的否定功能，應該

被加以強調並顯示其存在，行為違反了社會既有倫理規範，而呈現出應該遭到否

定的普遍性，此時儘管我們認識刑罰具備的強大痛苦性，卻又需加以考慮刑罰必

要性的規範，而選擇了刑罰作為該違反規範所對應之法律效果，因此刑名之出

現，表現了行政法與刑法規範本質的差異122。 

 

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第六款     包裹於包裹於包裹於包裹於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政策考量的風險政策考量的風險政策考量的風險政策考量的風險 

 

對於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的區別，不論採行質的差異理論、量的差異理論或

是折衷的質量差異理論，都難以提供立法者一個周延的判別標準。「質」的差異

理論主要的缺點在於，社會倫理價值的定義乃處於浮動狀態，倫理價值係跟隨著

時間與社會文化背景持續移動，而非確定於單一時間或單一社會狀態點之「質」

所能滿足。量的差異理論則在違法行為的狀態描述難以使用數據量化，而此一主

張也代表著同一個違法行為僅容許在刑事罰及行政罰上擇一處理。若以質量差異

理論來說，係屬兼採兩者之優點與缺點，因此在理論上我們並無法得到一個令人

滿意的解答，因此，在立法上亦無法達到共識。且經過大法官解釋後，違法行為

究竟是應列為刑事不法抑或是行政不法，若吾人不去確認此解釋是否真實符合社

會情境時，即已確認為此議題將取決於立法者的主觀考量。亦即在環境刑法中，

立法者認為只要認為其秉持行政法上的諸多原則架構下，行政不法亦可能成為刑

事不法之規範，只要立法者認為此規範為立法政策之考量即可適用。我國司法現

狀，乃將此議題林林總總包裹於政策考量範疇，是否侵害刑法中所追求的法益侵

害、刑法為最後手段等原則有所違背，仍尚須更多的研究與討論為妥，然而我國

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之區分，成為立法者之政策考量在此已為確認。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類類類類超臨界流體概念下的超臨界流體概念下的超臨界流體概念下的超臨界流體概念下的附屬附屬附屬附屬刑法刑法刑法刑法 

 

本文在此嘗試藉由以物理學中「超臨界流體」概念，來描述我國現階段的刑

事不法與行政不法臨界狀態。刑事法規範以刑罰來規範犯罪行為，行政秩序以秩

序處罰來確認秩序之違反，在此尚不討論民事回覆原狀或金錢賠償填補的私人關

                                                 
122 李聖傑，「黑心食品所涉及的刑法思考-評析金華市金東區人民法院（2004）金東刑再初字第

1號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13期，元照出版公司，頁 171，200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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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行政罰與刑事罰間可能具有「吸收關係」之情狀已如前述，亦有大部分互相

無法取代之範圍（參酌 CO2超臨界流體圖示）。在行政罰與刑事罰之目的、性質

看似不同，所要呈現出客觀之欲達成之目的亦為迥異，然而兩者皆有其欲發揮之

功能以及其原始狀態，然隨著時間與社會環境的變遷，行政與刑法之界線亦隨之

產生變動，而我國現今所認同的立法政策，類似超臨界流體中物質本身物化特

性，乃為了尋求特殊的質能目的所發展出「超臨界流體」123。 

 

原本民事法、行政法與刑法乃源自於管理社會秩序，因此在社會環境下產生

一個各自獨立的狀態，將此區分想像成類似物質三態：液態、固態、氣態，在法

律本質乃在達成「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下，所呈現的不同類型的法規範狀態。

各自獨立法規範皆由各自原理原則所架構而成，例如行政法比例原則、刑罰的最

後手段原理等，交集出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共同存在的區域。此區域的特性包含

著兩者原有法律原理原則、亦含有相對應之法律原理原則。 

 

邇來，諸多理論欲將此邊界混雜著行政罰與刑罰之區域加以定性與描述，然

而實際上參酌物理學中超臨界流體狀態，似乎可以嘗試著來說明此交集區域乃是

一個包含原有性質，亦具有對方性質之行為表現，亦即此區域物理概念轉換成法

理概念，可歸納為具有目的功能性之目的範圍，即為立法政策。換言之，此交集

出之區域即為政策考量之範圍，乃為求達到其目的「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之

目的所呈現出來的新領域。人類為達到共同和諧生活之目的，立法者在制定處罰

方式時，在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之間各有其概念與原理原則，均需要予以適用，

尚不能因兩者所交集之區域缺乏絕對之分界，即認為刑事不法的範圍可以毫無限

制的涵蓋於行政不法交集之處。 

 

基上，以此類超臨界流體之物化特性，用來描述我國環境附屬刑法的存在現

況，對於環境附屬刑法構成要件下所成就之違法行為，究竟是應列為刑事不法抑

或是行政不法，仍需要配合當下社會環境氛圍與文化背景與法律規範之目的而有

                                                 
123 「超臨界流體」是一種物質狀態，當物質在超過臨界溫度及臨界壓力以上，氣體與液體的性

質會趨近於類似，最後會達成一個均勻相之流體現象。超臨界流體類似氣體具有可壓縮性，

可以像氣體一樣發生穩定流體狀態，而且又兼具有類似液體的流動性。目前二氧化碳、水是

工業界最常使用的超臨界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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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爭議，若依超臨界流體物化特性來反襯環境附屬刑法所呈現的功能與目的性，

我們似乎可以認為環境附屬刑法含有行政罰與刑事罰之內涵，係屬具有功能性的

立法政策之目的考量，並且為結合兩者之法理基礎下所交集領域，予以達到立法

者所欲追求的法規秩序目的及功能。 

 

依行政法及刑事法原理原則交集下所匯集的立法政策，此區域可歸納為具有

目的性及功能性之刑事及行政規範區域，換言之此區域即為立法政策考量之範圍

含有行政目的性及刑事之強制性，成為執政者為達到其「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

之目的所呈現出的樣貌。 

 

 

 

 

 

 

 

 

 

 

             

因此當附屬刑法在特別法中出現，即顯示該特別法所附屬之刑法，已經進入

了類似「超臨界流體」狀態之立法政策範疇，因其本質上具有行政罰與刑事罰之

基本原理與精神，已無關兩者在法條中所扮演的規範力度所產生的拉距問題。亦

即只要具備先決條件而落入符合立法政策範圍時，即無涉行政罰與刑事罰偏重問

題，立法者僅需確保行政程序法與刑事法之原理原則精神即屬適當，附屬刑法在

經過符合上開原理原則機制下，即可因當下社會環境政策之所需，自由的在範圍

內充分的使用國家規範力量。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裁罰裁罰裁罰裁罰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議題執行手段議題執行手段議題執行手段議題執行手段與立法政策之與立法政策之與立法政策之與立法政策之形成形成形成形成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基本國策第 2項中所規範環境保護條款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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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基本國策常涉及政治、資源分配等議題，環境保護亦包括高度且複雜的

不確定性及多方權益的拉扯。無疑的，此將是立法者對於環境法制一項艱鉅的設

計任務。立法者為了達到環境保護任務的完善，制裁惹起或損害共同生活的環境

品質行為人，行政機關在選擇執行手段與目的之間界線，則需要具有一定法律明

確性或授權明確性，此制裁行為始有法理上之立足點。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立法制裁立法制裁立法制裁立法制裁的必要性及的必要性及的必要性及的必要性及法法法法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617號：「然其本質上既為各個社會多數人普遍認同

之性觀念及行為模式，自應由民意機關以多數判斷特定社會風化是否尚屬社會共

通價值而為社會秩序之一部分，始具有充分之民主正當性。為維持男女生活中之

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機關如制定法律加以規範，則釋憲者就立法者關於

社會多數共通價值所為之判斷，原則上應予以尊重。」由上解釋內容可知，大法

官當對於立法裁量的憲法基礎，認為是具有「民主地位」、「權力分力」時124，立

法形成空間似乎也成為立法者，基於多數民意所贏得管轄領域，得抗拒司法審查

125。然而大法官使用「民主正當性」、「代表多元意見」、「多數人民」等字眼形容

立法裁量具有合理性的同時，往往也會得出合憲之解釋。類似對此之批評：「…

將立法裁量當成解釋的前提、依據或理由，然後就凌空跳到合憲解釋結論。這是

倒果為因，以問答問的解釋方式。」126 

 

憲法既然是作為拘束國家權力，自不能逕認為立法裁量是屬於憲法權力制衡

的化外之地，否則將造成面對廣大民意要求以「重刑」解決社會問題時，司法對

於此種立法審查將產生「對抗民意」的衝突窘境。此外現實社會中解決環境問題

                                                 
124 釋字第 662號：「立法院基於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責任，為符合變遷中社會實際需求，得制定或

修正法律，乃立法形成自由之範圍及固有權限。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雖有相當廣泛之自由

形成空間，惟基於權力分力予立法權受憲法拘束之原理，自不得逾越憲法規定及司法院所為

之憲法解釋。」、釋字第 618號：「惟兩岸關係事物，涉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等諸多因素之考

量與判斷，對於代表多元民意及掌握充分資訊之立法機關就此所為之決定，如非具有明顯重

大瑕疵，職司法律違憲審查之解釋機關即予以尊重。」參閱：呂炳翰，「論刑事處罰之立法

裁量-兼評釋字第 594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50期，2007年 11月；李建良，「論立法

裁量之憲法基礎理論」，台北大學法律論叢，第 47期，2000年 12月。 
125 黃舒芃，違憲審查中之立法形成空間，月旦法學雜誌，第 185期，頁 39，2010年 10月。 
126 黃昭元，「立法裁量與司法審查-以審查標準為中心」，憲政時代，第 26卷第 2 期，頁 161，

200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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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效遠不如經濟、治安來得有效，立法者對環境問題使用制裁手段，人民能具

體感受到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或被課予義務，但究竟有多少環境問題被解決、被制

約，一般民眾將不易感知127；因此有學者將此類環境法案視作是政治市場下生產

的產品128：當一個法案通過時，對大多數人均獲得少量利益，但對少數人產生重

大的不利益時，政治人物將採取傾向消極作法以因應少數的反對聲音，即授權予

行政機關執意為之，進而間接的造成立法怠惰，對人民權利保障產生顯著的空白

現象。然而，憲法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拘束立法者，以防賭立法者恣意的規範內

容，憲法亦不能預先為所有國家運作可能產生的問題，預先的提供解決之道，乃

因憲法與法律間存在著規範上的範疇與位階上落差，從而憲法即賦予立法者適度

的創造空間，使得憲法保障基本權能具體落實於各個法律中，在此觀點下，我們

可以認為當然應存在著立法形成空間129。 

 

作為上位規範的憲法基本權，不可能是一套規範細節性的法典，或是足以指

引所有問題核心價值的描述，它僅在決定部分抽象的權力及義務內容，並將其餘

內容上具細節性等規範授權予立法者操作空間，並由立法者以當下的環境背景考

量國家政策之方向，並加以制定具體化的「規範框架」130。因此，立法者的核心

任務在落實憲法授權，使得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要求，係屬可透過民主立法

意志所形成的一個過程，並對各種不同的基本權利或利益，相互的折衝與衡量拉

扯，茲以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因此，立法者對於立法形成的界線，亦應

該從達成憲法所賦予的任務來觀察。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環境保護作為憲法賦予立法者之義務環境保護作為憲法賦予立法者之義務環境保護作為憲法賦予立法者之義務環境保護作為憲法賦予立法者之義務 

 

我國憲法基本國策係屬規範國家整體發展之基本方向與原則，故無論執政者

                                                 
127 王毓正，「論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在不確定科技健康風險預防上之適用-以奈米科技與非游離輻

射應用之相關健康風險預防為例」，興大法學，第 7期，頁 195，2010年 6月。 
128 轉註：葉俊榮，「大量環境立法：我國環境立法模式、難題及因應方向」，台大法學論叢，第

22卷第 1 期，頁 109，1992年 12月。Michael Hayes, Lobbyists and Legislators: A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1981)。 

129 黃舒芃，「違憲審查中之立法形成空間」，月旦法學雜誌，第 185期，頁 41，2010年 10月。 
130 黃舒芃，「立法者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自由及其界線」，《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 7輯》，

新學林出版，頁 151，201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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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隨著定期選舉而有所變動，國家的政策及決定均不得偏離此方向131，依憲法

增修條文中環境保護條款採用基本國策模式，並未明文的賦予人民「環境權」，

然而人民是否能依憲法第 22條主張擁有環境權？有學者認為，環境利益並不屬

於個人單獨專有，而是全民共有共享之利益，若將其視為憲法第 22條所保障的

基本權利將明顯的具有爭議132，因此基本國策之模式，僅有政策宣示及憲法教育

功能，尚難直接據以認為國家有為特定環境保護之義務133。此參酌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第 422號：「生存權應予保障；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

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分別為憲法第 15條及第 153條

所明訂，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之義務。」、大法官

解釋第 550號：「憲法基本國策條款乃指導國家政策及整體國家發展之方針，不

以中央應受其規範為限，憲法第 155條所稱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

制度，係以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作為謀社會福利之主要手段。而社會福利之事項，

乃國家實現人民享有人性尊嚴之生活所應盡之照顧義務，除中央外，與居民生活

關係更為密切之地方自治團體自應共同負擔，難謂地方自治團體對社會安全之基

本國策實現無協力義務，因此國家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兼指中央與地方而

言。」尤有甚者，認為對於某些必須仰賴國家資源整合運用或是民間欠缺意願的

公共任務，必須仰賴國家的自我行為措施來完成時，此一自我行為義務基本上無

庸透過規範予以明定，蓋其源自於憲法上國家保護之義務，甚至國家之立法政策

及目的所產生134。 

 

基本國策雖然僅是綱領式條文，國家難以直接依此主張擁有主觀之公權力，

立法者應依國家主客觀情形與人民需求之強度，實踐基本國策之內容135。人類生

存權與社會國家的興起，確保人民基本生存不受侵害，最重要的生存基礎即為環

境品質與生態和諧，社會國主張權利保護的意涵，已非全然著重於防禦國家不得

                                                 
131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三民出版社，頁 801，2001年 1 月。 
132 林明晰，《公法學的開拓線》，「健康權-以國家之保護義務為中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38，2006年 9月。 
133 黃舒芃，「立法者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自由及其界限：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49號解
釋為例」，「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 7 輯」學術研討會，新學林出版，頁 164，2010年 12
月。 

134 轉註：王毓正，「論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在不確定科技健康風險預防上之適用-以奈米科技與非

游離輻射應用之相關健康風險預防為例」，興大法學，第 7期，頁 197，2010年 6月。K. Waechter, 
Verwaltungsrecht im Gewährleistungsstaat, 2208, S.190. 

135 陳慈陽，「立法怠惰與司法審查」，憲政時代，第 26卷第 3期，頁 12以下，200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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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侵害權利的防禦權，乃更進一步主張強調國家保護義務。國家保障人民權利

不受侵害，包括國家行為與第三人之行為，亦應著手禁止環境破壞所造成的法益

侵害，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隨著社會發展以及價值判斷與解釋的填補，以實質上

等同於環境國之概念136，故國家自應負有環境保護的義務。當國家課予立法者保

護環境義務時，立法者應於抽象的政策具體化落實於個別法規條文中，更進一步

說，立法者在憲法授權的範圍內，有義務型塑憲法中不同法益之間彼此衡量的程

序規定，盡可能理性的將各種法益衝突作一併妥適考量，亦即立法者為了達成憲

法任務，當然可以制裁造成環境問題的行為人，是否以刑罰作為執行手段的一

種，顯然仍為立法者有權選擇之項目。 

 

依照環境保護預防觀點，環境政策所要求的目的，不僅侷限於排除對環境具

有威脅性的危害或是已產生的危害，而是應該以更積極的手段去預防造成環境問

題的危險性137。因此立法者得以選擇制裁的方法，予以預防造成環境問題的危險

行為，但何種狀態行為才是屬於立法者需要加以制裁的危險？考量環境問題涉及

濃厚的科學技術關聯性，導致立法者錯誤決策風險相形的提高，並由於環境問題

的發生，常伴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行政上舉證困難、偵測的科學技術資訊缺乏，

往往發生在立法政策所不及之處。因此令人感到懷疑的是，立法者在處理涉及高

度複雜性環境保護與經濟政策之問題時，並非意味著公部門在所有等待判斷之事

項以及判斷前所獲取之相關資訊，皆能予以全部掌握並加以考量後才作成決定

138。立法者為了達成憲法賦予的任務，在眾多具有衝突關係的利益中適當的進行

調查與研究，以期待能夠尋找到社會永續發展的適當平衡點。立法者在面臨抉擇

時，受到以往經驗的制約與科技發展之侷限，在依據現實認知及價值觀念的取捨

過程中，未必能滿足未來社會生活的態樣。因人類在有限的生命裡的認識能力仍

有其極限，縱竭盡所有危險預防措施、風險預防措施，仍然無法排除「剩餘風險」，

此種不確定性乃是無可避免的，其屬於具有社會相當性的負擔，而應由全體國民

共同承擔139。因此立法者在決策過程中透過完整的利益衡量，司法者再進行審查

                                                 
136 台灣行政法學會，《公法上暫時處分與權利救濟-公平交易與環境保護之新思維》，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陳慈陽，「環境國原則下應建構之環境保護法制」，頁 317-320，2012年 8 月。 
137 台灣行政法學會，《公法上暫時處分與權利救濟-公平交易與環境保護之新思維》，元照出版有

限公司，陳慈陽，「環境國原則下應建構之環境保護法制」，頁 323，2012年 8月。 
138 王毓正，「論基本權之保護義務在不確定科技健康風險預防上之適用-以奈米科技與非游離輻

射應用之相關健康風險預防為例」，興大法學，第 7期，頁 171，2010年 6月。 
139 陳新民，「德國核能電廠之設立許可程序及安全性問題」，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教授六佚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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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僅得要求立法者在判斷失誤後的將來，予以改進，不得據以認定為違憲140。

換言之，司法審查容許立法者對於將來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的立法預測上，具有

比例上的失誤及緩衝上的容忍義務。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限制刑罰權的發動作為執行手段衡量依據限制刑罰權的發動作為執行手段衡量依據限制刑罰權的發動作為執行手段衡量依據限制刑罰權的發動作為執行手段衡量依據 

 

不論立法者是以行政罰或刑罰作為執行制裁環境問題的手段，皆是對人民基

本權利的一種干預行為，因此仍須透過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的審查，茲以確認

該手段的合法性。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7號解釋：「關於攜帶外幣出入國

境須報明登記，違反者應予沒入之規定，與憲法第 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憲法

第 23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抵觸。」、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76

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為之規

範，尚與憲法第 23條所要求之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符合，即

無乖於比例原則，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身體之自由，遂執兩不相侔之普

通刑法規定事項，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憲法之意旨。」然而，刑罰可謂是對人民

基本權利干預中屬於最嚴厲手段，依司法院釋字第 617號部分不同意見書141即表

示：「實際社會生活中，存有許多侵害公共生活秩序之行為，其不法程度具有強

弱輕重之不同，並非皆可作為刑罰處罰之權力。近代國家刑法之目的，並非賦予

國家創設刑法之權力，而在於限制國家行使刑罰權之條件。刑法規範體系的機

能，在於健全地確認、創造、解釋保護法益的理論與正當程序，…而確認刑法所

加以保護的生活上一切利益，便是在選擇對於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必須藉由

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之刑罰權的實施展，始能加以保護的法益，…僅於採取其他

較寬鬆（民法或行政法規範）無法作為有效法益保護之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始納入刑罰作為保障手段之對象。」 

 

亦有學者認為「如果實證預測上採用行政秩序罰手段即可較節省成本的方式

達到目的，殊不必採用刑事處罰。立法者必須衡量，採取刑罰與僅採取行政罰兩

                                                                                                                                            
辰祝壽論文集，頁 21-22，1993年 5月。 

140 李惠宗，「論比例原則作為刑事立法的界線-大法官釋字第 517號解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18期，頁 27，2001年 1月。 
141 林子儀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第 617號部分不同意見書，即對此表示有所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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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較之下，所耗費的成本與所欲達到的目的間，是否相當及合乎比例原則。至

少必須考慮以行政警告措施為先導，而後再採取行政刑罰的措施，即「先行政，

後司法」原則，此種措施可避免過早的刑事處罰。」142，因此，在考量使用刑罰

手段啟動的必要性質時，倘若相同情狀下以行政罰作為執行手段仍可達到相同的

目的者，立法者自不得優先選擇刑法加以制裁為是。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制裁執行手段之選擇制裁執行手段之選擇制裁執行手段之選擇制裁執行手段之選擇 

 

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最主要的區別實益在於二者的法律效果不同，連帶的，

程序保障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以及制裁效率所產生之差異；前者是實體法上適用

刑法、程序上是適用刑事訴訟法，後者則是適用行政罰法（或是行政相關之制裁

規定）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此外刑罰係由司法者所掌控，獨立於原行政

管制機關之外，雖然管制機關得移送偵察機關，但偵查、起訴甚至是判刑與否，

行政機關均無從置喙餘地，使得原行政管制流程增加許多變數；而行政罰，係由

行政機關所主導，其管制目的得以貫徹於整個流程，在管制的速度效率上當然較

刑罰為佳。立法者以行政罰為手段，連結行政組織、專業計畫的領域，可以快速

有效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143，因此若立法者欲強化並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應以行

政成本較低且執行迅速的行政罰作為制裁方法144。惟不可否認，刑罰對於環境問

題的預防與嚇阻以及侵害法益的犯罪制止與制裁，仍具有特殊的功能與效力145。

因此亦有公法學者認為，對於人類生命身體健康的損害，都適合引用刑罰作為因

應的措施，在制度上不一定要創設新的罪名，既有殺人、傷害等罪名都能涵蓋146。 

 

考量刑罰使用成本相較於行政罰為高，浮濫的刑事立法反而造成實務工作者

                                                 
142 李惠宗，「論比例原則作為刑事立法的界線-大法官釋字第 517號解釋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 18期，頁 32，2001年 1月。另有持反對「先行政後司法」的作法之學者：黃銘傑，

「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跳脫「先行政後司法」後之「先行政無司法」窘態，月

旦法學雜誌，第 201期，頁 91-121，2012 年 2 月。 
143 鄭昆山，「論我國環境犯罪防治之道-在除罪化與入罪化迷宮中之刑事政策分析」，東海法學研

究，第 9 期，頁 213，1995年 9月。 
144 蔡震榮，「行政罰制度之研究」，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佚誕辰祝壽論文集（中冊），頁

215，2002年 7月。 
145 柯澤東，「環境刑法之理論與實踐」，台大法學論叢，第 18卷第 2 期，頁 173，1989年 6 月。 
146 葉俊榮，「大量環境立法：我國環境立法的模式、難題及因應方向」，台大法學論叢，第 22
卷第 1期，頁 106，199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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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從心而疲於奔命，降低整體刑事犯罪追訴團隊的效能，反而造成其他法益保

護的落空147；此外使用刑罰常使社會輿論焦點，著重在行為人本身的人身自由拘

束，固然是滿足了社會的正義感的實現，但整體環境上的善後事宜，僅將行為人

隔絕於此環境事件之外，在立法目的上亦不能有效的解決嗣後殘存的環境問題。

不可諱言的，人身自由刑之侵害與經濟制裁不同，由於自由與時間並非能以金錢

所能換取，僅以此點來觀察，刑罰所帶來的牽制力量，往往能產生最大的嚇阻效

能。但是由於刑事立法上對於環境保護的法益確認上仍爭論不休，目前仍認為刑

法保護的法益最終仍要涉及至人，以及刑罰謙抑性的思想層面，在立論上若單純

以刑法分則另闢章節，予以制裁所涉及環境問題的案件時，在制度上仍然難有所

突破。 

 

國家機關透過民主程序取得統治權力的正當性，並將具有實力控制的措施均

收歸為國有，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皆是違反公共義務，在本質上兩者並無差異，

並由立法者決定何種行為應裁處以行政罰、何種行為應裁處以刑罰。又立法者為

實踐憲法賦予環境保護的任務，於委託的範圍內為相衝突之法益比較，使得各個

法益保護上盡可能的發揮至最佳效能，國家為達成立法政策上對環境保護及經濟

發展之目的，立法者當然得以選擇行政罰或刑罰為制裁執行手段；惟國家在使用

干預人民基本權利的手段時，仍要通過行政法、刑事法上諸多原理原則之檢驗。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國家體制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之穩定以各種法律約束人民之行為，在刑罰之最

後手段前尚有行政罰之手段可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關心的是行政罰處於環境利益

上，是否仍有其界線而受到限制導致在預防規範方面仍有不足，尚須刑法最後手

段加以支撐其整體法制序。刑罰存在的正當性，源起於行為人的行為對法益的侵

害或破壞，在行政罰領域亦有法益的保護概念，但在行政體系上之法益影響力尚

不如刑法對法益的深入及明確。行政罰的目的乃在於維持行政秩序、達成行政目

的，可以稱行政罰所要保護的行政利益，係屬行政法益之一環，因此行政利益尚

包含著抽象的行政目的在內，舉凡行政法中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47 黃舒芃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 7輯》，新學林出版，許澤天，「刑法規範基本權審查」，

頁 315，201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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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依法行政原則…等諸多原則，在行政法領域之地

位猶如刑法之法益，置於刑法領域一般。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相輔相成的行政義務與道德倫理相輔相成的行政義務與道德倫理相輔相成的行政義務與道德倫理相輔相成的行政義務與道德倫理 

 

基於行政罰概念及性質，行政罰行政處分之科處，係為維持行政秩序，而對

違反行政法義務者所為之制裁。然行政機關對於科處秩序罰之前提，仍須確認行

為人須有行政義務之違反、違反義務者須為一般行政法法律關係內之人民、須依

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規定、由行政機關以行政程序加以科處。行政罰制裁之行為，

並非無道德或倫理內涵，例如「廢棄物處理法」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水

土保持法」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森林

法」於他人森林或林地內，擅自墾殖…等涉及環境法之規範，仍具有相當程度的

道德或倫理之違反。然而如上述之環境法規範，原本純為法律規定之義務，長期

實行後已成行政慣例而深植民心，亦可能是我們所認知的民眾環保意識、健康意

識的抬頭，逐漸轉變為道德或倫理要求的核心思維。刑事犯固然有較高的反道德

性及反倫理性，對社會足以產生較大之危險或損害，然典型的行政犯則有較低之

反道德性或反倫理性，對社會產生損害或危險亦呈現較微弱之狀態。兩者並非本

質上的絕對不同，立法者對環境犯罪者在環境或健康風險預防考量，對特定行為

之處罰加以規定時，科處行為人為刑事罰抑或是行政處分時，何者較為妥適？仍

有討論空間，當然立法政策亦常受到當下政治及經濟背景、民眾意識所左右，而

非絕對的本於一定之法律原理。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風險依據之疑義風險依據之疑義風險依據之疑義風險依據之疑義 

 

基上，擁有最高民意之立法者，對於環境法之立法隨著時代的進步已增加環

境健康風險考量，對於行政處分所不足之處採取刑事罰，使用拘束人身自由等較

為嚴苛之處罰，將介於風險與接近危險間，並予與確認此具有不確定性的風險能

被完整的控制在危險之下。然立法者對於特別法中之環境法，將附屬刑法置入環

境法中所考量的風險依據為何、是否恰當？此即需以我國的刑事立法政策中對於

目前環境刑法常見的過失處罰、制裁手段、環境保護專業的判斷以及是否有其他

緩和風險的行政機制等為評斷。下一章節將以上述相關爭點加以分析予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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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法法法法之刑事之刑事之刑事之刑事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與緩和與緩和與緩和與緩和 
 

環境風險或健康風險代表著民眾對於生活環境、有生的未來一種不確定感，

其中表面上似乎附著心理層面上的不安全感，因此國家體制面對環境所帶來的風

險時，政策的立法管理需求則顯著增加，立法機關希望藉由事先的預防或管理來

減少環境風險發生所帶來的可能危害，並著重於預防因風險增加可能造成的傷害

及損失。此類立法趨勢已由傳統之刑事司法領域，逐漸深入到一般特別法明文規

定中，立法者面對大眾因環境犯罪事件可能產生風險損害上的不安，起因於民眾

已完全認知生活上所接觸的環境品質，已為其生活之一部而密不可分，且一般生

活作息中所接觸的人、事、物…皆可能成為潛危險的媒介物，進而憂慮環境品質

是否處在妥適的狀態而產生不安與焦慮感。亦因民眾面對如此的環境意識及環境

品質之心理感受，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環境附屬刑法的立法思考、刑罰處罰的手段

以及立法政策。此立法政策亦因環境品質風險觀念之興起，而逐漸產生了動搖現

象。本章節所要討論的將是承續上一章節所定義的環境法所包含的附屬刑法，國

家為達成立法政策上對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之目的性，立法者當然得以選擇行政

罰或刑罰為制裁為其執行手段，然而此立法政策下的環境刑法立法政策，是否真

實適用當下的社會環境氛圍，抑或是僅為立法者於立法上的行政的怠惰，抑或是

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囫圇吞棗般的，將不易管理且常具有爭議的社會問題全以刑

法或空白刑法為之設計規範，在此我們將確認環境附屬刑法在環境法中所扮演的

角色，以及此刑事立法政策功能是否有相衝突或競合之處，並予以推論環境附屬

刑法之立法政策以及在環境法中核心價值。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風險架構下的環境附屬刑法風險架構下的環境附屬刑法風險架構下的環境附屬刑法風險架構下的環境附屬刑法 
 

依目前社會對於環境意識的氛圍，在部分的社會環境案件發展中常伴隨著媒

體聳動的報導，急速凝聚民眾的反社會情節，以及瞬間瓦解人民對政府的法信

賴，此媒體傳播的現象將間接造成國家政策推行的阻力，其影響亦當然包括環境

法刑事立法政策在內，都可能轉變為泛民粹型態之刑事立法政策籌碼，並於立法

機關中突顯刑事處罰於立法架構上存在有其必要性。立法者在制定該環境政策

上，雖然應以全體人民福祉為第一優先考量，茲以詳盡規劃其管制範疇及目的、

手段，予以回應人民的具體需求，倘若民意訴求的基礎是根據缺乏實質焦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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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情狀，甚至是存在對事實的誤解所產生的氛圍時，立法者亦有因此民粹的情緒

干擾，而陷入錯誤立法之可能。據媒體所描繪的環境污染惡化片面圖像，不只帶

來民眾質疑立法機關對於環境風險管制的信賴，亦使民眾對於環境事件感受到不

安與焦慮，且間接的撩起民眾對於環境案件的憤怒與仇恨情緒，諸如此類偏跛的

訊息充斥著民眾生活，無形中將造成社會對立與衝突。民眾為了協助自我情緒能

找到合理的釋放，便將憤怒與憎恨轉向譴責立法機關或執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指責環境刑法立法政策內容的疲弱與執行的效能不足、刑責過輕、恐龍法官、官

官相護…漠視被害者及家屬人權等批判層出不窮。然而，這些批評對象及內容不

一定為正確或具有合理基礎的，但由於民意已經傾向開始忽視專家所提出的見

解，甚至產生對執政者的不信任，更甚者對於主管機關所提供之統計數據亦採取

保留態度甚至是懷疑，民意多數只願意相信自己所見到的，認為媒體所提供的畫

面眼見為真，片面地受到媒體影響而認為環境犯罪事件已逐年增加，環境品質正

在持續惡化中，於是產生要求立法者加強環境法對於刑事立法政策的落實，並嚴

懲心中所認為犯罪的行為人，甚至支持因環境污染案件應執行死刑等社會意識，

此即具有顯著的民粹型態的環境立法刑事政策。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環境附屬刑法立法管制環境附屬刑法立法管制環境附屬刑法立法管制環境附屬刑法立法管制 

 

立法者認為行為人之行為規範，對於涉及環境風險刑事處罰仍需要有一定的

目的與條件基礎，依客觀歸責理論中行為人受到歸責，係因製造了法律所不允許

之風險狀態，亦即表現出風險升高逾越了法律所制訂之界線，因此該行為具有提

昇風險客觀表徵，而此風險所惹起之危害則應歸責於該行為人。然而風險升高理

論為風險客觀上昇至刑事法所不容許風險，對於該風險升高是否逾越刑事法所不

容許風險界線，針對此界線客觀狀態描述，通常被視為一條單純區隔線條。一般

法研究者討論該界線內涵時皆明確的區分所屬，進而形成該界線劃分上諸多爭

議，在此我們將討論行政政策與刑事政策兩者重疊範圍，而非單純予以區分兩者

之界線。 

 

若將行政與刑罰所規範的社會秩序想像成一光譜狀態（如下圖所示），光譜

兩端各為違反行政規範之違法行為、另一端為刑事法所非難之構成要件該當、違

法且有責之不法行為，在此光譜中間區域則先行假設為環境法中之刑事立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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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立法者考量涉及風險事項且缺乏明確法益保護項目者，仍堅持以刑事立法政

策加以管制之行為，並為確認該行政管制目的能被有效的達成，進而達到社會關

係和諧，人與環境永續經營價值狀態。 

 

 

 

 

 

圖三、環境附屬刑法之刑事立法政策存在示意圖 

 

若考量將環境法風險概念納入刑事法領域，最大的轉變大約是以刑罰福利主

義的概念時期，引導刑事司法與犯罪控制，仰賴法學專家以及具有專門科技知識

之技術人員，執政者信賴其所建構的制度或立法政策，當時的刑事政策運作重點

乃在矯治個別犯罪人148。然而近代環境附屬刑法已逐漸將風險社會的理念，納入

環境法的刑事立法政策中，亦並非全面的以矯治犯罪為目的的環境刑事立法政策

為其基礎，以下將歸納我國目前環境法規範，將環境法中刑事立法政策之理念置

入法條中，在法規範中所呈現的客觀樣貌。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環境立法政策的環境風險控制環境立法政策的環境風險控制環境立法政策的環境風險控制環境立法政策的環境風險控制 

 

參酌立法者對環境刑事立法政策功能性及目的性現況，類似風險控制法規管

制已然顯見於環境法中，因此以目前立法者對於環境立法政策的認知，環境風險

是需要被積極控制的。但是對於風險控制的尺度將涉及現有科學技術及專業範

疇，對於行為人是否升高環境風險、風險與危險之臨界是否納入刑事規範管制，

立法者亦有其專業考量。在此我們應先瞭解我國現有環境法刑事罰則，以及立法

規範內容的分佈來加以理解，以下將以環境法、食品衛生管理法149，涉及環境刑

                                                 
148 David Garland著，周盈成譯，《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巨流文化出版，頁

71-73，2006年 5 月。 
149 中華民國 102年 6 月 1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5241號令修正公布全文 60條；除第 30
條申報制度與第 33條保證金收取規定及第 22 條第 1項第 5款、第 26條、第 27條，自公

布後一年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中華民國 102年 7 月 19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
號公告第 6條第 1項所列屬「食品藥物管理局」、「疾病管制局」權責事項，自 102年 7月 23
日起分別改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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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議題來加以說明。 

 

係因目前環境法涉及層面廣闊，僅以環境法中部分法規範，如空氣污染防制

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等風險控制之角度出

發，用以窺探目前我國環境法對於風險控制的方式與範疇。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款款款款  空氣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依我國空氣污染防制法對於刑罰之規定，為第 46條、第 47條、第

48條、第 49條、第 50條。其中包括違反主管機關命令之行政措施致人

死傷、有申報義務明知不實而為虛偽記載者、無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而燃燒

易生特殊有害健康物質者、不遵守主管機關停工或停業者、因執行業務犯

違犯上開環境刑法規定者。 

一、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6係規定，違反第 32條之強制規定而致人於死處

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 500萬、致重傷者處 3年

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0萬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

導致疾病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00萬以下罰金。本條所

規定在致人死傷為結果犯，且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在此並無爭議，有

爭議者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此因涉及個人健康因素之

舉證困難，因果關係是否能建立在此容有疑慮，立法者將致危害人體

健康納入罰則中，此立法目的係考量「危害」而並非著眼於健康風險

上，係因危害已然是屬於危險犯範疇，此觀察我國刑法分則亦有類似

之管制，如刑法第 190條之 1的第 1項「致生公共危險」等，因直接

涉及法益之破壞，立法者對於上開之危險予以刑法管制。 

二、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7係規定具「...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

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對於偽造文書

等行為，我國刑法第 15 章中自有規定偽造文書印文等相關刑責，對

於本條之規定在環境法中似乎係屬多餘，僅可能在於強調行為者對於

自行提供之數據需能被行政機關所檢驗，在行政規範的角度下僅存有

對行為人文書真實提供之威嚇，況且在環境法中對於上開之規定內

容，是否需以刑法加以制裁仍有討論空間。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0 
 

三、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8 條係規定「無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而燃燒易生特

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對於本環境立法政策為防止無空氣污染防

治設備者，經由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風險升高之結果，進而以刑法

加以威嚇，予以確保防止行為人在無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下任意燃燒易

生特殊有害健康之污染物質，而升高民眾之暴露風險，此乃考量行政

法之罰鍰以及行政處分之功能及目的性，對於民眾之健康風險控制容

有未迨之處，進一步的以刑事立法政策規範之，因此確認本條款具有

健康風險概念之架構。 

四、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9條係規定「...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

停業之命令者...。」，本條環境立法政策所考量者，係為行政處分之強

制仍可能無法有效達到令當事人立即強制停工或停業等不行為結

果，而加諸以刑法強制力予以威嚇制裁，避免空氣污染之災害持續擴

大，因此本條款之規範亦有環境健康風險概念置入於其中。 

五、 基上，對於空氣污染防制法之罰則部分，僅有第 48條、第 49條具有

環境健康風險之概念置入，姑且不論本法之其他條款，對於「致生危

險」之法益破壞，亦或是偽造文書等刑事規範所為之刑事規範是否具

合理性，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罰則立法政策架構，仍顯然具有健康風險

概念，因此可確認本法部分刑事罰則，立法者已將健康風險立法政策

概念置入，亦即立法者已將危險犯管制層級，再提升至健康風險立法

政策，為確保健康風險得以完全的被有效控制於所期待之量化數值，

而落入行政罰與刑事罰之模糊區域。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依我國 96年 12月 12日修訂之水污染防治法對於刑罰之規定，為第

34條違反主管機關命令之行政措施致人死傷、第 35條有申報義務明知不

實而為虛偽記載者、第 36條無排放許可而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者、第 37條

將含有害健康物質之廢污水注入地下水體或排放於土壤者、第 38條不遵

守主管機關停工或停業者、第 39 條受顧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業務犯之規

定。此規範與空氣污染防制法之架構大致相同，依本法第 36條所規範者

係為危險犯，亦如刑法第 190條之 1的第 1項「致生公共危險」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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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直接涉及法益之破壞，立法者對於上開危險予以刑法管制在此並無爭

議。然以本法第 37條、第 38條環境刑事立法政策觀察，立法者已將危險

犯之管制，再提層級至環境刑事立法政策，係為確保水污染所帶來之健康

風險能得以完全被有效控制，亦使用行政罰與刑事罰之模糊區域予以管

制，亦即以刑法加以管制並強化行政處分效能不足之處。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廢棄物清理廢棄物清理廢棄物清理廢棄物清理法法法法 

 

依我國 102年 05月 29日修訂之廢棄物清理法刑事罰則規定，為第

45 條違反主管機關命令行政措施致人死傷、致重傷、致危害人體健康導

致疾病，第 46條列舉禁止行為之處分150，第 47條業務犯，第 48條有申

報義務明知不實而為虛偽記載者。本法第 45條所規範者係為危險犯在，

與刑法第 190條之 1的第 1項「致生公共危險」之管制規定，因直接涉及

法益之破壞，立法者對於上開之危險予以刑法管制。然第 46條禁止行為，

立法者係考量未經過妥善處理之廢棄物，有可能帶來環境品質的風險增

加，亦將環境刑法立法政策往風險層級推進，係為確保廢棄物能受到妥善

處理，避免升高環境品質所帶來之風險，並以環境刑事立法政策確認行政

管制能有效的發揮。廢棄物清理法之刑事立法政策，顯然亦使用行政罰與

刑事罰模糊區域之風險控制，以行政法管制再加以刑事罰，予以彌補行政

處分效能不足之處。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依我國 96年 01月 03日修訂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對於刑罰之規定

為第 29條、第 30條、第 31條、第 32條，其中第 29條致人死傷或致危

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與第 30條，其構成要件包括違反禁止規定、未依

許可而擅自運作行為、未依登記所載事項之運作行為、洩漏事故不依法通

                                                 
150 廢棄物清理法第 36條所舉例之強制禁止規定：任意棄置有害事廢棄物；專業負責人或相關人

員未依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或再利用導致污染環境；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

推至廢棄物；未領有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該項業務之處理行為；非法委託與非法受託之清除

處理行為；處理機構未處理廢棄物而開具已處理之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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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行為等，致嚴重污染環境之結果犯，或有申報義務明知不實之事項而不

實申報等情事。惟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對於涉及健康風險刑事罰則，並無

顯著的風險控制客觀表徵，而以違反行政規範的強制規定加以刑事處罰，

係因毒性學物質所涉及的危害範圍通常是危險等級，而非僅為風險層次，

亦因毒性化學物質對於居民健康危害或環境危害，在通常狀態下係屬急性

或為不可逆之損害。因此立法者直接考量以行政管制加上刑事立法政策加

以強化其執行效能，係為環境管理之立法政策考量。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環境政策下環境政策下環境政策下環境政策下危險犯危險犯危險犯危險犯與風險犯與風險犯與風險犯與風險犯罪罪罪罪之法益之法益之法益之法益 

 

    若將我國環境法相關刑事立法政策加以解讀，以一般標準要求對危險之預防

目的而言，抽象危險犯之立法當然符合刑法的制裁功能，然而在跳脫危險概念的

規範下，基本上此刑事立法政策即無法獲得本身所欲達到的一般預防目的。在具

體危險犯予以區分刑事罰之界線時，相較於抽象危險犯的概念將更顯為模糊不

清，係因考慮到個案判斷之理由，實質的規範上將無法明確將其加以定義，此時

立法技術上即產生真空或瓶頸狀態。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概念，在規範體系

上必然需面臨法律解釋上的困境，若考量「法所不容許的危險下」概念尚能加以

區分，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的區別，若以構成要件加以區分，此立法模式將表達

成為是一種客觀現象。在刑法法益所承認的生活利益保護範圍內的有效性保護，

具體危險犯之功能應在於限縮抽象危險範的適用範圍，而抽象危險犯的立法則在

於更進一步的提前保護法益的時間點。一般而言，在民眾生活過程中所出現的危

險，乃有為了確實達到法益之保護，應有法規加以提前預防該法益遭受破壞之必

要，而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在規範上之解釋，則涉及對此兩者區分之解讀。 

 

    依目前我國刑事立法，以抽象危險犯立法的條文頗多，是否皆能將其一併的

解釋成危險，若以實害狀態為核心思考則將產生疑義，考量環境法附屬刑法的構

成要件，增加了技術上的專業性及複雜性要素，即使將環境法附屬刑法置入於刑

法之公共危險罪章，對於不同的犯罪類型是否亦能以危險犯的解釋即可達到規範

目的，則是有疑問的。此乃肇因於環境法附屬刑法，常出現看似危險又非危險之

風險概念，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8條係規定「無空氣污染防治設備而燃燒易生

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係屬危險？對於有害物質是否真實的造成危險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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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直接予以確認，乃肇因於尚有暴露劑量、人體吸收、流行病學等議題。即

使認為環境附屬刑法皆處於抽象危險的立法考量，亦無法從該立法模式推導出風

險還是危險立法，係因抽象危險犯之解釋，主要是採是否得以反證危險或風險之

不存在。因此由犯罪類型的規範目的出發，決定採行何種目的之解釋，將影響法

律解釋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確認的是何者屬於風險防阻之立法，是屬於危險犯

之立法模式，再根據其性質決定解釋之內容，亦即在此狀態下抽象危險犯以及具

體危險犯，將無法提供適當的解釋標準。 

 

    從實質的規範層面觀察，以刑事制裁作為一種有效調控社會整體風險的手

段，用已處理複雜社會制度下的各類風險，尚包括日新月異之新興科技所可能發

生難以預料或估計的問題151。在面對部分抽象刑法法益正被風險取代的可能性

時，原以法益侵害以及法益保護為前提的立法政策，是否適用於以風險為基礎的

法釋譯學體系？若認為環境風險刑法獨立於法益保護原則之外，則危險犯之概念

將產生與風險刑法呈現無法交集之狀態，兩者將各自獨立且各執己見而造成刑法

體系之紊亂，係因危險犯無法跳脫法益保護的理念，若無危險狀態的存在，危險

犯在法益保護理念下將失其所附麗。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風險考量下風險考量下風險考量下風險考量下立法體系差異立法體系差異立法體系差異立法體系差異 

 

    判斷環境法附屬刑法是否符合風險刑法立法結構，在實害犯及具體危險犯狀

態下均不會被認為是風險立法，對於僅涉及個人法益的部分，原則上也可認為非

屬風險立法之模式。因此僅能從超個人法益、涉及公共範疇的部分討論環境附屬

刑法對於風險立法之存在狀況，一般而言我國刑法典上所面對的環境犯罪仍停留

在於公共危險類型，以對健康產生明確的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前提，並未直接針

對風險作為規範，此參酌我國刑法第 190條之 1的第 1項「致生公共危險」之管

制規定自明。超個人法益並非屬於直接的法益，刑法是以保護個人法益為核心，

再由此推論到超個人法益，換句話說，只有在超個人法益是為了個人的人格發展

目的狀態下，且該個人法益之保護，係為保護個人法益的可能性條件時，才有資

                                                 
151 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 210期，頁 107，2012

年 11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4 
 

格被當作超個人法益152。因此行政法中之特別刑法，例如環境法中採取拘束人身

自由等刑事處罰之手段，間接以法益作為風險政策考量是具有其極限的，而無法

以超個人法益予以說服的，亦因此環境刑法中的刑法，僅能被稱之為「風險狀態

的刑事立法政策」，係屬行政立法政策之一環，而非以法益為核心考量所援引刑

事手段的一種拘束力，並藉以其拘束力彌補行政功能之不足，或稱之為過渡性的

政策替代，然而目前已實施多年的環境刑事政策是否妥適，是否亦需要有其退場

機制，我們將由環境法中刑事政策的制裁規定解讀。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環境法中環境法中環境法中環境法中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制裁規定制裁規定制裁規定制裁規定 
 

依目前涉及一般人類活動之環境風險領域，依行政院直轄機關所管轄之範疇

153，涉及人民生存環境較為直接之主管機關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原子能委員會、勞工委員會…。依法規之分類，環境保護署主要掌管空氣

污染、水污染、廢棄物管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環境影響評估、公害糾紛、環

境用藥、資源回收…。衛生福利部主要執掌為食品、藥物、化粧品…。原子能委

員會為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管理、輻射偵測、放射性物料管理…。勞工委員會

為勞工安全衛生、勞動檢查…，行政院掌管之環境風險領域所屬之機關眾多且複

雜，其各主管機關所管轄之行政法規範亦將是如此，然而針對環境、安全、衛生

等風險領域之行政法規，常設置有刑事罰則於行政法規範中，係因出自於風險狀

態的刑事立法政策考量。然而風險之刑事政策案件並非僅侷限於此，為了確認目

前管理人民生活環境，直接所面對的風險狀態，立法者所規範的刑事立法政策是

否為妥適，考量本文之篇幅及所能討論之最大範疇，將以環境法風險刑事政策為

主軸加以論述。 

 

由於環境法中又以「環境影響評估法」所涉及層面最為廣闊，尚包括人文古

蹟、環境生態、區域經濟、農業、林業、漁業、地理、交通，食品、衛生…不一

而足，凡開發行為具有影響該開發區域之一切情事，皆為環境影響評估內容所應

作為之評估項目，且考量諸多大型投資及開發案皆須以環境影響評估為核可興建

之依據，本節係將環境法討論之範圍再為限縮，將例舉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涉及相

                                                 
152 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作者自版，頁 157，1997年 3 版。 
153 依照憲法第 53條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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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刑事政策之法令規定作分析項目，並探討刑事政策下所使用之環境附屬刑法，

是否容有再行修正空間。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環境法之環境法之環境法之環境法之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刑事政策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條立法意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

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國家立法政策為了環境保育與經濟開發求

取其平衡點，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基本國策第 2項「經濟及科學技術發

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亦明確表明了環境與經濟之平衡為憲法

所關切，因此國家之經濟政策自然包含了永續發展之概念，環境保護政策亦囊括

了永續經營之理念。 

 

我國在 1994年正式通過環境影響評估法154。其中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程

序，亦參考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制度，形成目前二階段環評之架構。在第一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部份，直接由開發單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

轉送主管機關之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審查，審查之結果如認定無須進行第二階段

環評，則僅需在實際開發程序前進行公開說明會即可。亦因為我國環境影響評估

法，參考了各個國家之環境影響評估法，將不同國家之環評立法政策斷章取義並

納為己用後再酌加以修改，在行政上已造成諸多產業困擾與行政遲緩狀態，且呈

現窒礙難行之狀況與經濟發展停滯。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統計資料，通過環境

影響說明書審查件數（一階環評）由民國 89年 114件，至民國 101年下降至 15

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件數（二階環評）由民國 89年 12件，民國

101年下降至 0件155。其主要之原因為環境影響評估之目的主管機關（經濟部工

業局、科學園區管理局…）與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權責分配問題，以

美國環評法為例 1970年生效之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正式將環境影響評估納

入國家環境管制的體制之中，成為各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基礎。然依美國環評

制度，環保署僅作環境影響評估之風險評估機關，而該開發案通過與否則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或否決，抑或是酌增行政處分之附加條款（行政附款），而為

                                                 
154 中華民國 83年 12月 30日總統（83）華總（一）義字第 8156 號令制定公布全文 32條。 
15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資料庫 http://210.69.101.110/epa/stmain.jsp?sys=100 ，最後瀏覽日2014

年 05月 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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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件通過，審視我國現有之環評機制，對於開發案件通過與否皆由環保署審

查，並以行政處分作為通過與否之決定，僅參採環境保護評估而幾乎忽略國家經

濟政策之需求，進而產生環境保護意識已完全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觀此，即可

發現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2項所描述之態樣顯然已有所違背。 

 

姑且不論環境影響評估之法制程序是否妥善，僅就其行政規範內容觀之，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4條內容顯示環境影響評估之範疇，乃為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

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時，針對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

生態等不同層面可能受到的衝擊程度與範圍，事前進行科學、客觀、綜合性的調

查、預測、分析與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且予以公開說明及交付審查。此

處所稱之「計畫」即是行政機關對風險控制的最佳表現，主管機關在面對各個開

發案件時可能發生之諸多問題，事先的要求開發單位在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加以自

我揭露，並配合開發影響區域中可能涉及的當地民眾權益，增加民眾參與之機

制，予以補足該評估計畫中學理上、行政上的不足，並且在環境影響評估執行階

段及完成階段附加以環境附屬刑罰，以避免環境影響評估內容流於書面文字之統

計數據，乃立法者於刑事立法政策上，為確保開發單位對環境影響評估書的內容

確切執行。相對於我國早期對於環境議題，偏重於污染防制的環境管理立法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已將永續發展精神理念中的預防原則充分發揮，立法機關

為了期待能在環境發生不可恢復的開發行為前，加以迴避或降低環境損害或生態

影響；並透過環評的評估機制，確保開發單位的清潔生產技術或實行最佳可行控

制技術156，並以客觀的分析方式做風險預測，為了在環境、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尚且不論開發行為與環境影響評估間之政治利益、中央稅捐與地方分配等議

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除了評估一個具體開發行為可能造成的環境衝擊外，國

家立法政策在幕僚研擬的過程中，同時應確認重大政策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進

而產生所謂的「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由於政府政策環評所涉及的範疇，調

                                                 
156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之精神是污染源業者，依其本身個

別情形考量之基礎，符合法令限制之前提下，對於任何由主要排放設施所可能排放或衍生之

污染物，透過製程變更或可行控制方法之選擇，將能源耗用、環境影響及經濟成本上的衝擊

列入考慮之後，選擇用以控制排放之污染物，藉以達成該排放設施所能達到的最大程度削減

量(Maximum degree of reduction)之技術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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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領域複雜且甚為廣泛，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發展至今，考量當下時空背景的

環境調查、分析方法皆有其極限，社會發展及民眾意識部份仍尚有不足之處，亦

常因此引起當地居民之爭議。因此我國目前「環境影響評估法」立法政策方向，

則是希望透過資訊公開方式予以增加民眾參與機制，並以專業且客觀的風險分析

訊息，再強化開發單位與開發之區域居民溝通及交流，政府之立意構想為開發行

為應採行對環境友善、社會和諧、經濟繁榮多方共榮的層面上，政府對經濟與環

保政策下所為開發行為所帶來的環境影響，做更為完善且具有永續發展的環境影

響評估。 

 

基上，為了確保「環境影響評估法」管制開發單位之確實執行，立法者乃在

行政立法架構下附加以刑事罰則，予以確保該立法政策及目的功能得以實現，因

此我們所想要瞭解與思考的是，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環境附屬刑法是否合理？是否

容有緩和之處，亦或是僅考量行政執行效率而存在，對此附加以刑事罰則之立法

容有再思考的空間。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犯罪類型分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犯罪類型分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犯罪類型分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犯罪類型分析析析析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罰則中，規定刑事制裁條文共計有四個條文，條文

雖不複雜但規範其構成要件者眾，分別為第 20條違反第 7條、第 11條、第 13

條或第 18條規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記載者」、第 21條「違反停止開發行為

之命令者」、第 22條未經主管機關依第 7條或依第 13條規定，作成認可前逕行

開發，主管機關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而不遵行者」、

第 23條「情節重大者」。 

 

參閱「環境影響評估法」罰則中第 20條，屬於反抗行政監督的處罰規定，

如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第 21條、22條、23條則皆是違

反禁止規定之抽象危險犯，且本法並無所謂的實害犯。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

條宗旨「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

的…。」因此所有附屬刑法之罰則皆針對抽象危險犯、亦可能是風險犯而來，在

此我們瞭解「環境影響評估法」附屬刑法，其立法政策所管制的對象可能包含「危

險犯」與「風險犯」之概念，若此處強加以區分之將導致陳年爭議問題再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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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將不區分兩者之不同，並假設其為「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傳統歸責傳統歸責傳統歸責傳統歸責理論理論理論理論機制機制機制機制在風險架構下動在風險架構下動在風險架構下動在風險架構下動搖搖搖搖 

 

    刑法為國家制裁手段中屬於最為嚴厲之手段，亦因如此僅有在侵害法益之狀

態下的不法行為，國家刑罰才會加以追訴與制裁，參酌我國刑法典係以實害犯的

犯罪結構為原則157。此處所稱「實害犯」，係指行為人對於不法構成要件下所設

定，對於需要加以保護的行為客體，必須具有實際的損害結果，始能成立既遂的

犯罪，換言之，即侵害法益為其犯罪成立要件的一種犯罪型態。「危險犯」係與

「實害犯」，兩者相互對立的概念，在犯罪結構要件的設計上，並不以實害結果

的實現為成立罪行的一項要件，亦即危險犯係指行為只要對於不法構成要件所要

保護之客體惹起危險狀態，無須等待實害結果發生即可成立的犯罪158。相較於實

害犯係已呈現了法益侵害結果，而危險犯尚且停留在對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單純

惹起的危險狀態，尚未發生實際的法益侵害結果，因此從犯罪的發展時序中，危

險犯的發生必然是出現在實害犯之前。 

 

我國在刑罰的施用上設有最後手段之限制，乃鑑於刑罰為最嚴厲的國家制

裁，且帶有不可回復性與身心痛苦的存在。目前我國刑罰以實害犯為原則的犯罪

結構支配下，只有實現不法侵害的行為，始被加以刑罰制裁159。傳統刑罰中的泛

個人化、物質性、靜態的法益範疇160，實無法涵蓋新興的利益類型，諸如涉及後

代子孫的利益161與環境法益之論述逐漸的萌芽與發展，伴隨而來的風險影響結果

與風險暴露途徑帶來的不確定性概念，以及造成可能危害的範圍，具有程度上的

難以預測性，在傳統的刑法強調的法益實質侵害狀態越難予以被證明，這同時也

意味著傳統歸責原則的運轉機制，開始出現動搖的現象。 

 

                                                 
157 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台大法學論叢，第 24卷第 1期，頁 2，1994年 12月。 
158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171以下，2008年 10版；陳子平，《刑

法總論（上）》，高雄復文圖書出版，頁 205，2005年初版。 
159 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台大法學論叢，第 24卷第 1期，頁 268，1994年 12月。 
160 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2007年。 
161 一般討論後代子孫之利益者，皆以生存之環境利益為主軸，殊難想像僅有好山好水之後代子

孫環境利益，而無任何後代子孫之經濟利益（工作權、人格權...）加以考量之論點，是否仍

有偏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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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風險概念下風險概念下風險概念下風險概念下刑罰刑罰刑罰刑罰法益的法益的法益的法益的思思思思考考考考 

 

刑罰的首要目的，通說認為仍然在於法益的健全保護162，亦即所謂的犯罪係

指對於特定法益的侵害行為，此當然包括侵害法益的行為或是產生法益侵害危險

的行為，如果一個特定刑罰的規範，其所欲處罰的對象並不是一個法益侵害行

為，或者其所保護的利益不具有刑法上的明確正當性，又或者根本找不出保護法

益的價值存在時，在此種規範下將不具有刑罰基礎的正當性163。法益的概念不僅

表達了單純屬於道德上的非難行為，排除於刑法適用範圍之外的刑事立法政策，

也彰顯出不涉及利益侵害的秩序違反行為與犯罪行為，兩者之間的界線，並藉以

區分落實刑罰最後手段的要求。學者甚至指出法益的概念實為整部刑法典之核心

架構，應以其貫穿刑法的共識規範與研究基礎164，亦如倫理學中明確的說明與系

統性的共同信念以及共享的價值觀，藉由瞭解哲學倫理機制，人類能瞭解如何去

對人、事、物之架構在時間變數上的評價與溝通概念，這些倫理概念賦予我們具

有能力參與該議題之爭論165。因此，以目前刑法典之基礎架構，無論是對於構成

要件要素的闡釋，或者是進行犯罪類型的區分，都不能不以保護法益的思考為基

礎。然而在面對諸多特別刑法中常置入了風險概念之刑事立法政策，是否諸如此

類且富含風險概念的刑罰，亦需一層不變的堅守法益之基礎架構，是否具有新的

突破與發展，則仍需要時間去加以證明。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抽象抽象抽象抽象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犯犯犯犯與具與具與具與具體體體體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犯犯犯犯 

 

傳統刑法對於危險犯介紹，通常表示為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的二分法，

認為立法者透過其生活經驗中大量的觀察，針對某些特定法益帶有一般典型危險

色彩的行為類型，將該等具有高度危險之行為模式，在符合不法構成要件所描述

的狀態下，即加以推定具有抽象危險，無須就具體個案逐一加以審查認定，即屬

                                                 
162 刑罰之目的學術上有「規範論」、「法益論」之爭議，然依目前多數學說仍以法益之保護為刑

法的核心架構，並以此為核心架構發展出構成要件的解釋。其中就規範論及法益論兩者之解

釋。參酌李聖傑，「家族相似性」探尋刑法典範之應用-以法益為核心，收錄於「刑事法學的

新視野」，頁 144-145，2011年 5 月初版。 
163 許恆達，「刑法法益概念的茁生與流變」，月旦法學雜誌，第 197期，頁 135，2011年 10月。 
164 李聖傑，「家族相似性探尋刑法典範之應用-以法益為核心」，收錄於「刑事法學的新視野」，

頁 144，2011年 5月初版。 
165 楊冠政，《環境倫理學概論（上冊）》，大開資訊出版，頁 18，20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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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抽象危險犯。另一方面將危險狀態作為構成要件要素，並將此構成要件明確的

列在刑法典中，並由推事者就具體案情逐一審查認定是否存有具體危險者，則屬

於具體危險犯之範疇。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具具具具體體體體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犯犯犯犯 

 

在具體危險犯的犯罪型態，犯罪的成立必須是行為客體受有實害的危

險或處於危險狀態，因此「危險」必然是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一。從而在

具體危險犯中，行為是否具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必須就具體個案的情狀

加以逐一審查及判斷，端視行為客體是否實際上陷於危險狀態。至於具體

危險犯與實害犯之差異，並非在於歸責標準之不同，而是在於行為人雖非

製造一個實害結果，但卻對所要保護的客體或法益製造了一個有可能導致

實害發生的危險結果。因此對於「具體危險」之審查，基本上是在實害結

果發生或到來之前，根據某些條件或情狀加以認定，客觀地預測諸如此類

的行為很有可能會形成實害風險；或是認為此等行為通常會導致法益侵害

的結果發生，如果結果未發生乃係因出自於偶然，因此仍值得加以非難與

歸責。因此在學說上，具體危險犯與實害犯皆被認為具有「結果犯」的本

質，僅為前者對行為客體製造的是「危險結果」，而後者製造的則是「實

害結果」而有不同。亦有學者認為「具體危險犯的實質意義在於，必需要

在個案當中判斷行為確係導致保護客體（而非行為客體）的具體危殆狀態」

166。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抽象抽象抽象抽象危險危險危險危險犯犯犯犯 

 

抽象危險犯係指，以該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中所描述之抽象危險，即該

當該犯罪的一種危險犯，在此等危險犯中，立法者依其生活上大量觀察之

經驗，認為此類型行為對於特定的保護客體，帶有一般狀態的危險性，需

將法益保護加以前置化，故預設其具有高度危險性，並將其構成要件行為

要素以具體法律加以明文化，因此行為人行為只要符合此不法構成要件，

                                                 
166 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 210期，頁 116，2012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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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接進入認定行為有無抽象危險之範疇，無待推事者就具體案情認定是

否真實出現危險結果。然而抽象危險犯之危險性並非存在經過個別細分後

的具體行為屬性中，而是基於行為群組的類型性質，所表現出來的危險性

質，亦即行為屬於危險性群組的本質，就表現出一般危險的狀態167。亦因

危險的存在需要藉由不同的事實狀態證明時，是具有其技術上的困難性，

因此立法者依照一定的、通常的危險行為經常帶來的危險經驗，對該狀態

之危險性，賦予其無反證可能的法律上推定地位。此乃出自於證據證明因

素下所做出來的立法思考模式，考量在一般案件中推事者並不容易具體去

論證所謂的危險性真實存在結果。 

 

目前我國環境附屬刑法之發動，常處於行為時不確定的法益侵害，對

於實際受害者的數目及影響範圍的範圍都呈現為未定數，姑且將此處之法

益侵害直接認定為具有法益之侵害168，其損害具有不確定之特徵，如「水

污染防治法」第 36條所規範者係為抽象危險犯，亦如刑法第 190條之 1

的第 1項「致生公共危險」之管制規定，因直接涉及抽象的法益之破壞，

立法者對於上開之危險犯予以刑法管制。然我們考量風險架構下之行為立

法政策時，由於現實狀態無法掌握實害的範圍，追究個人行為的刑事責任

即具有困難性，但此行為對於公共秩序及民眾利益將帶來無法量化之減

損，是否具有處罰之必要，在立法模式下若僅是交由抽象危險犯似乎仍有

其不足。例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8條係規定「無空氣污染防治設備

而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對於該環境立法政策為防止無空

氣污染防治設備者，經由燃燒易生特殊有害健康風險升高之結果，需以刑

法加以威嚇其行為，予以確保行為人在無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下任意燃燒易

生特殊有害健康之污染物質，進而升高民眾之有害物質之暴露風險，此乃

考量行政法之罰鍰以及行政處分之功能及目的性，對於民眾之健康風險容

有未迨之處，進一步的以刑事立法政策予以規範。亦即缺乏適當的防治設

備下的燃燒行為，並不一定帶來抽象的法益破壞，此處之刑法規範係為風

                                                 
167 林東茂，「危險犯的法律性質」，台大法學論叢，第 24卷第 1期，頁 20，1994年 12月。 
168 德國通說，將法益區分為「個人法益」、「超個人法益」，以法益二元論之通說（量相異說），

認為超個人法益與個人法益並非本質之不同，而是數量上之差異。超個人法益無論如何都必

須要能夠還原成個人法益；陳志龍，《法益與刑事立法》，作者自版，頁 157，1997年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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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狀態下的立法政策考量，亦即我國的環境刑法之政策立法進度，似乎已

超越了目前我們所認知的抽象危險，而進入了「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

茲以下圖概括示意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之存在。 

 

 

 

 

 

 

 

 

 

圖四、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存在示意圖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具具具具體體體體危險與實害危險與實害危險與實害危險與實害犯犯犯犯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 

 

在此考量的具體危險與實害犯兩者之間的差異，是為了確認具體危險

與實害之間是否有區分必要，兩者並非在歸責的標準上呈現有所不同，而

是在行為人的行為雖然沒有製造一個實害結果，但卻對刑法所欲加以保護

的法益客體，製造出了一個可能導致實害結果的發生。因此對於具體危險

之審查，基本上是在實害結果的發生或發生之前，根據某些條件或客觀情

狀，客觀的預測該行為很有可能會形成實害風險，抑或是認為此等行為通

常會導致危險結果的發生，如果結果未發生乃出於偶然狀態，因此對於此

危險仍值得加以非難與歸責169。就具體危險犯的危險判斷，我國實務認為

所謂的具體危險之有無，應就個案具體狀況認定，並依照一般社會之通

念，予以客觀判定170。或稱危險是一種客觀上處於隨時可能發生危險之狀

態171。本文以為，實務的見解乃是使用危險的形容詞來說明危險的狀態，

實際上並沒有給予一個明確且完整的認定標準，亦有可能此危險狀態僅為

                                                 
169 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622以下，2006年 3版。 
170 最高法院 70年度台上字第 3958號、87年度台上字第 1516號裁判要旨參照。 
171 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 3469號、90年度台上字第 6237號裁判要旨參照。 

行政處分 行政不法、刑事不法（模糊區域） 危險犯 實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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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統計概括下所呈現的量化結果。或許考量一般社會大眾主觀上對危險

的感受程度，將眾多主觀的感受匯集一起時，所呈現的一種客觀真實存在

的鏡反射效應，在經過科學技術與邏輯推理及論證下，實害發生的高度可

能性仍然是可以被確立的，亦因客觀危險性為確實的存在，具體危險犯仍

有其無法完全被覆蓋的操作實益。然而在此對於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政策有

無存在的必要，並非本文主要的論點，本文僅就危險犯相關之概念加以描

述其輪廓，並藉由危險犯的概念來襯托論證風險犯罪存在之可能，抑或是

風險犯罪的基礎架構根本不存在，而僅是刑事立法政策下的產物？ 

 

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第四款     單純單純單純單純風險行為的刑事立法政策風險行為的刑事立法政策風險行為的刑事立法政策風險行為的刑事立法政策 

 

行為人之行為在刑法上的評價，僅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性即構成環境犯罪，並

不以具體危險結果之發生為必要，稱之為「抽象危險犯」172。抽象危險犯主要特

徵為，立法者依其生活上大量之經驗觀察，認為此類型之行為對於特定的保護客

體帶有一般狀態的危險性，需將法益之保護加以前置化，故預設其為高度危險

性，並將其構成要件行為要素具體的以法律明文化，行為人之行為只要符合此不

法構成要件，即直接認定行為有無抽象危險，無待推事者就具體案情認定是否真

實出現危險之結果。亦即抽象危險犯所關注的仍是法益破壞的範疇，若考量行為

人在無明顯法益破壞的行為狀態，對同樣生存於同一環境品質之居民甚至是處於

共生族群一環的其牠生物而言，是否具有法益之破壞則尚有疑問，面對此問題時

硬是將抽象危險犯解釋成危險或是描述成危險狀態而有法益保護之必要，似乎說

理上仍有其不足。遍查我國環境法所規範之刑事構成要件，皆是以風險為架構予

以確立刑事之處遇，對於該風險行為是否真實的呈現法益破壞並非立法之重點考

量，亦即環境刑法所規範的範疇，係以行為人提昇環境風險之行為或結果而言，

立法者為使環境行政迅速的被執行而便宜行事，將行為人提昇環境上的風險行為

直接裁處以刑事處遇。基上，對於我國現行之環境刑法存在事實，環境法規範在

無任何法益被破壞之狀況下，仍存有刑事處遇之規範，係無刑法之基礎而顯然不

當。 

 
                                                 
172 鄭昆山，「防制空氣污染制裁規範之研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NSC87-EPA-P-029-002，頁 49，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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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從另一方面加以思考，將抽象危險犯的層次再提昇，達到風險狀態

下的刑事立法政策，對於現存的風險立法刑事政策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行政管

制乃拘束人民之基本權利，基於法治國之理念，政府所提出之行政管制之手段必

然有其射程距離，依我國憲法第 23條的法律保留原則，即是屬於行政管制政策

所必然遵守的基本原則。行政管制可稱之為國家為了達到特定的行政目的，所採

行的干預人民權力並且具拘束效力的行為173。基上，姑且將風險狀態下的刑事立

法政策，視為結合了行政不法性的原理原則及刑事不法的原理原則，所延伸出來

的風險性法益之保護。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 
 

    國家之刑事立法政策最主要的目的及功能乃在於犯罪之預防，並以此維護社

會秩序的正常運作，其中包含「犯罪之預防」以及對已發生之犯罪事後的採取壓

制。其中對於犯罪壓制係針對已發生之犯罪結果而言，依照事前所規範的刑事立

法結構，能迅速且確實的發動司法程序，予以確保犯罪後對被害客體的保護及犯

罪主體合理的刑事處遇，並藉其犯罪預防的功能防止其再發生以及社會正義之實

現174。刑事政策之目的，係包含犯罪預防、犯罪者處遇、犯罪被害者保護，期以

達到維持及社會的安全機制有效運作、犯罪者的再社會化、被害者的重新回復，

三者間的衡平發展。考量風險狀態下刑事立法政策乃為本文中核心議題，本節將

以環境法中附屬刑法的犯罪預防為主軸，探討涉及風險性的法益保護定位，以及

罰鍰與罰金刑的功能差異與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環境倫理下風險性法益保護

的立法目的、風險性法益保護構成要件的倫理檢視、風險性法益保護之刑罰立法

制度等加以分析，予以確認環境附屬刑法存在的價值與合理性。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風險性的法益保護風險性的法益保護風險性的法益保護風險性的法益保護 

 

    本文所謂風險性法益保護，係包含行政不法與刑事不法難以明確界定的模糊

                                                 
173 洪家殷，「論行政罰與行政管制之關係：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433號判決，2005

年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主辦，2005年 11 月 19
日。 

174 許福生，《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21，2012年 9月修訂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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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換言之，即為脫離危險犯之架構下，卻又須加以刑罰之處遇加以管制的行

政立法政策，其所保護的法益包括行政法益以及眾說紛紜似有若無的環境法益，

因此在此將概括的以「風險性法益保護」為名詞代替。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風險性法益保護立法模風險性法益保護立法模風險性法益保護立法模風險性法益保護立法模式式式式 

 

    以「風險性法益保護」的刑事立法模式，是指國家處罰環境犯罪方面所採用

的立法形式的一種，由於行政法與刑法體系具有層次與結構性的不同，從立法型

態的表面觀察僅為一個簡單的形式規範議題，與環境法本身所規範的內容關聯性

並不顯著，更與他的價值取向及倫理之理念無涉。但實際上，具有風險性法益保

護的立法模式不僅與環境倫理息息相關，而且也影響著法律實踐的目的以及價值

的實現與功能發揮。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環境倫理下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環境倫理下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環境倫理下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環境倫理下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 

 

    此所謂的目的，係指主體行為所要達到目標與期待結果，考量人類的活動行

為常是具有目的性的動物行為，亦即是一種具有動機的活動，法律的制訂亦為人

類活動的一部份，因此法律的制訂亦是具有其目的。就表面的立法政策之狀態觀

察，立法目的可以規定在立法草案或立法說明等不具有正式文件之上，亦可直接

以法律條文予以明文規定成為實質規範的一部份，就其本質內涵而言，立法目的

的法律價值理念在於條文明確的規範描述與表達，屬於法律價值外部化的型態表

現。然而法律仍屬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其價值理念應當與倫理道德之觀念與規

範目的要求一致，因此即產生從倫理角度評價與反思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

的，是否為可能具有其合理性。風險性法益保護立法上屬於環境法體系的一部

份，其立法目的與環境法本身具有目的上的同一，同時風險性法益保護因涉及刑

罰亦需受到刑罰目的制約，因此從人與環境和諧共存永續經營的環境思維出發，

對於目前我國在處理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進行分析。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環境法的立法目的環境法的立法目的環境法的立法目的環境法的立法目的 

 

    我國環境法包括多元，以狹義的範疇界定乃涉及空氣、噪音、水、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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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毒化物...等，廣義的乃包括食品衛生、核能輻射、職業安全衛生等

議題。以環境法而論，環境法的立法目的顯見於環境基本法中，其各細項

環境立法都將依循環境基本法之目的及原則發展175。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基本國策第 2 項中所規範之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兼籌併顧之理念觀

察，或以環境倫理的視角觀察，無論是以經濟優先考量或是以環境優先為

考量，都是屬於以人類為中心主義架構下的思維所進行的討論，且經濟優

先係屬傳統人類為中心發展的思維反射，繼續的將位於生態圈頂端的環境

控制權能發揮到極致，並以無限度的環境資源掠奪以確保其經濟穩定發

展，進而標榜以人類福利作為一個合理的指標為其理由，此種環境法的立

法目的，本質上只是立法者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所採取的一種緩和環境壓力

的手段而已，並無法真正發揮對環境保護或和諧共生永續發展的有效作

用。然而以人體健康或環境優先為立法主軸者，仍是受到人類中心主義之

影響，無論是以保障人體健康亦或是保護環境，依然是以人之利益為出發

點進行思考，肇因於其立法之宗旨為當代「人」之生活環境，尚欠缺對後

世代利益、環境本身利益、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之立法概念的置

入。 

 

    審視我國環境法之立法目的，仍著重於污染防制及公害防阻，以增進

人民之健康為主軸，是現行的環境法規範所表現出之具體內涵，亦是所有

環境法規範所應負擔之基本任務，如同前述關注於人類本身的利益同時，

是否思考增進維護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穩定發展。

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既包括人類利益亦包括非人類生物的利益，諸如資源

的合理開發與地形地貌的維持等，所有的利益應充分的互相包容在整體的

和諧概念上，亦即實現環境與人類的永續發展，應為環境法的最終價值目

的。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 

 

    依循我國環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架構下，各類環境法之立法政策，乃

                                                 
175 汪勁，《環境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4，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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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定義範疇領域，各自保有其立法目的，風險性法益保護雖然屬於整

體環境法之一部，但又與一般環境法所規範的內容不完全相同，前者以環

境保護要素的不同為標準予以區分，而風險性法益則是以不同於環境法的

行政管制架構予以刑罰化，除了本身隸屬於環境法之架構外觀，更大程度

上仍屬於刑事罰的一部份，抑或是暫且稱其為刑法處罰的光與影，或將其

稱為鏡射產物，且融合於刑罰與環境法的交集領域。而刑法乃作為法治國

法律體系的最後手段，所採取的制裁措施強度是一般行政管制上所沒有

的。一般而言刑罰為懲罰犯罪、維護秩序，且為國家發展體制上皆有其與

生俱來之目的性，若有差異僅係為因社會變遷與社會發展及刑法的進化，

而不賦予不同的內容176。 

 

    然而不管如何對刑罰發動之機制加以表述，刑罰的性質已注定了它的

目的，乃是基於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追求，係屬現階段法治社會下所需要達

到和諧共同生活之目標，亦屬於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基礎層次。針對環境法

中帶有風險性質的法益保護，以特有的懲罰手段來決定最低程度的風險暴

露之保護確信，受到傳統刑罰法益發展的侷限，在環境法中僅能暫且的將

法益保護概念，轉化為風險性法益保護的立法目的予以描述其存在狀態，

並予以符合現行環境法中附隨刑法存在的事實狀態。未來環境法刑事裁處

規範若採以單行環境刑罰之立法規範架構，即能確認為適用刑罰體系之法

益架構，在此之前仍暫時予以稱之為「帶有風險意識的行政目的」為妥，

然為了本文閱讀之便利性仍將其稱為「風險性法益保護」。 

 

    討論風險性法益保護，乃肇因於現有的環境刑法已存在的事實為論點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構想，不僅期待能合理解釋我國環境法中對風險升高的

刑事處罰已存在事實，亦能以風險降低為考量更進一步的確保行政法益保

護與行政目的，藉由刑事立法政策的置入而獲得真實的實現，祈以人類與

環境和諧共存的基礎上，充分的去實現倫理價值追求。因此從環境倫理的

角度觀察風險性法益保護，是否能打破傳統以人類為中心主義為立法目的

的架構，以本文環境風險侵擾保護為論理核心，是否能真實滿足環境倫理

                                                 
176 陳曉明、何承斌、童偉華，《理論刑法學專論》，科學出版社，頁 17，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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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維護仍尚有疑問，因此需要再以其風險性法益保護之內容加以探討。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風險性風險性風險性風險性法益法益法益法益保護保護保護保護構成要件的倫理檢視構成要件的倫理檢視構成要件的倫理檢視構成要件的倫理檢視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因果因果因果因果關係關係關係關係將將將將無法無法無法無法勝勝勝勝任任任任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 

 

    構成風險性法益保護所處罰之對象，在客觀要件上係屬堅守行政法的

原理原則與刑法基本原則內涵，環境立法政策上考量行為人對風險性法益

保護的侵犯性，而成立所具備的客觀事實為其特徵。其中包括風險行為與

風險結果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風險性法益保護在行為人侵擾該法益的行

為手段上，可分為污染行為與破壞行為，受體對象顯然為環境要素，表面

上將與刑罰之犯罪模式相類似，其中包括有「作為」亦有「不作為」之態

樣。由於所造成的風險結果係指風險性法益受到該行為侵擾而顯著增加之

狀態，由於污染行為並非一定具有刑法概念上的法益破壞，若屬明確的法

益破壞即落入危險犯之範疇，並非本文所欲加以討論之對象，因此本文所

關切的是屬於風險性法益之保護對象，亦即僅就污染行為所顯著增加之環

境負荷而言，而排除危險犯之論述。 

 

    援引刑法中的因果關係來確認，風險增加的行為與構成要件結果之間

的關係，對於顯著增加環境負荷之風險結果，作為構成要件要素的結果犯

而言，因果關係是行為人承擔該刑事處罰的客觀基礎。在此姑且視為相當

因果關係，並以條件說認定的因果關係為前提架構。根據一般人的社會經

驗認為某一種行為，產生某一種結果具有相當性，為風險性法益保護架構

下的因果關係。在援引刑法的因果關係來認定風險性法益的侵擾時，必需

考量其構成要件的科學性與複雜性以及環境荷的累積性質等，使行為對風

險性法益侵擾具有顯著的增加風險結果，而考量因果關係在風險架構下無

法具有一定之確定性，而難以達到科學上所要求的確證，從而導致因果關

係在認定風險性法益保護時將無法勝任。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風險性法益保護援引援引援引援引刑罰刑罰刑罰刑罰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犯犯犯犯之可能之可能之可能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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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援引刑罰之行為犯，而不以結果之發生為構成要件，即不存在因果

關係認定的問題，因僅有結果犯需要加以認定行為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因此如前述，經由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發展理念，重新設定的風險性

法益保護的型態中，援引刑法的行為犯概念，即該行為即表示顯著侵擾了

立法者所欲保護的風險性法益，進而依該環境立法政策所規範的刑事處遇

加以裁罰，僅需加以認定「污染行為」與環境本身所造成的風險侵擾狀態，

是否滿足立法者所欲保護的環境風險侵擾範疇。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風險性法益風險性法益風險性法益風險性法益侵擾侵擾侵擾侵擾的的的的主體主體主體主體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風險性法益侵擾的主體，係指實施了污染行為或破壞環境的行為當事

人，依環境法立法政策下的處罰機制施以其責任承擔，在此討論構成要件

的風險性法益侵擾主體，並非僅為行為意義上的主體，同時也是針對負擔

該處罰的刑事責任能力為核心的主體177，亦即包括自然人、法人兩種類型。 

一、 自然人主體： 

一般而言對於風險性法益侵擾之行為，不管是行政法下的行政處分

亦或是刑法架構下的刑事處罰，自然人皆可為當然之風險性法益侵

擾主體。 

二、 非自然人主體： 

對於非自然人對於風險性法益侵擾主體，包括法人、不具法人格之

組織、機構以及國家行為。現實狀態下風險性法益的侵擾行為，多

數發生在公司法人及其他組織等非自然人主體之經濟活動中，預防

非自然人為主體的風險性法益侵擾乃為立法者所優先管制的對象。 

 

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第四目 過過過過失侵擾失侵擾失侵擾失侵擾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性性性性法益法益法益法益立法政策立法政策立法政策立法政策加加加加以以以以處罰的處罰的處罰的處罰的正正正正當性當性當性當性 

 

    依據傳統刑法理論，對於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以及兩者之間的因果關

係，是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亦以故意犯者為常態，過失犯者以「過失行

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為我國刑法總則第 12條明文規定。

                                                 
177 張梓太，《環境法律責任研究》，商務印書館，頁 308，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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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刑法將過失犯作為故意犯的一種補充或例外，但基於社會變遷與科技

發展迅速等因素，使得過失犯在司法實踐中的比例激增，甚至是超越了故

意犯之型態，已非全然是以補充型態之樣貌而顯見於司法實務上。 

 

基於同樣的理由過失犯罪以實害結果為其必備條件，傳統刑法理論亦

面臨了被挑戰的危險。若將過失侵擾環境風險之狀態，援引刑法對「過失

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亦為了達到環境刑事立法政策下

所欲達到之管制目的，進而採取的刑事處罰是否為合理之手段。或許在立

法政策上對於風險性法益侵擾之行為，無法以科學實證的確認基礎下，一

併的將環境風險侵擾行為，以包裹方式的刑事政策立法一網打盡，換言之

將風險概念下的過失犯，以刑事處罰直接認定為仍有其適用，此將成為立

法者最簡單亦最不負責之立法方式。惟考量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衡平概

念下，對於風險性法益的侵擾行為，在尚未進入刑法危險犯之範疇時，似

乎對於過失環境風險侵擾者仍有過於嚴苛之虞，亦即對於過失行為而對環

境風險產生侵擾者，不應當以立法政策為理由而加以刑罰處遇，應當將其

列為行政處分之一環為妥。反觀我國 102年 6月 19日所新修訂之「食品

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 7款攙偽或假冒、第 10款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之添加物，上開法規範之立法政策係對於風險性法益侵擾之過失者，

仍加以刑事處罰。換言之，附屬刑罰處理風險議題時，其採以刑罰之內容

是否得宜則仍極具討論空間。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風險性法益保護之風險性法益保護之風險性法益保護之風險性法益保護之刑罰刑罰刑罰刑罰立法立法立法立法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環境法中對於危險犯與實害犯，致人死傷等法益破壞始有採取死刑無期徒

刑之立法，而風險性法益保護範疇下環境法的立法制度，目前僅有自由刑、罰金

刑之立法政策，如「空氣污染防制法」對於公私場所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

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負責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針對諸如此類環境侵擾的風險保護政策，我們將思

索自由刑與罰金刑兩者，其建立在環境法中之目的性為何？以及對於罰金刑與行

政罰鍰的差異性為何？來做為討論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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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風險性法益保護下的自由刑風險性法益保護下的自由刑風險性法益保護下的自由刑風險性法益保護下的自由刑 

 

    所謂的自由刑，係屬剝奪犯罪者之自由，將其拘束於一定之處所並施以刑事

矯治的刑罰手段，予以達到改善受刑人更生之目的。目前針對環境法架構下的風

險性法益保護，所採取的自由刑為有期徒刑、拘役兩種，行政法上仍有限制出境

等規定，由於環境法中尚無針對限制出境為立法管制之政策，因此在此僅討論有

期徒刑與拘役兩種類型。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自由刑自由刑自由刑自由刑在刑事政策上之限制在刑事政策上之限制在刑事政策上之限制在刑事政策上之限制 

 

    自由刑係為一定期間內拘禁犯人於監獄，以剝奪其身體自由之刑罰手

段。在各國立法例中均規定最高度與最低度之刑期，使推事者在其規定的

範圍內，視罪責之輕重與案情之內容，選擇適當的期限而為宣告，依我國

刑法第 30條規定之內容，有期徒刑之最高度為 15年，最低度為 2個月以

上，遇有加減時得減至 2月未滿，或加至 20年。自由刑係以剝奪犯罪者

之自由，將其拘束於一定之處所並施以矯治的刑罰手段，以達到更生之目

的。一般而言自由刑具有應報、隔離、威嚇、再社會化等功能，不僅在刑

事政策上極為重要，亦是尊重人性尊嚴人道主義之要求，因此乃積極的促

使受刑人再社會化，為執行自由刑的核心目的178。 

 

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環境立法政策下自由刑環境立法政策下自由刑環境立法政策下自由刑環境立法政策下自由刑再社會再社會再社會再社會化之目的與化之目的與化之目的與化之目的與矛盾矛盾矛盾矛盾 

 

    在此我們將發現一個環境刑事立法政策下的詭異思考點，一般而言對

於環境犯罪者甚至是對環境風險侵擾者多數為公司法人類型，亦即行為人

所觸犯之環境法立法政策下的刑事處遇，常稱之為「白領犯罪」179之一環，

白領之行為人本身已社會化許久，甚至其社會化之能力水準高過一社會大

眾，若採自由刑的核心目的，積極的促使受刑人再社會化思維，是否已經

                                                 
178 許福生，《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307，2011年修訂 1 版。 
179 周愫嫻，「白領犯罪的定義與爭議」，犯罪學期刊，第 9 期，頁 1-32，2002年 03月：1940年
代蘇哲蘭（Sutherland）提出「白領犯罪」的概念所謂的「白領犯罪」為受人尊敬和社會高階

層之人，在其職業活動中所從事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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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滿足環境法下的刑事立法政策核心目的？若將環境犯罪者亦或是對

環境風險侵擾之「白領犯罪」加以刑罰之處遇，其目的將僅剩下應報或威

嚇之功能手段，如此我們將深刻的瞭解在環境政策的立法中，以刑事處遇

之環境立法政策是否真實存在之必要，亦或是其存在之目的性，僅在於威

嚇行為人。姑且先予以排除環境犯罪者，僅針對於環境風險侵擾者，是否

仍以自由刑之刑罰處遇加以對待，進而使其發揮再社會化之功效？由此觀

察我國環境刑事立法政策與目的間，兩者尚欠缺合理之關連。然而參酌現

行的環境法中確實存在對於環境風險侵擾之自由刑，在符合規範之構成要

件下，法人代表等接受自由刑再社會化之處遇，係屬多餘且浪費國家資源。 

 

    考量環境風險侵擾的保護對象乃是環境品質的減損、環境負荷的增

加、生態環境的破壞，對於諸如此類的環境風險侵擾，應以計畫性的行政

規範或事後補救亦或是補償角度為手段。因此本文認為對於環境風險侵擾

保護之立法政策，建議採以高額之賠償機制或補償機制亦或是保險機制，

予以跳脫環境法對於環境風險侵擾之刑事裁處，亦即移除環境法中對於過

失侵擾環境品質之自由刑立法政策，應為未來環境法之修正方向。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涉涉涉涉及風險行及風險行及風險行及風險行為之刑法與行政法差異為之刑法與行政法差異為之刑法與行政法差異為之刑法與行政法差異 

 

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第一目 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鍰鍰鍰鍰 

 

  依「行政罰法」第 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罰鍰、沒入或其

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因此，行政罰法共通適用於各種行政罰規定，屬於 統一性及綜合性法典。

參酌我國環境法罰則中對於罰鍰之處分係為行政處分之一環，為單方之行

政行為或措施，單方係指行政機關無須獲得處分人之允諾或許可，只要依

自己單方意思表示即可決定處分之內容，其該行為亦為行政機關行使公權

力所為，就特定且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措施，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

高權行為而言180。 

                                                 
180 陳慈陽，《行政法總論》，翰蘆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頁 437-442，2005年 10月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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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第二目 罰罰罰罰金金金金刑刑刑刑 

 

  罰金乃剝奪犯罪人財產法益的刑罰，在我國刑罰中罰金刑為次於生命

刑及自由刑，為主刑中最為輕微的刑罰手段。對於罰金之規定，原則上並

不附於自由刑而可單獨論處，除刑罰第 51條第 4款數罪併罰之情形，以

及特定圖利性之犯罪，規定有自由刑並選擇並科罰金情形外，原則上不與

自由刑發生關聯。參酌我國刑法總則並無追徵追繳或抵償規定，僅於刑法

分則第 121條第 2項、第 122條第 4項、第 131條地 2項、第 143條第 2

項，有規定如賄賂或所得利益一部或全部不能沒收時，可追徵其價額。礙

於本文以環境風險保護為核心，在此尚且不加以討論環境法之立法政策，

是否需進行追徵追繳或抵償之議題，係因考量近年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

於違反環境法已朝向應追徵其「不法利得」181制訂相關行政命令，因此不

論該行政命令是否與憲法有所抵觸，然可理解的是環境法未來的修法方

向，應屬朝向不法利得追索之思維前進。 

 

一、 罰金刑之刑事政策之意義：  

罰金刑與一般刑法相較具有其優點，如符合刑罰經濟原則，執行費用

低並無增加社會負擔、匿名且具彈性若產生量刑錯誤時，相較其他刑

罰手段易於補救、可作為處罰法人之工具，特別是針對日漸增多的法

人犯罪、制衡暴利犯罪之功能，立法上可大量提高罰金額度或藉此剝

奪犯罪人所得利益以達嚇阻效果、罰金刑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

端，特別在於執行自由刑，不止使受刑人與社會生活脫離伴隨其家庭

亦需承擔相當之痛苦等，亦不增加社會成本反而有利於國庫之收入

182。至於罰金刑之目的乃在於剝奪犯罪人之財產，使當事人產生痛苦

為其手段，在威嚇一般人時則是透過財產之損失，而使其產生心理上

的畏懼感，並產生警惕作用，茲以喚醒受刑人對規範意識的建立，予

                                                 
181 中華民國 101年 3 月 12日環署綜字第 1010019506A號令「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及裁處不法利

得作業要點」其第一條明文規定：為強化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本法）對開發行為之監

督及裁處執法工作，確保開發單位依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等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

執行，以達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特訂定本要點。 
182 許福生，《犯罪與刑事政策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322，2011年修訂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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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防將來再犯之可能。 

二、 罰金刑在風險性法益保護的功能取向： 

  目前我國之環境法已將罰金刑，置入環境風險侵擾保護之中，如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8 條規定「無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而燃燒易生

特殊有害健康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亦即顯示立法者對於風險性法

益之保護已使用罰金刑加以規範。然而此保護之說法僅針對無資力之

受刑人而言可能發生有效之嚇阻作用，對於財團或大型法人企業等，

該罰金可能僅為資本額之九牛一毛，罰金、行政罰鍰等絲毫撼動不了

投機之心態，更遑論會造成其心理衝擊並達到預防再犯之功能。對小

企業之法人而言，若僅有罰金刑之處遇是否亦變相鼓勵抱持著姑且一

試的賭一把心態，小企業為了達到生存與高報酬之目的，常以自我規

模達到一定程度時才開始愛惜其企業招牌與名譽，如偷埋暗管以省去

經年累月所需繳納之污水處理費用等行為，在此姑且不論成長與沒落

迅速的電子產業，係因電子業的獲利常與政府提供之租稅優惠相牽

連，而不具此概念。環境立法政策下若僅是罰金刑，環境法將無法達

到真實管制之目的。亦即顯示罰金刑對於大型企業法人能達到其刑事

立法政策目的，而罰金刑對於中小企業之管制手段上仍有其缺陷。 

 

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第三目 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行政罰鍰鍰鍰鍰與罰與罰與罰與罰金金金金刑刑刑刑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此二者皆為國家高權的行使手段，屬於具有法拘束效力的國家高權行

為，皆會使人民權利義務產生創設、變更或消滅。基於罰金刑之處罰係經

由檢察機關之刑事追訴程序進行起訴，再經由司法程序加以判決確定之結

果，兩者之差異分述如下183。 

一、 罰金刑，係基於法之和諧性，對於過去已發生之事實所為的具有拘束

力的最終判決，而行政處分之罰鍰則大部分為行政機關所為的形成措

施，對於違法之狀態予以認定後無須經過司法審查冗長之程序，即成

立行政處分罰鍰。 

                                                 
183 陳慈陽，《行政法總論》，翰蘆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頁 443，2005年 10月 2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5 
 

二、 罰金刑之判決為法律上之決定，而行政處分除了合法性之要求外，尚

須經由和目的性考量。 

三、 法院判決罰金刑的同時，乃位居於中立機關之角色，以中立之地位為

起訴之檢察機關與被告之間的裁判，而行政處分罰鍰之性質則是對自

己權限內之行政事務為行政處分行為之作成，因此行政機關同時為決

定機關與當事人一方。 

四、 對於罰金刑法院僅有被動受理檢察機關提起之訴訟，而行政機關多數

事件中，均可依職權主動為行政處分之罰鍰處分當事人。 

五、 法院的程序大多為要式性，此種複雜的程序對當事人有多層次的保

障，其肇因於客觀與正確之決定。但行政罰鍰之行政程序恰為相反，

以其為確保行政機關為快速、有效以及合目的性之行為，以大量的非

要式性的行政程序，且屬於較少的程序保障下所獲得之行政處分，亦

因如此經由法院確定判決之罰金刑，相較於行政罰鍰將較難以更動，

而行政罰鍰尚可經由陳述意見書、訴願程序、行政訴訟程序加以救濟

而更動。 

 

    基上，罰金刑與行政罰鍰本質上皆是對於行為人之金錢剝奪，然而因

程序上的嚴謹度，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存在，導致行政處分下的罰鍰可能淪

為主管機關恣意為之，亦可能違背行政法之基本原理原則。換言之，環境

法上的行政罰鍰亦有可能因其程序上得以確保行政機關為快速、有效以及

和目的性，容易導致地方主管機關視為增加地方收入的財源之一，係肇因

於環境法上涉及科學性認證與專業技術，對於專業技術與法名詞解釋上不

能完全符合明確性，而地方主管機關則有加以自我解讀之空間。然而罰金

刑則是基於法院判決之結果，時效上較為冗長，但對於事前程序保障是較

為符合期待的。  

 

然而，對於環境法立法政策下，罰金刑與罰鍰兩者對於接受處分之當

事人皆屬於財產權之變動，對於資本額動輒數百億之企業，實質上並無太

大差異，僅有罰金刑似乎仍對於法人格之貶低有部分效力，然依公司法第

一條開宗明義及說明「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既然係以營

利為目的而成立的公司法人，罰金刑對於其法人格之貶損似乎亦非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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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關注之事項。 

 

    我國針對環境法之立法政策，對於風險性法益侵擾之行為人，行政罰

之強制規定搭配刑事罰之自由刑、罰金刑，仍有其目的及功能性，舉凡「水

污染防治法」第 40條第 2項之行政強制，係為通知限期改善、按日連續

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排放許可證、

簡易排放許可文件或勒令歇業等行政措施加以強制執行，其效果顯著。即

顯示無須動用刑事罰之最後手段，亦能加以解決的立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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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節四節四節四節 環境保護協定的反思與環境附屬刑法之緩和環境保護協定的反思與環境附屬刑法之緩和環境保護協定的反思與環境附屬刑法之緩和環境保護協定的反思與環境附屬刑法之緩和 
 
目前我國有關環境保護協議書之相關法條，僅在公害糾紛處理法及施行細則

中有明列，包括公害糾紛處理法第 30條：「事業得與所在地居民簽訂環境保護協

定，經法院公証後未予遵守時，就公証書載明得為強制執行之事項，得不經調處

程序，逕予取得強制執行名義。」而若調處不成，還可申請再調處，及向行政院

環保署設立的公害糾紛裁決委員會申請裁決損害賠償。然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

環保意識之抬頭，推動環境保護協議書制度，確是未來解決環保問題，消弭公害

糾紛的新模式。甚至是考量我國環境法中國家刑罰權之發動，在環境保護的立法

政策之中是否為最後手段，在此仍有疑問。在我國社會中開發單位與民眾之間仍

隱藏許多可使用與解決問題的行政手段，如本節將說明之「環境保護協定」，因

此環境法之外仍有許多能用等價或不等價之資金補貼或補償，換取民眾承受並負

擔其所帶來之風險，民眾在獲取金錢上的補償或補貼時，環境污染之風險數值並

無實質降低，然而民眾卻容許以金錢來換取以及承受健康風險所帶來可能的健康

損害，基上，若民眾可接受健康風險的補貼，那我國的環境立法政策是否可考慮

將附屬刑罰中之過失犯移除，而以行政立法政策予以強化環境保護協定架構，則

可能為環境附屬刑法充斥於我國環境法中的另一條出路。 

 

然而在面對環境議前考量各類型的污染狀況不一，而各地民情也不同，事業

主到底應與多大範圍內的民眾取得協議才算數，抑或是地方政府應由誰來代表簽

署尚有爭議，是否造成各級地方政府互爭利益或互相推諉責任等問題，也有其不

得不慎之處，為避免治絲益棼，反而衍生諸多後遺症，因此如何研擬出一套通體

適用的環境保護協議法令，或是藉由現今的公害糾紛處理法再充實有關環境保護

協定的法條與規範，值得立法者進一步研究，並有待集思廣義，方能臻於完善。

本節將以民國 95年 11月彰化縣線西鄉公所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所簽訂之

環境保護協定為案例加以說明，並依此環境保護協定之架構予以描述目前環境保

護協定，並依行政強化的立法政策的強化，緩和環境法中附屬刑法的適用範圍。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行政和解契約之性質行政和解契約之性質行政和解契約之性質行政和解契約之性質、、、、定義與適用範圍定義與適用範圍定義與適用範圍定義與適用範圍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契約契約契約契約之性質之性質之性質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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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行政法上所承認之行政和解契約共計有兩種，一為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規定之和解契約，另一則係依行政訴訟法第 219條所規定之訴訟上和解。就前

者而言，有關性質之部分，目前學術上之探討未豐，有學者認為同樣具有雙重性

質，謂其一方面乃是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雙方藉由和解契約之訂定而終結行政

程序之全部或一部；另一方面和解本身即為實體契約行為，經由和解契約之締結

使雙方之法律關係發生創設、變更或消滅之效果184。至於後者，多數見解認為具

備實體法及訴訟法之雙重性質，一來訴訟上和解屬訴訟行為之一種，與判決具有

頗多相似之處，同為終結訴訟之手段、和解成立者就和解標的之法律關係有實質

之確定力、和解筆錄與判決書同可作為強制執行之名義。另一方面，因係由雙方

合意而成立之行為，故應屬於公法上契約之一類185。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契約契約契約契約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 

 

行政和解契約係行政機關，以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為其締約標的，免除行政

機關再行調查並做成行政處分之義務，當事人間之關係需依照該等契約之內容而

行，故此等行政行為其性質，應係屬於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行政契約中之一類

186。至於行政契約之定義，依我國多數學者見解，係指以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為

契約標的，而發生變更或消滅行政法上之權利或義務之合意而言187。 

 

至於行政訴訟和解契約，依行政訴訟法第 219條規定，實際上並未就行政訴

訟和解契約的實質意義在立法上作定義，僅規定在一定要件下允許和解，故似乎

尚需藉由行政程序法之相關概念予以解釋補充始為完備188。其可定義為，雙方當

                                                 
184 張文郁，「行政法上之和解契約」，載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

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1刷，頁 598，2004年 5月。 
185 吳庚，《行政爭訟法論》，作者自刊，頁 217，1999年 5 月修訂版；徐瑞晃，「行政訴訟和解之

研究」，司法院研究年報，第 23輯，第 17篇，司法院印行，頁 30-36，2003年 11月。 
186 有關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區別標準，於我國學術間，雖有契約主體說及契約標的理論之爭

議，惟究實質內涵此主要之二說，皆肯定認為行政契約之存立，且行政契約亦已經我國行政

程序法明文規定，故於此不加以贅述。 
18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作者自刊，頁 413以下，2012年增訂 12版。林明鏘，「行政

契約」，載於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下)》，翰蘆圖書出版公司，頁 634，2000年 7 月 2版 2
刷。 

188 同此見解參照，李旭銘，「政府採購法不良廠商爭議問題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頁 244，2005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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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以全部或部分終結訴訟為目的，於訴訟繫屬中以訴訟標的為基本範圍，透過

相互讓步的方式，在法院前達成的合意189。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行政和解契約契約契約契約之之之之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所謂依法行政原則，乃支配法治國家立法權與行政權關係之基本原則，亦為

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循之首要原則。其最簡略之解釋，即行政程序法第 4條所稱

之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原則向來區分為「法律優越」及

「法律保留」兩項原則190。然行政機關具有選擇行政行為之形式自由191，當前德

國行政法學所討論者，著重在行政契約之要件、形式及瑕疵後果等，而非是否容

許行政契約之問題，締結行政契約已為現今學界與實務所肯認之行政行為。其不

僅可擴大人民對政府施政之參與，降低政府高權色彩，進而得舒緩政府與人民可

能之爭議，利於執政者之政務推動192。目前學者認為過往之行政契約於行政實務

上並不發達，尚有賴大法官釋字第 324號解釋中引進其內涵，在要求建立公法契

約之基本規範，大法官釋字第 348號解釋已然肯認行政契約193，若將現行法律中

以行政處分，認為行為形式的規定，而均解釋為「性質不得締結」情形，實不利

於行政契約在行政實務的發展194，故在於真正落實「除外說」的前提下，保留「依

其性質」的排除方式徒然造成困擾，或可刪除之195。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行政和解契約之要件行政和解契約之要件行政和解契約之要件行政和解契約之要件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一般要一般要一般要一般要件件件件 

                                                 
189 劉宗德、彭鳳至，「行政訴訟制度」，載於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下)》，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頁 1250，2000年 7 月 2 版 2刷；法治斌、蔡進良執筆，載於翁岳生編，《行政訴訟法逐條釋

義》，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頁 597，2003年 11月。 
190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作者自刊，頁 79以下，2012年增訂 12版。 
191 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654，2011年 09月修訂 7 版；程明修，「行

政契約標的理論」，月旦法學教室，第 8期，頁 36，2003年 6月。 
192 郭介恆，「行政契約在我國法制上之運用」，吳森田主編，台灣永續發展研討會論文集，國立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頁 281，1997年 11月。 
193 葉俊榮，《面對行政程序法-轉型臺灣的程序建制》，元照出版有限公司，頁 157，2002年 3月

初版 1刷。 
194 我國行政程序法對外作成意思表示，仍以「行政處分」之行為態樣為多數。 
195 林明鏘，「行政契約」，載於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下)》，翰蘆圖書出版公司，頁 662、663，

2000年 7月 2版 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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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程序法第 44條第 3項之規定以及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機關持有及

保管之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行政和解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雖非公法

人，但其他方當事人既係行政機關，且其契約內容事涉公共利益，故即便最終做

成之行為係為契約行為，仍屬行政資訊之範疇，當亦有遵循行政資訊公開原則196

之必要。依行政程序法中行政契約章之相關規定得知，締約機關有權限、依法定

方式、符合法定程序、得其他機關之核准、契約內容需不抵觸法律等要件，皆係

行政契約之合法要件197。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特特特特別別別別要要要要件件件件 

 

按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之規定可知，行政程序和解契約之特別要件約略有：

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

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執、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等要件。然學界對於

特別要件之範疇仍有諸多不同理論見解，如隸屬契約說、調查程序說198、代替行

政處分說199…。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彰化縣線西鄉公所環境保護協定案例彰化縣線西鄉公所環境保護協定案例彰化縣線西鄉公所環境保護協定案例彰化縣線西鄉公所環境保護協定案例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事實事實事實事實經經經經過過過過 

 

2005年 6 月台灣衛生署發現彰化縣線西鄉所產鴨蛋含戴奧辛，並通報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處理，牽扯出環保署早已在該年 2月即已知內情，當時環保署僅提

出報告給予農委會，卻沒有第一時間下令銷毀鴨蛋，也讓媒體懷疑部份鴨蛋已流

                                                 
196 有關資訊公開原則之內涵，詳可參閱：高仁川，「資訊公開制度之理論與實際」，政治大學碩

士論文，頁 3-42，2000年 7 月。 
19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作者自刊，頁 429-430，2012年增訂 12版；陳敏，《行政法

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578-579，2011年 09月修訂 7版。 
198 林明鏘，「行政契約」，載於翁岳生編，《行政法 2000(下)》，翰蘆圖書出版公司，頁 641，2000

年 7月 2 版 2刷；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頁 578，2011年 09月修訂 7
版；劉孔中，「略論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和解之實務與法理」，律師雜誌，第 235期，頁 73，
1999年 4 月。 

199 張文郁，「行政法上之和解契約」，載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學-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元照出

版有限公司，頁 603，2004年 5月初版 1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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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市面上，甚至已讓消費者吃下肚產生健康風險上之疑慮。同年 9月位於伸港鄉

的養殖場也爆發戴奧辛污染，伸港鄉緊鄰線西鄉，因此環保署認為受害的養殖場

可能不止於此。環保署針對案發養鴨場進行環境暴露評估，諸多學者將元凶指向

位於受害鴨場附近的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然彰化縣政府環保局推翻此說法，

並表示「戴奧辛（Dioxin）具有生物累積性，生物體內戴奧辛含量近九成是經由

食物進入體內（大量存於動物脂肪組織），由固定污染源之煙道排放大氣，並藉

由空氣擴散後再藉由人體胸腔呼吸動作進入的量小於 10%；且台灣鋼聯股份有限

公司所排放的戴奧辛指紋特徵與遭汙染的鴨肉、鴨蛋、鴨農並不相同，因此無法

認定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是唯一污染源。 

 

然而養鴨農民不滿部分立委在還未有正式報告出來時，就已經將事情舉發，

鴨農所期盼的報告在同年月底才公布，其結果推翻彰化縣環保局先前的認知，此

報告結果證實，污染元凶指向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該報告並指出事發九座鴨

場所遭受到的污染，跟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所排放的戴奧辛煙道指紋一樣，因

此鴨農將所有賠償推到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但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亦提出

一份報告指出環保署所調查的結果，與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所聘請之專家調查

結果落差甚大，環保署也表示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也可能僅是部分污染源。停

工數月之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在隔年 2006年 3月準備復工，整件事在 2006

年 11月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與彰化線西鄉公所簽訂敦親睦鄰環境保護協定書

後復工而落幕。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協協協協定之定之定之定之簽訂簽訂簽訂簽訂 

 

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與彰化線西鄉公所簽訂之敦親睦鄰環境保護協定

書，其契約內容共為12條200，其協定之標的為：電弧爐煉鋼集塵灰等相關事宜，

於營運過程中所屬之環境保護及敦親睦鄰事項，敦親睦鄰之回饋由台灣鋼聯公司

同意以「捐贈」之方式回饋鄉公所。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既設之電弧爐，為每

半年向環保署申報之集塵灰75元/噸為計算標準，如有經過環境影響評估之新設

置之電弧爐設備，於試運轉時為18.75元/噸、正式運轉後為75元/噸，倘若年處理

                                                 
200 彰化縣線西鄉敦親睦鄰環境保護協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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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過17萬噸，超過之部分以100（元/噸）加以提撥該捐贈款項。相關紛爭處理

雙方同意依循公害糾紛處理法等相關法規處理之，整份契約之履行著重於第6條

敦親睦鄰之回饋，並未對其他環保事項加以說明未履行之相關請求權，以及其他

健康風險可能帶來的危害，該契約之內容，線西鄉公所以金錢補貼為重，似乎對

於開發行為所帶來的可能危害，並無具有強烈性的爭議。在此我們仍值得思考的

是環境附屬刑法，是否在環境保護之法規中，似乎有可能去排除因專門職業技術

人員在設計、操作環境保護設備時所造成之業務過失。我國之環境附屬刑法中對

於過失犯罪，能以行政管制之環境保護協定內容中，以契約酌定補貼或補償之範

圍後，予以緩和。若以金錢補貼之環境保護協定，可補償因行為人之過失行為，

所造成的環境損害及消彌民眾健康上之疑慮，似乎也否定了刑罰權介入之必要。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環境保護協協協協定的反定的反定的反定的反思思思思 

 

行政程序法中，對行政和解契約之特別規定，分別探討隸屬契約、需事實或

法律關係不明，經調查仍不能確定者、代替行政處分、當事人雙方讓步、處分權、

合義務裁量、公益原則要求等爭議問題。關於締結行政和解契約，是否需限於「隸

屬契約」？本文認為，似無庸探究雙方當事人的地位是否平等，不限於隸屬關係

方可締結契約，皆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36條的規定，此參酌台灣鋼聯股份有限

公司及彰化線西鄉公所環境保護協定為例，即非屬相隸屬關係可見一般。至於是

否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方可締結和解契約之爭議？則應該採取肯定見

解，蓋行政和解契約之規定，並非在於解除行政機關之職權調查義務，行政機關

不得自始即怠於調查，應先盡其職權調查義務後，發現事實或法律關係仍不明，

宜締結行政和解契約以達成行政目的者，方得停止行政調查。本案例亦合乎事時

不明宜締結行政和解契約以達成行政目的，於相當程度上，減輕行政機關職權調

查事實之義務，經調查且調查之結果未能證明事實或法律關係之真相，在可預見

之適當時間內，仍難以期待獲得必要之事證時，即可認為符合「經調查仍不能確

定」之構成要件，亦即僅需為「合理調查」即可，無須窮究一切調查之能事。 

 

本案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之和解讓步乃為使該工廠獲得復工商轉，放棄其

行政程序上可能獲得之任何有利結果，進而妥協與彰化線西鄉公所簽訂行政和解

契約，彰化縣線西鄉公及鄉民所因此而受有金錢補貼之利益。又行政機關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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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須遵守依法行政之要求，故於行為上有所讓步時，當無法免於公益之考量，

既然行政機關執行行政任務係屬為達到公益之實現與維護之目的，行政機關於做

成任何行為時皆須優先考量對公益之影響，此亦可於本案和解契約之內容相關條

款窺見一般。基上，環境保護協定之內容議定，似乎顯示簽署之相對人對於開發

單位所帶來的健康風險提昇行為，具有容忍之義務。因此立法者應考量，在於刑

事範疇之環境法益尚未至臻明確之前，應以行政手段為優先選擇，而環境附屬刑

法目前看來應僅對於具有法益侵害行為者，始有刑事處遇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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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第一項     人人人人與環境永續發展需有刑事與環境永續發展需有刑事與環境永續發展需有刑事與環境永續發展需有刑事立法立法立法立法政策政策政策政策暫時性的暫時性的暫時性的暫時性的予以予以予以予以支撐支撐支撐支撐 

 

本文從人類與環境的和諧共生的理論在內涵上，實現了對人類中心主義與非

人類中心主義的選擇性切割，既符合生態學上人與環境共存共榮的客觀規則，以

及人與自然環境在本質上，內在統一的必備和諧基礎，又因其與傳統屬人領域的

倫理正常銜接與適度超越，且具有可永續發展刑事政策目標為之支撐，因此具有

實現的可能性。若將人與環境的和諧共生作為一種可普遍化的義務道德，將產生

具有法律化可能，而作為一種大多數人能夠接受並遵行的義務道德規範，將具有

法律規範的實現可能。在共生環境系統的永續利益思維架構下，義務性的道德內

容，將可能成為環境法之行政規範或是被環境附屬刑法所內化之道德內容，並成

為環境法益保護的規範權源之可能，因此人與環境和諧共生作為環境刑法的倫理

基礎，可能具有正當的合理性，惟須有更多的法理加以論證。 

 

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第二項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風險非等同於風險非等同於風險非等同於風險非等同於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危險危險危險危險 

 

不同於風險，危險概念已經預設了對於損害發生的因果關係所有明確認識，

並且可以從此關係中明白的瞭解損害發生應由誰來負責；亦即，因為對於該因果

關係完整的認識時，我們就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來防禦危險。然而我們想像在一

般科學技術，常使用的健康風險模擬工具下，是否也一樣能確認危險與風險的不

同，答案是肯定的。肇因於風險模擬工具的參數假設，風險模擬前的變動背景模

型若選擇不當，常會有導致模型本身產生風險評估失真的可能，亦即背景值之選

擇亦將左右風險評估量化之數值，進而我們所推估出來的量化風險僅為一參考數

據，即所呈現的風險評估之結果亦為風險並非危險概念。遍查我國環境法所規範

之刑事構成要件，皆是以風險為架構予以確立刑事之處遇，對於該風險行為是否

真實的呈現法益破壞並非立法之重點考量，亦即環境刑法所規範的範疇，係以行

為人提昇環境風險之行為或結果而言，立法者為使環境行政迅速的被執行而便宜

行事，將行為人提昇環境上的風險行為直接裁處以刑事處遇。基上，對於我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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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環境刑法存在事實，環境法在無任何法益被破壞狀況下，仍存有刑事之處

遇，係無刑法之基礎而不當，亦即環境法中之刑事處遇，若僅以法益侵害為範疇

時，應完全予以刪除為是。 

 

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第三項     媒體為媒體為媒體為媒體為扭轉扭轉扭轉扭轉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訊息成為危險訊息成為危險訊息成為危險訊息成為危險之之之之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我們探討媒體對於風險訊息的傳遞與強化，是否有能力將風險扭轉為危險的

概念，在此答案亦是肯定的，然而此媒體所陳述的危險，尚僅停留在訊息概念上

的危險，並非事實或本質上的危險狀態。猶如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認為媒體或許可

被視為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此媒體把資本主義所帶來得風險描述成雲淡風清，

而陳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利益卻是如此美好。其所傳達的訊息概念乃在於對事實

之包裝，此包裝後之訊息可能展現其華麗外觀亦可能令民眾感到驚嘆，然而媒體

報導所呈現的危險本質終究是風險，並非危險之一部。 

 

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第四項     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環境附屬刑法範疇界定範疇界定範疇界定範疇界定及手段及手段及手段及手段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狀狀狀狀態下態下態下態下行政不行政不行政不行政不法與法與法與法與刑事不法刑事不法刑事不法刑事不法皆皆皆皆屬屬屬屬立法政策立法政策立法政策立法政策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環境刑法所規範的具體內容，應屬行政法上欲求之規範效力，在窮極一切行

政法之手段後而不能達其行政目的者，且所欲規範之目的涉及法益侵擾者，始有

發動刑罰權之必要，亦即在環境特別法中涉及刑事部分者，亦需要其行為具有侵

害法益的可能或結果之實現，始有啟動刑法加以追訴之必要。然而，有所爭議的

是此處環境「法益」範疇與邊界為何，可能與我們一般傳統的社會思維，抑或是

稱為倫理道德價值觀結構不同，所認知的環境法益內涵有所差異，進而影響環境

法中刑事規範的存在是否為必要之爭議。目前我國司法實務已逐漸確認，行政罰

與刑事罰之區別，係屬立法政策之思考範疇。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超臨界流體超臨界流體超臨界流體超臨界流體概念下的概念下的概念下的概念下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立法政策刑事立法政策刑事立法政策 

 

諸多理論欲將混雜著行政罰與刑罰之模糊區域，加以定性與描述，然而實際

上參酌物理學中超臨界流體狀態，似乎可以嘗試著來說明此交集區域乃是一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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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原有性質，亦具有對方性質之行為表現，亦即此區域物理概念轉換成法理概

念，可歸納為具有功能性之目的範圍，即為立法政策。當附屬刑法在特別法中出

現，即顯示該特別法所附屬之刑法，已經進入了類似「超臨界流體」狀態之立法

政策範疇，因其本質上具有行政罰與刑事罰之基本原理與精神，已無關兩者在法

條中所扮演的規範力度所產生的拉距問題。亦即只要具備先決條件而落入符合立

法政策範圍時，即無涉行政罰與刑事罰偏重問題，立法者僅需確保行政程序法與

刑事法之原理原則精神即屬適當，附屬刑法在經過符合上開原理原則機制下，即

可因當下社會環境政策之所需，自由的在範圍內充分的使用國家規範力量。 

 

若借鏡超臨界流體物化特性，所呈現的功能及目的性，我們可以認為環境附

屬刑法含有行政罰與刑事罰之內涵，係屬具有功能性與立法政策因素考量，並且

為結合兩者之法理基礎下所交集領域，予以達到立法者所欲追求的法規秩序、目

的及功能。並依行政法及刑事法原理原則交集下，所匯集而成的刑事立法政策，

甚至是風險狀態的刑事立法政策，可歸納為具有目的性及功能性之刑事及行政規

範區域，換言之此區域即為立法政策考量之範圍，含有行政目的性及刑事之強制

性，成為執政者為達到其「維護社會共同生活秩序」之目的所呈現出的樣貌。若

以此方式予以解釋我國環境刑法存在之事實，則可能有機會將其解釋成無須法益

之破壞，亦可裁以行為人刑事處遇。當然此解釋亦僅為行政單位，為了達到行政

效率瞬間提昇的說法，在刑事法理上絕非妥當 

 

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第三款     環境事環境事環境事環境事件件件件制裁手段之選擇制裁手段之選擇制裁手段之選擇制裁手段之選擇 

 

考量刑罰之使用成本相較於行政罰為高，浮濫的刑事立法反而造成實務工作

者力不從心而疲於奔命，降低整體刑事犯罪追訴團隊的效能，反而造成其他法益

保護的落空；此外使用刑罰常使社會輿論焦點，著重在行為人本身的人身自由拘

束，固然是滿足了社會的正義感的實現，但整體環境上的善後事宜，僅將行為人

隔絕於此環境事件之外，在立法目的上亦不能有效的解決嗣後殘存的環境問題。

不可諱言的，人身自由刑之侵害與經濟制裁不同，由於自由與時間並非能以金錢

所能換取，僅以此點來觀察，刑罰所帶來的牽制能量，往往能產生最大的嚇阻效

能。但由於環境保護法益之確認仍爭論不休，目前仍認為刑法保護法益最終仍要

涉及至人，以及刑罰謙抑性的思想層面，在立論上若單純以刑法分則另闢章節，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7 
 

予以制裁所涉及環境問題的案件時，在制度上仍然難有所突破。因此考量環境事

件，更甚者為具有風險狀態的刑事立法政策之概念，則亦無須以刑法分則再另闢

章節之需要。 

 

國家體制為了維持社會秩序之穩定以各種法律約束人民之行為，在刑罰最後

手段前尚有行政手段可維持社會秩序，我們關心的是行政罰處於環境利益上，是

否仍有其界線而受到限制，導致在預防規範方面仍有不足，尚須刑法最後手段加

以支撐其整體法制序。立法者對於健康風險預防考量，對特定行為之處罰加以規

定時，科處行為人為刑事罰抑或是行政處分時，何者較為妥適？若以立法政策的

角度思考，則仍有討論及迂迴空間。當然立法政策仍需考量當下之政治及經濟背

景、民眾意識等，而非絕對的本於一定法律原理，予以直接論斷環境事件的制裁

手段應選擇何者為妥適。 

 

在擁有最高民意支撐的立法者，對於環境法之立法模式，隨著時代的進步已

增加環境對健康風險上的考量，相較於行政處分所不足之處，立法者為了加強行

政執行之效率，採取手段為行政管制及刑事處遇，使用拘束人身自由等較為嚴苛

之處罰。將介於風險與接近危險間，並確認此具有不確定性的風險行為，能被完

整的控制在危險下之手段。因此本文以為手段上應以行政處分為其基礎，立法者

之刑事罰僅在補充行政管制在行政行為，對風險控制有所極限時始能發動之手

段。環境法中採取拘束人身自由等刑事處罰手段，若以法益破壞作為風險政策考

量是具有其極限的，而無法以超個人法益予以說服，亦因如此環境刑法中的刑

法，僅能被稱之為「風險狀態的刑事立法政策」，係屬立法自由形成之範圍，非

以傳統刑法法益為核心考量下，所援引刑事手段的一種拘束力，並藉以刑事拘束

力，予以彌補目前行政功能之不足，或稱之為過渡性的政策替代，本文以為目前

已實施多年的環境刑事立法政策，對於帶有環境風險色彩的刑事立法並非絕對妥

適，但以目前社會對於環境保護的思潮氛圍下，仍然需要給予充分的時間退場。 

 

以目前我國環境法立法政策內容觀之，風險性法益侵擾之行為人，行政罰之

強制規定尚有通知限期改善、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排放許可證、勒令歇業等行政措施加以強制執行，其效果顯

著。亦即顯示環境法中涉及環境風險之管制，尚無須直接發動刑罰權之最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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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亦能解決環境問題的一種立法方式。 

 

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第五項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法之法之法之法之刑刑刑刑事立法政策取代事立法政策取代事立法政策取代事立法政策取代環境法益之爭議環境法益之爭議環境法益之爭議環境法益之爭議 

 

考量環境法之附屬刑法構成要件，增加了技術上的專業性及複雜性要素，即

使將環境附屬刑法置入於刑法之公共危險罪章，對於不同的犯罪類型是否亦能以

危險犯的解釋即可達到規範目的，則是有疑問的。此乃肇因於環境法之附屬刑

法，常出現看似危險又非危險的風險概念，對於有害物質是否真實的造成危險狀

態將無法直接予以確認，乃肇因於尚有暴露劑量、人體吸收程度不同、流行病學

等議題。即使認為環境附屬刑法皆處於抽象危險的立法考量，亦無法從該立法模

式推導出風險抑或是危險的立法政策，係因抽象危險犯之解釋，主要是採用是否

得以反證危險或風險之不存在。在面對刑事法益被風險取代的可能性，原以法益

侵害以及法益保護為前提之立法政策，是否適用於以風險為基礎的法釋譯學體

系？若認為環境風險刑法獨立於法益保護原則之外，則危險犯將與風險刑法呈現

無法交集之狀態，兩者將各自獨立且造成刑法體系之紊亂，係因危險犯無法跳脫

法益保護的理念，若無危險狀態的存在，危險犯在法益保護理念下將失其基礎。 

 

因此本文將環境附屬刑法所涉及風險刑法之爭議，與現存環境法令涉及風

險之事實，以環境刑事立法政策取代具爭議的風險犯罪之情狀解釋，亦即環境法

將帶有風險犯罪色彩的構成要件，置入環境附屬刑法中，係為立法者對於立法政

策之管制考量，而非直接以風險「犯」的立法思維，逾越刑事法益保護的核心領

域。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環境刑事立法政策環境刑事立法政策環境刑事立法政策環境刑事立法政策與環境與環境與環境與環境法益法益法益法益的的的的銜接銜接銜接銜接 

 

法益的概念不僅表達了單純屬於道德上的非難行為，排除於刑法適用範圍之

外的刑事立法政策，也彰顯出不涉及利益侵害的秩序違反行為與犯罪行為兩者之

間的界線，並藉以區分落實刑罰最後手段的要求。法益的概念實為整部刑法典的

核心架構，應以其貫穿刑法的共識規範與研究基礎，亦如倫理學中明確的說明與

系統性的共同信念以及共享的價值觀，藉由瞭解哲學倫理機制，人類能瞭解如何

去對人、事、物之架構在時間變數上的評價與溝通概念，這些倫理概念賦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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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能力參與該議題之爭論。因此，以目前我國刑法典之基礎架構，無論是對於

構成要件要素的闡釋，或者是進行犯罪類型的區分，都不能不以保護法益的思考

為基礎。然而在面對諸多特別刑法中常置入了風險概念之刑事立法政策，是否諸

如此類且富含風險概念的刑罰，亦需一層不變的堅守法益之基礎架構，是否具有

新的突破與發展。本文以為若要探求環境附屬刑法之法益，以刑法法益本身的結

構而言，將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予以論證其存在與否。然在環境法益的論證過程中

時代仍然在進步，當下的環境議題亦需被有效解決，在過度時期若以環境刑事立

法政策之架構來論證，環境附屬刑法存在環境法中的現實狀態，予以確認環境附

屬刑法對於風險防禦的管制合理性，似乎可能為銜接環境法益被證實存在前，一

個較為妥適的解釋。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狀狀狀狀態刑事立法政策態刑事立法政策態刑事立法政策態刑事立法政策乃乃乃乃真真真真實實實實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由於現實環境事件的發生礙於科學之極限，尚無法掌握實害的範圍，追究個

人行為的刑事責任即具有其困難性，然而該行為對於公共秩序及民眾利益將帶來

無法量化減損之可能，是否具有處罰之必要，在立法模式下若僅是交由抽象危險

犯似乎仍有其不足。對於行為人提升環境健康風險之結果，進而需以刑法加以威

嚇其行為，予以確保行為人在升高民眾暴露於有害物質之風險，此乃考量行政法

之罰鍰以及行政處分之功能及目的性，對於民眾之健康風險容有未迨之處，而立

法者進一步的以刑事立法政策加以規範制裁。亦即行為人提升環境健康風險之結

果，並非帶來抽象的法益破壞，此處之環境附屬刑法之規範概念，係以風險狀態

下的立法政策為考量。審酌我國目前環境法之附屬刑法政策立法進度，似乎已超

越了我們所認知的抽象危險，確認進入了「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 

 

然而抽象危險犯所關注的仍是法益破壞的範疇，若考量行為人在無明顯的法

益破壞的行為狀態，對同樣生存於同一環境品質之居民甚至是處於共生族群一環

的其牠生物而言，是否具有法益之破壞則尚有疑問，面對此問題時硬是將抽象危

險犯解釋成危險或是描述成危險狀態而有法益保護之必要，似乎說理上仍有其不

足，因此我們考量抽象危險犯的層次再提昇，達到風險狀態下的刑事立法政策，

對於環境風險立法政策尋求一個合理性的解釋。暫且將風險狀態下的刑事立法政

策，視為結合了行政不法性的原理原則及刑事不法的原理原則，所交集出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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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法益之「風險狀態刑事立法政策」，將暫時能予以解釋環境法中環境附屬刑法

存在的事實。 

 

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第六項     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在立法政策上的欠缺在立法政策上的欠缺在立法政策上的欠缺在立法政策上的欠缺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基本國策第 2項中所規範之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兼

籌併顧之理念觀察，或以環境倫理的視角觀察，無論是以經濟優先考量或是以環

境優先為考量，都是屬於以人類為中心主義架構下的思維所進行的討論，且經濟

優先係屬傳統人類為中心發展的思維反射，繼續的將位於生態圈頂端的環境控制

權能發揮到極致，並以無限度的環境資源掠奪以確保其經濟穩定發展，更以標榜

以人類福利作為一個合理的指標理由，此種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本質上只是立法

者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所採取的一種緩和環境壓力的手段而已，並無法真正發揮

對環境保護或和諧共生永續發展的有效作用。然而以人體健康或環境優先為立法

主軸者，仍是受到人類中心主義之影響，無論是以保障人體健康亦或是保護環

境，依然是以人之利益為出發點進行思考，肇因於其立法之宗旨為當代「人」之

生活環境，尚欠缺對後世代利益、環境本身利益、人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環境

之立法概念。 

 

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第七項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法架構下法架構下法架構下法架構下白領犯罪白領犯罪白領犯罪白領犯罪之刑事處遇之刑事處遇之刑事處遇之刑事處遇 

 

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第一款     自由刑自由刑自由刑自由刑欠缺欠缺欠缺欠缺目的目的目的目的關關關關聯聯聯聯性性性性 

 

一般而言對於環境刑罰所處罰之對象，甚至是對環境風險侵擾者，多數為公

司法人之類型，亦即行為人所觸犯環境法立法政策下的刑事處遇，常為「白領犯

罪」之一環，行為人本身已社會化許久，甚至其社會化之能力水準高過一般社會

大眾，若採自由刑為其核心目的，積極的促使受刑人再社會化之思維，將無法滿

足環境法下的刑事立法政策。亦即對環境風險侵擾之「白領犯罪」加以刑罰處遇，

其目的將僅剩下應報或威嚇手段，如此我們將深刻的瞭解在環境政策的立法中，

以刑事處遇之環境立法政策是否為必要存在，亦或是該手段之存在僅在於威嚇行

為人。針對於環境風險侵擾者，立法者仍執意的以自由刑為刑罰處遇加以對待，

進而使該受刑人發揮再社會化之功效，我國環境刑事立法政策與目的間，尚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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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關連。然而參酌現行的環境法中確實存在對於環境風險侵擾裁以自由刑，

在符合環境刑法構成要件下之法人代表等，接受自由刑再社會化之處遇，係屬多

餘且浪費國家資源。考量環境風險侵擾的保護對象乃是環境品質的減損、環境負

荷的增加、生態環境的破壞，對於諸如此類的環境風險侵擾，應以計畫性的行政

規範或事後補救亦或是補償角度為手段。因此本文認為對於環境風險侵擾保護之

立法政策，採以高額之賠償機制或補償機制亦或是保險行政機制，進而跳脫環境

法對於環境風險侵擾裁處自由刑立法政策，應為未來環境法修正之方向。 

 

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第二款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附屬刑法於附屬刑法於附屬刑法於附屬刑法於白白白白領犯領犯領犯領犯罪罰罪罰罪罰罪罰金金金金刑之刑之刑之刑之極極極極限限限限 

 

立法者對於環境風險侵擾保護已使用罰金刑加以規範。然而此保護功能之說

法，僅針對無資力之受刑人而言可能發生有效之嚇阻作用，對於財團或大型法人

企業等，該罰金可能僅為資本額之九牛一毛，罰金、行政罰鍰等絲毫撼動不了投

機之心態，更遑論會造成其心理衝擊並達到預防再犯之功能。對中小企業之法人

而言，若僅有罰金刑之處遇是否亦變相鼓勵抱持著姑且一試、賭一把之心態，中

小企業為了達到生存與高報酬之目的，常以自我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才開始愛惜

其企業招牌與名譽，如偷埋暗管以省去污水處理之費用等行為。環境立法政策下

若僅是罰金刑，環境法將無法達到真實管制之目的。亦即顯示罰金刑對於大型公

司法人，在部分情狀下尚且能予以達到其刑事立法政策之目的，而對中小企業而

言，管制手段上仍有其缺陷之處。考量罰金刑對於白領犯罪仍有其極限，因此本

文認為應在企業提升環境風險前（防制、防治設備不足）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完成改善者，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勒令歇業、廢止其許可證等行政處分，

嗣後該行為確實升高環境風險後進行「不當利得」201之追討。亦即對於環境議題

上的白領犯罪者裁處行政處分，並依法取回該企業因利用環境資源所獲取之利

益，將相較於罰金刑來得有效率的管制手段。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在環境法制度上若推動環境保護協議書制度，可能是未來解決環保議題，消

                                                 
201 自由時報，A5 版，污染後勁溪-追討日月光不當利得，2013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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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公害糾紛的新模式，現行我國的環境法中國家刑罰權之發動，在環境保護的立

法政策中是否為最後手段仍存有疑問。現行的環境行政管理制度上，開發單位與

民眾之間仍隱藏許多可使用與解決問題的行政手段，諸如「環境保護協定」等行

政管制措施…。且環境法之外仍有許多能予以使用之手段，例如等價或不等價之

資金補貼或補償，以此補貼或補償來換取民眾承受，並負擔其行為後所帶來的可

能風險，亦即民眾在獲取金錢上的補償或補貼時，環境污染之風險數值並無實質

降低，然而民眾卻容許以金錢來換取健康風險可能帶來健康上的損失。基上，若

民眾可接受健康風險的補貼時，針對我國的環境風險狀態的立法政策，是否可考

慮將環境法中之刑事處遇予以移除，而以行政立法政策加以強化環境保護協定架

構，則可能為環境附屬刑法充斥於我國環境法中的另一條退場路徑。 

 

若開發單位與民眾及行政機關間，以環境保護協定之內容議定有限度的污染

風險行為，將顯示簽署之相對人對於開發行為所帶來的健康風險升高結果，具有

容忍義務。因此立法者應可考量，環境法益目前尚未至臻明確，以行政手段予以

管制為一妥適之替代選擇，予以彌補目前行政管理強度上的不足。立法者對於環

境風險之管理，尚有保險機制202可資運用，如民國 102年 12最新修訂頒佈之「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對於第 1類、第 2類、第 3類毒化物運作風險之管制，除了

依第 32條第 1項明文203在窮極一切行政手段後，並以風險保險之機制補充其所

不足，仍不失為一項可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基上，立法者可使用之環境管理立法

政策係屬多元且有效，對於行為人提昇環境風險負荷，且無任何法益被破壞之情

狀時，應無刑事處遇之基礎可言。 

                                                 
202 總統府公報，第 7117號，總統令，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131號。

新修訂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已將運作風險投保責任保險納入行政裁罰條文中。 
203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32條第 1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得令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勒令

歇業、撤銷、廢止登記或撤銷、廢止其許可證：」；同法第 32條第 1項第 3款「未依第 16
條第 1項規定對其運作風險投保責任保險。」；同法第 16條第 1項「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人應採取必要之防護第三人措施，並依規定對運作風險投保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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